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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屆會之組織 

一. 國際法委員會係依據大會一九四七年十一月 

二十一日決議案一七四（二）並依照該決議案附件所 

載、嗣經修正的委員會規程而設立。委員會自一九六 

一年五月一日起至七月七日止在日內瓦舉行第十三届 

會。此一屆會迄六月二日止，在聯合國歐洲辦事處開 

會，其後經國際勞工局幹事長邀請，在該局開會。本 

報告書敍述此一届會工作情形。報告書第二章載有領 

事關係條款草案曁評註。第三章論及若干行政事項及 

其他事宜。 

壹.委員及出席情形 

二. 委員會由下列委員組成： 

娃 名 國 籍 

Mr. Roberto Ago 義大利 

Mr. Gilberto Amado 巴西 

Mr. Milan Bartos 南斯拉夫 

Mr. Douglas L . Edmonds 美利堅合衆國 

Mr. Nihat Erim 土耳其 

<
 荷蘭 

Mr. F . V . Garcia Amador 古巴 

Mr. André Gros 法蘭西 

徐淑希先生 中國 

Mr. Eduardo Jiménez de 

Atéchaga 烏拉圭 

Mr. Faris EI-Khouri 阿拉伯聯合共和國 

Mr. Ahmed Matine-Daftary 伊朗 

Mr. Luis Padilla Nervo 墨西哥 

Mr. Radhabinod Pal 印度 

Mr, A . E . F . Sandstrôm 瑞典 

鶴岡千仞先生 日本 

Mr. Grigory I . Tunkin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 

和國聯邦 

Mr. Alfred Verdross 奥地利 

Sir Humphrey WalSock 大不列顚及北愛爾 

蘭聯合王國 

Mr. Mustafa Kamil Yasseen 伊拉克 

Mr. Jaroslav Zourek 捷克斯拉夫 

三. 一九六一年五月二日，委員會選舉Mr. André 

Gros (法蘭西），鶴岡千仞先生（日本）及Sir Humphrey 

Waldocfc (大不列顚及北愛爾蘭聯合王國）分別遞補 

Mr. Georges Scelle亡故、横田喜三郞先生辭職及Sir 

Gerald Fitzmaurice當選國際法院法官後的遺缺。Mr. 

Gros自五月五日起出席委員會會議，Sir Humphrey 

Waldock自五月八日起，鶴岡千仞先生自五月二十三 

日起出席會議。Mr. Faris El-Khouri未出席委員會會 

四. 委員會於一九六一年五月一日第五八〇次會 

議選出下列職員： 

主席：Mr. Gtigory I . Tunkin； 

第一副主席：Mr. Roberto Ago; 

第二副主席：Mr. Eduardo Jiménez de Aréchaga; 

報告員：Me. Ahmed Matine-Daftary0 

五. 法律事務廳編纂司司長梁鎏立先生代表秘書 

長，並擔任委員會秘書職務。 

鱼.議程 

六. 委員會通過第十三屆會議程，項目如下： 

-.委員會委員臨時出缺之補選（規程第十‧ 

一條）； 

二.領事往來及豁免； 

四. 條約法； 

五. 與其他機關之合作； 

六. 委員會今後工作之計劃； 

七. 第十四居會日期及地點； 

八. 其他事項。 

七. 委員會本届會共舉行會議四十八次。所有議 

程項目，除項目三(國家責任)外，均經審議。委員會 

對項目四、五、六及七所作的決定，見下文第三章。 



第二章 

領事往來及豁免 

壹.導言 

八. 國際法委員會在一九四九年第一届會時，曾 

就其認爲必é或確宜編纂的專題開列十四項，編爲暫 

定一覽表。其中有一項是"領事往來及豁免"，但委員 

會未將此項專題列入優先審議類。
1 

九. 委員會於一九五五年第七届會決定開始研究 

此項專題，並指派Mr. Jaroslav Zourek爲專題報告員。
3 

一〇.一九五五年秋季，專題報告員想徵詢委員 

會各委員對若干問題的意見，所以向他們提出一項問 

題單。 

一一. "領事往來及豁免"專題嗣經列入委員會第 

八屆會議程；該届會在兩次會議中對專題報告員所提 

出的文件內若干論點約略交換意見。委員會並請專題 

報告員參照辯論情形繼續工作。3 

一二. 此項專題亦經列入委員會第九屆會議程。 

專題報告員曾提出一項報告書 ( A / C N . 4 / I 08 ) ,但委 

員會因須硏討其他專題，未能審査此項報吿書^ 

一三. 委員會於一九五八年第十届會末期開始討 

論此項報告書。委員會先聽取專題報告員的概括說明， 

繼對整個問題以及第一條交換意見，終因時間不敷不 

得不將報吿書留交第十一屆會續議。5 

一四. 委員會於同一届會決定將領事往來及豁免 

條款草案列爲(一九五九年)第十一届會議程項目第一 

項，期於該屆會擬就一項暫定草案，並盡可能在最初 

五星期內完成此項工作，以便送請各國政府評議。此 

外，委員會又決定，如第十一届會能如期完成領事往 

來及豁免條款初稿送請各國政府評議，則委員會擬俟 

(一九六一年)第十三屆會再行處理此項問題，俾參照 

1大會正式紀錄，第四屆會，補編第十號(A/925),第十六 

段及第二十段。 
2同上，第十届會，補編第九號(A/2934),第三十四段。 
8同上，第十一屆會，補編第九號(A/3159),第三十六段。 
4同上，第十二届會，補編第九號(A/3623),第二十段。 
5同上，箄十三屆會，補編第九號(A/3859),第五十六段。 

各國評議擬具最後草案，並於(一九六〇年)第十二届 

會中另行硏討其他專題。
6 

一五. 委員會並決定，由於此項專題與前兩届會 

所討論的外交往來及豁免問題類同，故擬對此項專題 

採用加速辦理的程序。最後，委員會決定請所有擬對 

專題報告員提出的現有草案提議修正案的委員在出席 

第十一屆會之前預作準備,以便在届會開幕後一星期、 

或至多十天之內以書面提出其主要修正案。7 

一六. 此項專題的報吿員Mr. Jaroslav Zourek因 

擔任國際法院中專案法官的職務，不克於委員會第十 

一屆會最初幾星期內出席會議，直至第五星期開始時 

方始到達日內瓦，致委員會未能在此以前着手審查領 

事往來及豁免條款草案。委員會嗣於第四九六次至第 

四九九次、第五〇五次至第五一一次、第五一三次、第 

五一四次、第五一六次至第五一八次、及第五二三次至 

第五二五次會議審査此項草案第一條至第十七條及專 

題報告員所提出的三條增訂條文。委員會決定在一九 

六〇年下一屆會時將"領事往來及豁免"列爲最優先處 

理的項目，以便就此項專題完成初稿，送請各國政府 

一七. 專題報告員向第十二届會提出關於領事往 

來及豁免問題的第二次報告書（A / C N .4 / I
3

I ) ,論及 

領事人身不可侵犯權以及領事往來及豁免方面所適用 

的最惠國條款，並載有十三條增訂條款。爲便於委員 

會委員査考以利工作起見，專題報告員並備就一項文 

件，載錄第十一届會所通過的各條條文，第一次報告 

書所載條款經局部訂正後的條文，以及十三條增訂條 

款 ( A / C N . 4 / L . 8 6 )。 

一八. 在第十二屆會中，委員會於第五二八次至 

第五四三次、第五四五次至第五六四次、第五七•次 

至第五七六次、第五七八次及第五七九次會議處理此 

項問題，以專題報吿員所提出的兩項報告書及六十條 

6同上，第五十七段及第六十一段。 
7同上，第六十四段。 
8同上，第十四届會，補編第九號(A/4169),第七段、第 

二十九段及第三十段。 



條文草案爲討論拫據。由於委員會就有關職業領事的 

條款對名譽領事之適用範圍所作的決定，需在關於名 

譽領事的一章內作較詳細的規定，因此增添了若干新 

條款。委員會暫時通過六十五條條文暨評註，並依照 

其規程第十六條及第二十一條的規定，決定將草案經 

由秘書長送請各國政府評議。
3 

一九.依照委員會的決定，領事住來及豁免條款 

草案經於一九六〇年九月二十七日以公函分送各會員 

國政府，請其在一九六一年二月一日以前遞送關於此 

項草案的意見書。 

二〇.領事往來及豁免條款草案構成國際法委貧 

會第十二屆會工作報告書
1Q
的主要部份，由於其係暫 

定本，原意僅在提供大會察閲，然大會在討論該項報 

吿書時，仍曾就整個草案及其應採何形式間題，交換 

意見。大會第六委員會中的代表雖保留他們本國政府 

的立場，但對此項草案均表大致滿意。 

二一. 所有代表對於委員會提議擬訂一項草案作 

爲關於此事的多邊公約的底稿一節，幾乎一致贊同。u 

二二. 在第六委員會討論國際法委員會報告書 

時，有幾位代表强調必須爲名譽領事的法律地位及其 

特權與豁免，另設條款專加規定。13 

二三. 第六委員會中代表的評論有對草案內特定 

條款或章節而發者。此項評論經專題報告員在分析各 

à政府意見的第三次報吿書內一併撮述（參閱下文第 

二十五段）。 

二四. ，國際法委員會於一九六一年六月十六日將 

各國政府的意見審議完畢，截至該日止，共接有十 

九國政府的意見書。這些意見書（A / C N . V ! 3 6 and 

Add. i-M)經分迗委員會各委員參閲，並予轉載爲本 

報吿書附件。 

二五. 大體上說，提出意見書的各國政府均認、爲 

領事往來及豁免條款草案不失爲妥善的基礎，可據以 

締訂編纂領事法的國際約章。瓜地馬拉政府謂願接受 

國際法委員會所擬的草案。奈及爾政府表示並無意 

見提出，査德政府則謂未能提出意見。收到的其餘各 

項意見書中載有對草案各別條款提出的若干提議或 

建議。爲便於討論各國政府的意見計，專題報告員在 

9同上，第十五届會，補編第九號(A/4425),第十八段。 
10同上，第十五屆會，補編第九號(A/4425)。 
11同上，第二十四段。 
13大會芷式紀錄，第十五屆會，附件，議程項目六十五，文 

件A/4605,第十二段。 

關於領事往來及豁免的第三次報告書 (A/CN.4/137) 

中，按照委員會的通常慣例，將這些意見加以分析及 

編列，附以由此所得的結論，並參酌添列修正或補充 

原草案的提案。有的政府後來迗達的意見書，大多亦 

經委員會連同在收到意見書時尙待審査的各條款，一 

併考慮。 

二六. 在本屆會中，委員會於第五八二次至第五 

九六次、第五九八次至第六一四次、第六一六次至第 

六一九次、及第六二二次至第六二七次會議時，參酌 

各國政府的意見，討論暫定草案的條文。委員會擬成 

草案的定稿時，也參考了一九六一年四月十八日維也 

納外交關係公約的條文，且於某幾處，在其認爲可能 

的範圍內，儘量採用同樣的措辭。此外，委員會並將 

其(一九六〇年）第十二届會工作報告書中懸而未決的 

若干條款及專題報吿員參照各國政府意見所提議的若 

干新條款，分別加以處理。 

威.委員會關於召開國際領事關係 

會議的建議 

二七. 在第六二四次會議時，委員會認爲大會前 

對其所擬外交往來及豁免條款草案採取的程序應予沿 

用，乃決定依照其規程第二十三條第一項（丁)款的規 

定，建議大會召開國際全權代表會議，硏討委員會所 

擬的領事關係條款草案，並締訂關於此事的一項或數 

項公約。 

二八. 領事往來及其特權與豁免問題一部份屬國 

內法範圍，一部份屬國際法範圍。國內法規常有規定 

國際法範圍內事項的情形。同樣，領事專約有時也規 

定到屬於國內法範圍的事項（例如領事委任文憑的格 

式等）。在草擬領事往來及豁免條款彙編時自須依照 

專題報告員所說, 1 3注意辨別領事地位以國內法規定 

爲主的各方面以及由國際法規定的各方面。 

二九. 編纂國,法上關於領事往來及豁免的規 

則，還牽涉到另一特殊問題，其起因在於此事有一部 

份係以國際習慣法爲準則，另一部份則由繁多的國際 

條約規定；後者今日已成爲領事法的主要法源。草案 

如僅以編纂國際習慣法爲限，必難完備，而缺少實際 

™ 1 3國際法委員會年鑑,一九五七年，第二卷（聯合國出版 
物，出售品編號： l 9 5 7 . V . 5 , V o l . I I ) ,第八十K ,第八十段。 



價値。委員會有鑒於此，遂同意依照專題報告員的提 

議，不僅以國際習慣法爲其所擬條款的根據，而且也 

採用國際條約，特別是領事專約所提供的資料。 

三〇.國際條約所訂定的規則誠然祇對締約國有 

拘束力，而且係以交互原則爲基礎，但是須知這些規 

則由於另有類似的條約締結，其中載有同樣或類似的 

規定，又由於最惠國條款所發生的作用，已成爲普遍 

適用。專題報告員分析這些條約的結果顯示有各國廣 

泛採用的許多規則存在，如予訂入彙編，可望博得許 

三一. 倘若根據上述兩項法源一條約及習慣 

法——不能將所有涉有爭議或疑問各點全部解決，或 

如尙有闕漏之處，則必須另行參照各國關於領事制度 

及外國領事地位的國內法規，採用其中所表明的國家 

慣例，惟此種法規自須以符合國際法基本原則者爲限。 

三二. 自上文可知委員會關於此事的工作具有其 

規程第十五條所訂明的國際法之編纂與逐漸發展兩重 

性質。關於委員會預備擬訂的草案，專題報吿員在其 

報告書中闡述如下： 

"以此方法擬具的條款草案遂必然爲一般習 

慣法、見於極大多數國際條約的相同規則、以及 

世界上各大法系所採用而可建議訂入條例內的規 

定之彙編。" 1 4 

三三. 領事往來及豁免條款彙編應採何種形式， 

須視彙編之目的及性質而定。委員會想到這一點（同時 

計及其對外交往來及豁免條款草案格式所作的決定）, 

乃於第十一届會,復於本屆會核可專題報吿員的提議， 

根據草案將作爲公約底稿之用的假定而進行擬訂。 

三四. 領事關係條款草案分爲四章，四章之前，另 

有第一條(定義）。 

(a) 第一章規定一般领事關係，下分兩節，標題 

列爲领事關^之建立及處理（第二條至第二十四條）及 

领事職務之終了 （第二十五條至第二十七條）。 

(b) 第二章標題爲職業领事人員及领館僱員所享 

之便利、特權與!§‧免，其中各條規定派遣國在其領事 

館與領事人員及領館僱員兩方面可享的便利、特權與 

豁免。本章下分兩節，第一節所載條款規定關^‧領事 

館之便利、特權與豁免（第二十八條至第三十九條），第 

二節規定關於领事人員與领館僱員之便利、特權與豁 

免(第四十條至第五十六條）。 

14同上，第八十四段。 

( c ) 第三章所載條款規定派遣國在^譽领事人員 

方面可享的便利、特權與豁免；就使利、特權與豁免 

而言，從事私人有 I f業務之職業领事人員（第五十六 

條）與名譽領事人員同等待遇。 

(d) 第四章載列一般條款。 

三五. 各章、節、條之上均列有標題，敍明規定 

之事項。委員會認爲章節的標題有助於明瞭本草案的 

結構，而各條的標題使草案內容醒目，讀者迅速便可 

覓得所欲査閲的條文，故亦有其功用。委員會因而希 

望將來如締結任何公約，這些標題能予保存，縱使僅 

列於條文旁側，有如附加於若干早期公約之內者，亦 

無不可。 

三六. 委員會旣已決定領事關係條款草案應作爲 

締訂多邊公約的底稿，專題報吿員遂一併提出一項弁 

言草案,15以一九六一年四月十八日維也納外交關係公 

約的弁言爲範本。當此項弁言草案經起草委員會修正 

後提交國際法委員會討論時，若干委員認爲弁言部份 

應由將來爲締結此種公約而召開的全權代表會議起 

草。委員會限於時間未能討論這一點，決定將所提議 

的弁言全文載列在草案之前的概論部份內。起草委員 

會所擬的弁言措詞如下： 

"本公約各當事國， 

"鑒於各國人民自古卽已建立領事關係， 

"察及聯合國憲章之宗旨及原則中有各國主權平 

等、維持國際和平與安全、以及促進國際間友好關係 

等項， 

"鑒於聯合國會議前於一九六一年四月十八曰通 

過維也衲外交關係公約， 

15此項弁言草案措詞如下： 

"本公約各當事國， 

"鑒於自遠古以來，領事代表制度卽隨人民間之經濟 

關係而產生， 

"念及聯合國憲章及原則中有各國主權平等、維持國 

際和平與安全、以及促進國際問友好關係等項， 
爲關於國家之問镇事往來之關係，允宜確定其基 

本規則， 

"鑒於一九六一年四'月十八日維也納外交關係公約中 
規定(第三條)該公約任何規定不得解釋爲禁止使館執行 
領事職務， 

"深信關於領事關係、特權舆豁免之國際公約當能有 
助於各國間友好關係之發展——此項關係對於各國憲政及 
社會制度之差異，在所不問， 

"確認凡未經本公約明文規定之問題應繼續適用國際 

習ÎK法之規例， 

"爱議定條款如下:" 



"確信關於領事關係之國際公約亦能有助於各國 

間友好關係之發展一"ott項關係對於各國憲政及社會 

制度之差異，在所不問， 

"確認凡未經本公約明文規定之問題應繼續適用 

國際習慣法之規例， 

"爱議定條款如下：" 

三七.茲將委員會根據專題報吿員的提議所通過 

的條款草案第一條至第七十一條條文暨評註載錄於 

下。 

肆.領事關係條款草案曁評註 

第一條 

定 義 

―.就逋用本^ "約 ^言，下剡名獬之意羲，應伕 

下？ 定： 

(a) 稱"領事館"者，請任何領事官署，不論其^ 

钩頜事錄、領事館、劐領事鲔或領事代理處； 

(b) 獮"领鲒辖區"者，謂爲领事鍺設定之埶行職 

務之區域； 

(c) 獮"領鲒館長"者，謂虫持領事館鲒務之任何 

人貢； 

(d) 獮"領事人員"者，謂頜事鍺中承辦領事職務 

之任何人員，包括鍺畏在內； 

(e) 稱"領館僱員"者，謂領事館中承辦行政或技 

術工作、或爲領事館事務職貢之任何人*; 

( 0 雜"領館人員"者，謂領事館中所有領事人員 

及僱貝； 

(g) 鹡"領錄館具"者，謂除館長W外之領事人員 

W及领鍺倡員； 

(h) 稱"事務職員"者，謂^領事鲒僕役之任何頷 

鳕僱員; 

( 0雜"私人僕從"者，謂受僱專爲領館人貢私人 

服務之人； 

( j ) 耱"领館鍺舍"者，謂供領事館使用之建築物 

或建築物之各部份，^及其所附屬之土地，至所有權 

雜屬，則在所不間； 

( k )獬"領館檔案"者，謂領事館之一切丈書、文 

件、函電、簿籍及簦鈀册，W及明密電碼、紀錄卡片、 

及供保存或保管此等文卷之用之任何器具。 

二. 領事人貢得瀵識業镇事或名舉镇事。本草案 

第二章之^定對職業領事人員及領館僱員逾用之；笫 

三章之规定對名譽領事人員及伕第五十六條^定視同 

名*領事人員之職業領事人員適用之。 

三. 領館人員爲接受國國芪者，其特殊地^依本 

草索笫六十九條親定定之。 

評 ti. 

(一） 訂立本條之目的在便利公約的解釋及適用。 

(二） 本條第一項開列若干名稱的定義;這些名稱 

均需要闡釋，且散見條款各處，採用不止一次。至於 

僅在一條中使用的名稱，委員會寧願留在有關條文中 

釋明。例如，"領事證書"一詞在本草案第十一條中釋 

明，"來往公文"一詞在第三十五條第二項內釋明。 

(三） 有的名稱，諸如"派遣國"、"接受國"等，意 

義十分淸楚，委員會認爲無須闡釋。 

(四） "領館人員"一詞泛指屬於某一領事館的全 

體人員，亦卽館長、其他領事人員及領館僱員之總稱。 

與此相對的"領館館員"一詞則指領事館中承館長之命 

辦事的全部人員，亦卽指館長以外之領事人員及領館 

僱員而言。 

(五） "私人僕從"一詞不僅指領館人員的傭僕，而 

且亦指爲他種私入服務ffiî偏用的人員，諸如私人秘書、 

家庭或私人敎師等。 ， 

(六） "領館檔案"一詞指領事館的一切文書、函 

電、文件、簿籍、領事館登記册、明密電碼、紀錄卡 

片、以及供保存及保管領館檔案定義範圍內的一切文 

卷及物件之用的器具。所謂"簿籍"不僅指執行領事職 

務時所用簿册，而且亦指領事館收藏的圖書。應注意 

者，領館檔案的此項定義雖已將領事館的"來往公文" 

及"文件"包括在內，但在草案的若干條款中，特別是 

在第三十二條及第三十五條中，仍有單獨採用此兩名 

詞之必要，並不因而卽屬贅餘。有時確非單獨採用這 

些名詞不可，關於通訊自由的規定便是一例。再者， 

領事館所發的函電或致領事館的函電~"特別是派遣 

國、接受國或第三國的機關或國際組織所發送者——. 

在自領事館發出之後或在領事館收到之前，都不能視 

爲屬於領館檔案的定義範圍之內。同樣，領綰人員所 

草擬及執有的文件，在未交給領事館辦公處之前，也 

決不能說是領館檔案之一部份。由於所有這些原因， 

不得不參酌特定條款的上下文義及涵意,採用"領館檔 

案"總稱範圍內的若干名詞。 



(七） 有幾國政府在意見書中表示.宜訂立領館人 

員家屬的定義，專題報告員因而在第一條草案中列入 

一款，闡明就適用本條款而言，此項名稱係指不從事 

任何職業而居住在領館入員家中的配偶及未婚子女。 

起草委員會則提議下述定義："稱'領館人員家屬'者,謂 

居住領館人員家中之配偶及未成年之未婚子女"。委員 

會對於草案中應否列入"家屬"的定義問題,意見分歧， 

而且對於起草委員會所提出的定義，亦因有幾位委員 

認爲其範圍過於狹仄而意見不一。委員會有鑒於聯合 

國外交往來及豁免會議對這一點並未能達成協議，終 

於以過半數決定不在草案中載入領館人員家屬的定 

(八） 第一條旣係整個草案的一種引言,故在其中 

加列第二項，表明領事人員計分兩類，卽職業領事人 

員與名譽領事人員是；就領事特權與豁免而言，這兩 

類領事人員具有不同的法律地位。 

(九） 本條第三項旨在表明領館入員爲接受國國 

民者處於特殊地位，因爲他們祇能享受本草案第六十 

九條所規定的一些範圍很有限的特權與豁免。有幾國 

政府曾在意見書中建議本草案某幾條應明白提及第六 

十九條，以資更淸楚顯示各該條規定不適用於隸籍接 

受國的領館人員。委員會認爲不能照此建議辦理，因 

爲第六十九條所規定的限制係對所有關於領事特權與 

豁免的條款而言，所以不可能單在某幾條中提及該條。 

委員會認爲，在第一條中列入一項規定訂明領館人員 

爲接受國國民者處於特殊地位，便可達到同樣目的。 

解釋草案中任何條款,總須參考開列定義的第一條，而 

該條已宣告領館人員爲接受國國民者祇可享受第六十 

九條所規定的那些特權與豁免。因此便無須在草案中 

時常提及第六十九條，徒使條款陷於累贅，而在另一 

方面則查閲草案或解釋其中的規定並無困難。 

笫一章.一般領事關係 

第一節.领,關係之建立及處理 

第二條 

领 事 關 係 之 建 立 

一. 國與画間領事關係之建立，W協議^之。 

二. 除另有聲明外，兩國同意建立外交關係卽謂 

同意建立領事關係。 

三. 斷絶外交關係並不 t 然斷絶領事關係。 

評 ià 

(一） "領事關係"一語指兩國間因一國官署在他 

國境內執行領事職務而發生之關係。此項關係大多爲 

交互性質，卽有關兩國的官署互在他國境內執行領事 

職務。領事關係之建立以有關國家之協議爲前提，而 

且此項關係係以國際條約法或習慣法爲準則。此外， 

領事的法律地位亦以國際法爲準繩，由於此項事實，派 

遣國與接受國之間也發生一種法律關係。最後,"領事 

關係"一語沿用巳久，早經接受，雖有若干委員主張採 

用其他名稱，委員會仍予襲用。 

(二） 第一項訂明國際習慣法上的一項規則，卽領 

事關係之建立係以有關國家的協議爲基礎。這是領事 

法的基本規則。 

(三） 領事關係得在無外交關係的國家之間建立。 

在此情形下，領事關係成爲有關兩國之間唯一的經常 

正式關係。有時，這種關係無非爲外交關係的張本。 

(四） 有關國家之間如有外交關係，則外交關係的 

存在卽謂亦有領事關係存在，但如其中一國在建立外 

交關係時不願有領事關係，自作別論。"除另有聲明外" 

一語應照此意義解釋。 

(五） 根據第二項所載的規則，第一點結論是：如 

兩國間有外交關係存在，其中一國決定在另一國境內 

開設領事館，則前奢無須依本草案第二條第一項的規 

定締訂建立領事關係的協定，而祇須依照第四條的規 

定締訂設立領事館的協定卽可。這點結論無論從理論 

或實際的觀點看來,均甚重要。 

(六） 第三項訂定國際法上的一項普遍接受的規 

則。 

第三條 

领事職務之行使 

領事職務由領事館行使之。此項職務亦*由使館 

伕照笫六十八條之規定行使。 

評 ii. 

(一）本草案第二條第二項訂定，除另有聲明外， 

同意建立外交關係卽謂同意建立領事關係。本條所訂 

的規則符合由使館兼理領事職務的一般慣例。此項規 

則在最近經一九六一年維也^外交關係公約第三條第 

二項予以確認，該項規定謂"本公約任何規定不得解釋 

爲禁止使館執行領事職務。" 



(二）由此可知，在現代，領事職務得由領事館 

或由使館行使。如派遣國在接受國境內並無領事館， 

則使館辦理領事事務的職權當然及於接受國領土全 

境。如派遣國在接受國境內設有領事館，則使館行使 

領事職務所及的地區通常僅限於接受國領土內不屬派 

遣國領事館的指定轄區範圍的部份。因此，唯有在例 

外情形下，卽遇派遣國在接受國內設有領事館、其轄 

區及於接受國領土全境時，使館始不兼理領事職務。 

但卽使在此情形下，派遣國也可能將若千領事業務保 

留由使館辦理。例如，特別重要的問題或外交護照的 

簽證事宜在上述情形下往往保留由使館辦理。 

第四條 

领 事 館 之 設 立 

一. 領事铕須經接受國同意，始得在铵國境內钕 

立。 

二. 領事館之毂立地點及領館轄區應'由接受菡奧 

派遭國彼此谘議定之。 

三. 領事錄之钕立地點及領飴辖區商定後，派遣 

國須經接受國同意始得凝更之。 

四. 總领事館或领事館如欲在本身所在地玖外之 

地點毂立剳領事館或領事代理處，亦須經接受國同意。 

五. 派遣國*經接受國事先明示同意，不*在領 

事鍺所在地"外之地點钕立辦事處，作爲領事館之一 

部分。 

評 i i 

(一） 本條第一項訂定接受國之同意爲在該國境 

內設立任何領事館(總領事館、領事館、副領事館或領 

事代理處）的基本要件。此項原則根據各國對其領域所 

行使的主權而來，對於領事館在建立領事關係之際同 

時設立者與在其後設立者均屬適用。就前者而言，接 

受國通常在建立領事關係的協定中卽已對領事館之設 

立表示同意；但有時此項協定也可能祇限於同意建立 

領事關係，至於領事館之設立則留待以後的協定規定。 

(二） 自設立領事館的協定可,推定當事國已同意 

領館轄區的界限及領事館的設立地點。惟在實際上,有 

時先行締結關於領事館設立地點的協定，然後再由兩 

國商定領館轄區的界限。關於領事館設立地點.及領館 

轄區的協定通例爲明示的協議，但也未始不可默示成 

立。例如，遇領事委任文憑依第十條規定載明領事館 

的設立地點及領館轄區，而接受國於此項委任文憑呈 

遞後發給領事證書，則自應認定接受國已同意以頜事 

委任文憑所定的地點爲領事館的設立地點，並以其中 

所述的地區爲領館轄區。 

(三）領館轄區，有時亦稱領館區域，係指領事館 

有權對接受國執行領事職務的地區範圉。不過，領事 

館遇有其職權範圍內的任何事項，亦得在本條款或關 

於此事的其他國際協定許可的情形下，向其轄區以外 

的接受國當局接洽(參閲本草案第三十八條)。 

(四'）委員會認爲不必在本條中敍述設立領事館 

.的協定在何種條件下方可修正。委員會僅在第三項中 

規定派遣國非經接受國同意不得變更領事館設立地點 

或領館轄區，藉以保護接受國的利益。本條對於接受 

國的權力未作表示，這一點不得解釋謂該國隨時有權 

單方變更領館轄區或領事館設立地點。可是，委員會 

認爲在例外情形下，接受國有權請派遣國變更領事館 

設立地點或領館轄區。 

(五） 第三項的目的僅在對領事館設立地點或領 

館轄區之變更加以規定。該項並不限制派遣國於願意 

時將其領事館暫時或永久停閉的權利。 

(六） 第四項適用於領事館設立之後擬在其轄區 

界限內開設副領事館或領事代理處的情形。依照若干 

國家的國內法，總領事及領事有指派副領事或領事代 

理人的權力。總領事及領事憑此權力，得在接受國境 

內設立新的領館。因此必須規定，卽使這種情形亦須 

徵得接受國同意。 

(七） 前段係指設立副領事館或領事代理處，亦卽 

新的領館而言，第五項所規定者與此有別，其目的在 

規定另一類情形，卽領事館爲實際方便起見擬在本身 

所在地以外設立辦事處作爲領事館一部分的情形是。 

(八） "派遣國"一詞指領事館所代表的國家。 

(九） "摈受國"一詞指領事館執行職務所在地的 

國家。遇領館轄區包括第三國領域之全部或一部份的 

例外情形，則就適用本條款而言，該國亦應作爲接受 

國論。 

第五條 

领事職務 

領事職務虫荽包括下列各項： 

( a )於國際法許可之恨度內，在接受國內保護派 

遣画及其國戾——個人奥法人——之利益； 



增遶派遭圃與接受國閬之貿易，並促途兩國 

間經濟、文化及科學關係之發展； 

(c) 調查接受國內經濟、商業、丈化及科學活動 

之狀沉及發展情 ^ , 向派遣國政 ^具報，並向 ,心人 

士提供资料； 

(d) 向派遣國圃^發給護照及旅行證件，並向擬 

赴派遣H旅行人士發給簽證或其他適當文件； 

(e) 幫助及協助派遣國國戾； 

( f ) 擔任&齄人、芪事筌記貢及弒似之職司，並 

辦理若千行政怪質之事務； 

(g) 在接受國境內之死亡繼承事件中，保護派遣 

國國芪——個人奧法人" ~之利益; . 

0 0 保護^派遣國國芪.之汆成年人及無充分行爲 

能力人之利益，尤玖須對彼等施W監護或 * 6昝之情^ 

爲然; 

( 0 遇派遣國國芪因不在當地或由於其他原因不 

能於逋當期間辩護其權利與利益時，在接受國法院及 

其他機關之前擔任其代表，俾伕照接受國法律取得保 

全此等權利與利益之臨踌措施； 

( j ) 伕 現 行 & 約 之 规 定 ， 或 於 無 此 獯 ^ 钩 時 、 ^ 

符合接受國法律之任何其他方式，送逢司法書狀或教 

行囑託調查書； 

( k ) 對具有派遣画 a 籍之航海或內河航行船舶、 

在核國登之航空機、 W 及其航行人員行使派遣國法 

律親章所親定之監督妆查權； 

( 0對前款所耱之船舶奧航空機及其航.行人員給 

子^要之協助，聽取關於船舶航程之陳述，査驗船舶 

丈書並加蓋邱章，調査航行*故，及在派遣國法律許 

可範圜內調解船長、船員與永手間之任何爭端。 

評 is. 

(一）關於領事職務的各項問題歴經多番審議，委 

員會曾對此廣泛交換意見。最初，專題報吿員就領事 

職務擬具兩種不同條文。第一種仿照若干先例，特別 

是夏灣拿公約（第十條），僅謂此事應以遣è國法律爲 

準，並規定領事的職務與權力應由委派領事的國家依 

照國際法決定之。第二種條文則在概括規定領事的基 

本職務之後，詳細列舉最重要的幾項領事職務，作爲 

實例。 1 6 

16國際法委員會年鑑，一九五七年，第二卷（聯合國出版 
物，出售品編號：1957, V.5 , Vol.II)第九十一頁至第九十二 

頁，第十三條。 

(二） 委員會討論期間有兩種明顯的傾向。有幾 

位委員表示贊成比照委員會在外交往來及豁免條款草 

案第三條中就外交代表所作規定採用槪括式定義。他 

們指出過於詳細的列舉會有種種不便，.並謂槪括式定 

義較易爲各國政府接受。其他委員則正相反，贊成專 

題報吿員所擬的詳細列舉實例的第二種條文，但請 

求將條文縮短，在其中僅載專題報吿員草案內一至十 

五各款所開列的各種不同職務的標題。他們認爲，定 

義如僅複述各段的大標題，過於籠統，極少實際價 

値。他們並且指出領事的職務遠不如外交入員職務之 

廣泛，所以在這方面不能比照外交往來及豁免條款草 

案。最後，他們辯稱各國政府很可能願意在公約內有 

一項詳細明確的定義，而不願接受一項措辭籠統、致 

在實際上可能引起種種歧異解釋的公式。他們舉出晚 

近締結的領事專約都對領事職務規定甚詳的事實，以 

資佐證。 

(三） 委員會爲求能對此項問題作成決定起見,請 

專題報告員就領事職務的定義草擬兩項條文，分別載 

列槪括式定義及詳細的列舉式定義。專題報吿員擬定 

了這兩項定義;委員會在徹底審査第一項提議之後，決 

定將兩項定義一併送交各國政府評議。此外，委員會 

決定在草案內載入概括式定義，並將較詳細的定義載 

錄在評註內。 1 7 

(四） 在對委莨會所擬草案提出評議的各國政府 

中，雖然大多數表示贊成概括式定義，但也有幾國政 

府，如同大會第十五屆會中有幾位代表一般，表示希 

望另外列舉主要及最重要的各項職務，對定義加以補 

充。 

(五） 專題報吿員參酌這些意見,在第三次報吿書 

中就領事職務提議一種新的條文。18這項條文採納委 

員會第十二届會所通過的定義中的各段，並自較詳細 

的定義中選擇數項實例，附加於各段之內。 

(六） 委員會通過專題報吿員的數項提議,並將領 

事職務的定義擴充，在其中舉例一^"這一點自起首一 

語中"主要"字樣顯然可見——臚列國際法所確認的最 

重要幾項領事職務。 

(七） 保護派遣國及其國民的利益是領事的許多 

職務中最重要的一項。領事代表其本國國民出面交涉 

的權利卻並非謂領事有權干涉接受國的內政。 

17國際法委ft會第十二屆會工作報吿書，犬會芷式紀錄， 

第十五屈會，補編第九號(A/4425),第六頁及其下各頁。 

"A/CN.4/137,第十五貝及其下各貝。 



(八） 有如條文本身明白訂定，"國民"亦指具有派 

遣國國籍的法人而言。接受國有時可能拒不承認領事 

所欲代爲保護利益的個人或法人爲具有派遣國國籍。 

這種性質的爭端應以任一和平解決國際爭端的方法解 

決之。 

(九） 爲求與維也納外交關係公約（第三條，第一 

項（乙)款）的用語統一起見，委員會在（a)款中採用"利 

益"一詞，雖然有幾位委員認爲，其他名詞似更可取。 

(一〇）（a)款關於保護派遣國及其國民之利益的 

規定與（e)款關於幫助及協助派遣國國民的規定有別， 

因前者關涉領事人員對接受國當局所行使的職務，後 

者則包括領事給予其本國國民的任何幫助及協助：向 

國民提供情報、供給傳譯員、介紹商務代表與商行接 

洽、災難救助、協助在接受國工作的國民、遣送囘國 

等等。 

(一一） 公證職務繁多，舉例言之有下列各項： 

(a) 在領事辦事處內、或在具有派遣國國籍的船 

舶或航空機上聽取派遣國國民須作的任何陳述； 

(b) 代擬、證明及收受保管派遣國國民作成的遣 

曝及一切單方文書； 

(O代擬、證明及收受保管派遣國國民間，或派 

遣國國民與接受國國民或第三國國民間所訂立的契 

約，但該項契約以不關涉接受國境內的不動産或繋屬 

此項不動產的對世權者爲限； 

( d )遇任何國籍之人請求對簽字予以證明或認 

證、或將文書^"印、認證或翻譯以使在派遣國內應用 

或遵照該國法律備用時，辦理此等手續c如依派遣國 

法律，宣誓或具結之必要，此項宣誓或具結得向領事 

(一二） 領事或任何其他領事人員以登記員的資 

格，依照派遣國的法律規章，掌管登記册並將一切有 

關出生、婚嫁、死亡、認領的文書紀錄備案。'I隹有關 

人員仍須遵照華受國法律作一切必要的呈報。領事人 

員如經派遣國法律授權，亦得替其本國國民雙方，或 

替其本國國民與他國國民正式證婚，但以此舉不受接 

受國法律禁止爲限。 

(一三） （f)款所稱的行政職務由派遣國法規訂 

定，舉例言之，包括下列等項： 

(a)編造在領館轄區內居住的派遣國國民登記名 

前' 

(b) 處理有關派遣國國籍的事項； 

( c ) 對貨物出產地證書、貨單及類似文書，予以 

(d) 將當事人依照派遣國法律或國際公約，特別 

是依據社會福利法規所應享有的福利金、養卹金或償 

金轉交； 

(o替不在接受國的派遣國國民代收應領的養卹 

金或津貼，但以有關國家未商定其他給付方法之情形 

爲限。 

(一四） （g)款規定保護派遣國國民在死亡繼承事 

件中的利益，爲此確認領事有權依照接受國的法律採 

取一切必要措施以資保全遺産。領事因而無須出具授 

權代理證書，卽可在繼承人及受遺贈人或其代位繼承 

人未親自爲其利益辯護或指定律師之前，擔任他們的 

代表。領事依據此項規定，有權在法院出庭或向接受 

國主管當局接洽，以便收集及保障遣產或編製遺產淸 

册，並向接受國主管當局提議採取一切必要措施以査 

明遺產的下落。在編製遺産淸册期間，領事亦得採取 

步驟，對亡故者遣産的評估、遣産管理人的委派，及 

接受國當局爲保存、管理及處置遺產所必須採取的一 

切法律行爲，參與其事。領事專約時常載有規定，就 

繼承事件賦予領事較此廣泛得多的權利.，尤其賦予管 

理遺產的權利。由於依本條款第七十一條規定，將來 

成爲公約當事國的各國間旣有的協定é續有效，所以 

遇有此處所論的«未%件，當首先適用這類協定的規 

定。 

(一五） 在派遣國國民中，未成年人及無充分行爲 

能力人特別需要領事館保護及協助。因此似必須在(h) 

款中訂明領事對於爲派遣國國民的未成年人及無充分 

行爲能力人負有保障其利益的職務。倘需施以託管或 

監護時，尤可行使此項職務。 

(一六） （0款確認領事有權在接受國法院及其他 

機關之前代表派遣國國民之不克自行辯護其權利與利 

益者。惟領事擔任代表的權利以替當事人的權利與利 

益求得臨時的保全措施爲限。遇司法或行政程序業已 

開始進行時，領事得替派遣國國民聘任其在有關法院 

或行政機關之前的代表。但本款規定絕非揆權領事逕 

行處置其所代表的當事人的權利。又領事擔任代表的. 

權利在時間上也有限制，一俟當事人自行辯護其權利 

或聘定律師，卽告終止。有如條文所强調，擔任代表' 

的權利必須遵照接受國的法律規章行使。此項權利爲 

執行領事職務所絕對必需，因其中之一使是保護派遣 



國及其國民的利益（第五條，（0款)。倘若領事無權代 

不在當地的派遣國國民向法院及行政機關査詢其有關 

案情事由，無權將,助於保障派遣國國民權利的情報 

及提議遞交法院及其他主管機關，無權將特定案件可 

以適用的國際條約規定提請法院注意，且無權在當事 

入未能自行辯護其權利與利益之前，替不在當地的國 

民聘任其在法院及其他主管單位之前的代表，則領事 

便不能執行該項職務。 

(一七） G)款所述的職務，是一般性的職務，凡 

遇派遣國國民，無論爲個人或法人，因不在當地或因 

其他原因需要有代表時，槪可行使。所謂其他原因， 

特別是指當事人因患重病或受拘浦或監禁致不克照料 

其自身利益的情形。不過，此項規定旣係以確保有臨 

時代表爲目的，自不能適用於(h)款所指的特殊情形， 

因在後述情形下，領事保障未成年人及無充分行爲能 

力人的利益的職務勢非長期行使不可，故其權力必然 

較(i)款所規定者爲廣泛。 

(一八） （j)款確認一項久已成立的慣例，卽由領 

事負責將派遣國機關發出的司法文書，直接或經由地 

方機關送達收文人。本款載明，領事迗達此類文書， 

得依現行公約所規定的手續辦理，如無此種公約，則 

以符合接受國法律的方式辦理。一九〇五年七月十七 

日海牙民事程序公約替代舊有的一八九六年十一月十 

四日公約，對上述慣例有明文規定，內稱通知應"經囑 

託國領事之請求"迗達，"此項請求應向受囑託國所指 

定之機關提出"（第一條）。迗達得以兩種方法之一證 

明，一種爲收文人出具的註明日期並經認證無訛的收 

據，另一種爲受嘱託國機關出具的證書,敍明文書業經 

迗達並註明送達的方式及日期（第五條）。該項公約在 

第六條中明白訂定其各項規定不妨礙各國將發送國外 

收文人的文書直接交由該國外交或領事代表迗達的權 

力。該項公約載有一項概括的保留，卽直接遞送文書 

的權利須經關係國家間的條約確認，方始成立，如無此 

種條約，則以接受國不反對之情形爲限。但同條亦規 

定，如文書係由外交或領事代表向囑託國的國民送達 

而並無脅迫情事，接受國卽不#反對。此項規定未經 

修改而轉載在一九五四年三月一日民事程序公約內， 

至今已有十二國爲該公約的當事國。 

(一九） 若干程序性文書或調査囑託書由領事執 

行，合乎實際需要。領事可依照派遣國法律所規定的 

程序執行囑託調査書，而接受國法院則非依照接受國 

法律所規定的程序辦理不可。而且，此項手續迅捷得 

多，何況外國法院除非受關於此事的條約拘束，並無 

對囑託調査書中的請求承允照辦之義務。不過，領事 

如無條約授權，卽不能執行囑託調査書，惟如接受國 

並不反對，仍可辦理。這一點爲一九〇五年海牙民事 

程序公約第十五條所確認，同一規則亦經轉載在類似 

的一九五四年公約(第十五條）內。 

(二‧)自古以來，領事卽根據國際習慣法在航 

海事宜上行使多種職務，但其範圉歴經幾世紀的演變, 

大有更動。如今，這些職務在若干領事專約內規定綦 

詳。委員會旣已決定以槪括式定義闡述領事的職務， 

顯然不能採用這種規定方法。委員會限於在概括式定 

義中敍及領事在航業方面所行使職務中最重要的幾 

項。 

(二一） 現代一般公認，領事可對具有派遣國國籍 

的航海或內河航行船舶、在該國登記的航空機以及其 

航行人員行使派遣國法律規章所規定的監督檢查權。 

(k)款所稱的這種監督檢査權係根據派遣國對於具有 

其國籍的船舶所有的權利而來；行使該項監督檢查權 

實爲領事行使其在航行方面職務之先決條件。 

(二二） 船舶及其他舟艇的國籍在法律衝突的情 

形下憑何標準決定問題應參酌一九五八年日內瓦公海 

公約第五條及國際法上其他規則解答。 

(二三） 領事在航行方面所負重要職務之一爲對 

具有派遣國國籍的船舶與航空機及其航行人員給予必 

要的協助。此項職務規定在本條（I)款內。領事爲行 

使此項職務，得於船舶檢疫完畢准予與陸上往來後， 

親自上船，査驗船舶文書，接受關於船舶航程、目的 

地及任何航行事故（航行記事簿）的陳述，一般言之， 

給予船舶入港及離港的便利。領事亦得接受抗議，編 

製艙單，相機調査船上發生的任何事故，並爲此目的 

訊問船長及船員。領事或領館人員得偕船長或船員同 

赴當地官署以便給予協助，尤其供給他們所需要的法 

律上的協助，並在他們經辦的業務上或遇他們向當地 

法院或官署等提出聲請時，替他們擔任傳譯。領事亦 

得採取執行派遣國航海法規的行動。領事在撈救派遣 

國船舶事宜上，也佔重要的地位。如派遣國船舶在接 

受國領海或內國水域擱淺，則依第三十七條規定，主管 

官署須迅卽通知最接近出事地點的領事館。倘若船 

主、船舶經理人或船長不能採取必要的步驟，則領事 

依本條(1)款的規定有權採取一切必要步驟以保障關 

係人員的權利。 



(二四） 本條並未將領事依照國際法可以執行的 

職務全部臚列。除本條所列舉的職務外，領事尙可對 

派遣國國民所提交的爭端，擔任專案公斷人或調解人 

的職務，但以此舉不與接受國法規牴觸爲限。 

(二五） 此外，領事得行使派遣國與接受國間現行 

國際協定所託付的職務。 

(二六） 最後,領事亦得執行派遣國所授予的其他 

職務，但-以其行使不受駐在國的法規或官署禁止考爲 

限。 -

第六條 

在第三國中執行领事職務 

派遣國得於通知關係國家後，貴成毂於特定國家 

之領事館在笫三國內埶行領事職務，但^關係國家均 

不朋示反對爲限。 

評 註 

各國有時責成其領事館之一兼理第三國中的領事 

職務。有時，領事館執行職務所及的地域包括兩個以 

上的國家。本條准許照此慣例辦理，但規定關係國家 

均保有明示反對的權利。 

第七條 

代表第三國執行领事職務 

如經接受國事先同意，毂於接受國之領事館得伕 

派遣画與第三圃之谘讀，代表該第三國執行領事職務。 

評 註 

(一） 第六條係規定領事館的管轄區域及於第三 

國領域之全部或一部份的情形，本條目的則在規定領 

事館須在其轄區內代表第三國執行領事聩務的情形。 

首先，遇第三國雖與接受國並無領事關係，但仍欲使 

其國民在該國境內獲得領事保護時，後述'的情形便可 

能發生。例如玻利維亞、哥倫比亞、厄瓜多、秘魯與 

委內瑞拉於一九一^"年七月十八日在卡拉卡斯所簽訂 

關於各該共和國內領事權力的協定卽規定各該共和國 

駐在另一締約國的領事得爲在特定地點未設領事的其 

他締約國的國民行使領事的職權(第六條）。 

(二） 不少國家的法律都准許代表第三'國執行領 

事職務，但以經國家元首、政府首長或外交部長授權 

爲限。 

(三）顯然，就本條所規定的情形而論，領事很少 

能够代表第三國執行所有各項領事職務。有時他可能 

限於執行少數幾項而已。本條兼顧到偶爾執行數項職 

務的情形與經常不斷執行領事職務的情形。在這兩種 

情形下，接受國之同意均爲必不可少。 

第八條 

领館館長之委派及承認 

領館館長由派遣國委派，並须由接受國承認其可 

教行職務。 

評 註 

本條訂定一項基本原則，其涵義在以下各條中續 

加引伸。本條规定任何人必須符合兩項條件，方可具 

有本條款所稱領館館長的地位。第一，他必須由派遣 

國主管當局派任爲總領事、領事、副領事或領事代理 

人。第二，他必須由接受國承認其可執行職務。 

第九條 

领館館長之等鈒 

―.领館館長分爲四級： 

(― )麴領事 ; 

(二） 領事； 

(三） 剳領事； 

(四） 領事代理人。 

二 .前項親定並不恨制銥妫圃對館長"外之领事 

人員酌定銜名之權力。 

評 iî. 

(一） 外交代表的等級早經一八一五年維也納會 

議及一八一八年埃克斯拉复佩爾會議確定，最近復經 

一九六一年維也納會議作有系統的規定，'而領事的等 

級始終尙無有系統的規定。自從國際關係中開始有領 

事制度以來，歷來所用的名稱繁多。如今，從各國國 

內法及國際條約來看，各國採用第九條所開列的四級， 

慣例栢當'一致，故已可能對領館館長的等級作有系統 

的規定。 

(二） 本條列舉四級的意思決非謂凡接受本條的 

國家卽有在實際上設定所有四級的義務。它們祇須以 

第九條所列四項名稱之一作爲其領館館長的銜名卽 

可。因此，一國國內法雖未將所有四級一概規定在內 



(例如不承認領事代理人的級位)'，也絕無予以修正的 

義務。 

(三） 本條所用"領事代a人"一詞係一專門名稱， 

與若干國際文書內泛指所有各級領事人員的"領事代 

表"總稱有重要的差別，應請注意。 

(四） 有幾個（但爲數不多）國家的國內法准許領 

事人員，特別是副領事及領事代理人，在接受國內從 

事有償的工作。若干領事專約將此種辦法視爲例外，予 

以認可（關於領事代理人部份，參閱一九五一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聯合王國與法蘭西所訂領事專約第二條第七 

項的規定）。從事私人有償工作的職業領事在所享便 

利、特權與豁免方面，與名譽領事人員受同等待遇（參 

閲本草案第五十六條）。 

(五） 附帶應指出，有的國家將副領事或領事代理 

人的名稱專用爲名譽領事人員的銜名。 

(六） 過去曾用多種不同銜名稱呼領事,諸如通商 

事務員、商務駐辦、商務代表等等。"商務代表"一詞 

直到最近尙在一九二八年海牙領事代表公約(第四條， 

第二項）中用來作爲領事代表的名稱。 

(七） 雖然第一項訂定領館館長的銜名，將來成爲 

公約締約國的國家仍有權對館長以外的領事人員酌定 

其官階及銜名，此項規定絕無加以限制之意。各該國 

爲此目的可採用本條第一項所指定的各項銜名，亦可 

採用其本國法規所訂定的任何其他銜名。實際上，所 

用銜名極爲繁多：代理領事、助理領事、准領事、領 

事秘書、i習主事、傳譯員H等。第二項之所以列入，正 

是爲了使第一項不致被解釋爲該項所開列的銜名祇許 

對館長應用。 

第十條 

领事委任文憑 

一. 領餘館畏每次牵派任職，應由派遭國發給委 

任丈憑或類似丈書玖充其職^之證書，其上邇例載明 

館長之全名、其類別與等鈒、領館辖區及領事館教蘆 

地點。 

二. 娘遣國應經由外交途徑或其他適當途徑將委 

任丈憑或類似文書遞交領館铕畏埶行職務所在地國家 

之政府。 

三. 如接受國同意，委任文憑或類似丈書得《派 

遣圃致接受画之意義相同之通知替代之。 

評 炷 

(一） 通例，領館館長均持有正式證書，稱爲"領 

事委任文憑"（法文名稱不一，有lettre de provision, 

lettre patente或commission consulaire多種)。發給畐U領事 

及領事代理人的證書有時用不同名稱——brevet, décret, 

patente或licence 0 

(二） 爲求簡單起見,第十條採用"領事委任文憑" 

(consular commission) 一詞泛指所有各級領館館長的證 

書。領事人員如非由國家中央機關委派，其所領全權 

證書未始不可另定名稱，但自國際法觀點看來，這些 

證書的法律效用全都相同。由於委派領事之方式係屬 

於派遣國國內管轄的事項，採用此項通稱的辦法尤有 

必要。 

(三） 領事委任文憑的格式固然仍以國內法爲準， 

然而本條第一項開列此項文憑所應載明的各節，俾接 

受國得據以明白斷定領事的職權及法律地位。"通例" 

字樣顯然表明此項規定雖不遵守，並不致使領事委任 

文憑成爲無效。同一項並按照慣例訂明領事委任文憑 

須爲每次任命而頒發。準此，如領事派至另一領館任 

職，則卽使該領館設在同一國家境內，也必須另行發 

給領事委任文憑。如館長升職，領館也同時升格，則亦 

有另發領事委任文憑之必要。按照若干國家的慣例， 

遇領館轄區變更，或領事館的設立地點遷移，甚至也 

發給領館館長新的委任文憑。 

(四） 若干雙邊專約訂明領事委任文憑的內容或 

格式（例如一九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古巴與荷蘭專 

約第三條；又一九四八年五月二十日菲律賓與西班牙 

專約第四條規定正式的委任文書應由國家元首簽字蓋 

印）。在此情形下，領事委任文憑的內容或格式顯然必 

須符合現行專約的規定。 

(五） 領事委任文憑以及領事證書均由領事收執。 

該項文憑係一重要證件，領事可隨時憑此向其轄區內 

的當局證明其職位身份。 

(六） 上文所述的領事委任文憑雖係正常的委派 

方式，但晚近國家慣例似遂漸容許採用較不正式的方 

法，例如領事派任之通知等。委員會遂認爲必須在本 

條第三項內對此項辦法併予顧及。 

第十一條 

领事證書 

一.頜館鲒長須經接受國准許方可埶行職務，此 

項准許不論採何形式，概稱"領事證書"。 



二.'除第十三條及第十五條另有親定外，領館館 

畏非俟獲得頜事證書不得開始埶行職務。 

評 註 

(一） 領事證書(exequatur)是接受國對外國領事予 

以確定承認的表示，從而賦予領事執行其職務之權。同 

一名詞亦指承認館長可執行其職務的文書。 

(二） 按照各國通行慣例，頒發領事證書的主管機 

關由各國國內法確定。在許多國家內，如領事委任文 

憑係由派遣國元首簽發,領事證書卽由國家元首簽發， 

否則便由外交部長簽發。在另外許多國家內，領事證 

書一律由外交部長頒發。又在若干國家內，頒發領事 

證書的職權專屬政府所有。 

(三） 自第十二條顯然可知領事證書的形式也以 

接受國國內法爲準。結果式樣繁多。據委員會所得的 

資料，實例中最常見的領事證書有下列幾種。 

領事證書得以下列形式之一頒發： 

(a) 國家元首的命令，由元首簽署、外交部長副 

署，原本發給領館館長收執； 

(b) 依上述方式簽署的命令，但僅將外交部長認 

證的副本發給領館館長收執； 

( c ) 領事委任文憑上的批註，此項方法本身可有 

不同的幾種； 

(d) 經由外交途徑致派遣國的通知。 

(四） 在若干條約內，"領事證書"一詞從其正式意 

義解釋，僅指上文(a)至（c)所列舉的形式而言。但由 

於同時必須顧及以簡化方式准許領事執行職務之情 

形，這些條約除提及領事證書外，也提及對執行領事 

職務表示確定准許的其他方式（一九四八年一月十二 

日美國與哥斯大黎加領事專約，第一條），不然就根本 

不用"領事證書"一詞。 

(五） 本條款中所用"領事證書"一詞係指接受國 

准許領館館長執行職務的確定表示，不論其形式爲何。 

理由在於此事不能專憑形式爲標準，而對具有同樣目 

的及同樣法律效果的表示加以區別。"領事證書"一詞 

亦指在第十九條第二項所規定的特殊情形下，准許任 

何其他領事人員執行職務的表示。 

(六） 由於以下條款規定領館館長得於獲得領事 

_證書之前取得暫時的承認（第十三條），又遇有第十五 

條所稱的情形，亦得暫時代理館長職務，所以本條明 

文提及這兩條，將本條規定範圍加以限制。 

(七） .對於派任領館館長的領事頒給領事證書,其 

效果依法當然及於在該領事痏揮管理下服務的領館館 

員。因此，領事人員如非館長，便無須呈遞領事委任 

文憑及取得領事證書。他們祇須由領館館長通知接受 

國主管當局，便可享有本條款及現行有關協定所規定 

的利益。惟如派遣國意欲另外爲館長以外的領事人員 

一人或數人取得領事證書，自無不可作此請求之理。第 

十九條第二項對這種情形有所規定。 

(八） 接受國得對外國領事拒絕發給領事證書乃 

係普遍公認。此項權利爲本條所默認，委員會認爲不 

必明加規定。 

(九） 唯一有爭論的問題在於拒發領事證書的國 

家是否應當將拒絕的理由通知關係政府。委員會認爲 

本草案以不論及此項問題爲宜。本草案對這一點未作 

規定，其涵意應解釋爲此項問題應聽由接受國權宜處 

理，因鑒於有各種不同及互相衝突的國家慣例，實不 

可能謂有一定規則要求各國遇此情形必須說明其所作 

決定的理由。 

第十二條 

委派及承認之手續 

除第十條及第十一條巳有鬼定外，委派及承認頷 

館 館 長 之 手 續 各 ^ 派 遭 画 及 接 受 國 之 法 律 與 * 例 ^ 

準。 

評 is. 

(一） 領館館長之委派方式在國際法上並無規則 

明定，故與外交代表不同。此事以各國的法律與慣例 

爲準；舉凡派任領館館長的必備資格、委派的手續及 

發給領事的證件格式均憑此決定。例如，在某些國家 

內，領事代理人係由中央機關根據指揮及管理各該人 

員的館長之推薦而委派，在其他國家內則逕由總領事 

或領事委派，但須經外交部長核可。 

(二） 已往常有人表示錯誤的見解說祇有國家元 

首才有權委派領事，甚至有根據此項見解提出種種要 

求的情事。因此似宜在本條中訂明，委派領館館長的 

方式應以派遣國的法律與慣例爲準,就此而言,"手續" 

一詞的意義應解釋爲包含決定何奢爲有權委派領館館 

長的國家機關一點在內。此項規則使得關於這一點絕 

無意見歧異之可能，從而可防止有礙國際睦誼的磨擦。 

(三） 國際法並未解決那一機關有權承認領事可 

執行其職務的問題，而且除了第十一條關於領事證書 

的規定之外，也並未確定此項承認的方式。爲避免意 



見分歧起見，自必須明文規定，承認領館館長的手續 

應以接受國的法律與慣例爲準，此處所謂手續也包括 

決定何者爲有權承認領館館長的機關一點在內。 

(四） 由於本草案在第十條及第十一條中已就委 

派及承認領館館長的手續載有若于其他規定，所以必 

須在本條中明文提及這兩條，將本條所述規則的範圍 

加以限制。 

(五） 本條的基本觀念在一九二八年夏灣拿領事 

代表公約內以不同的措辭表達,其中第二條規定如下： 

"領事之委派方式、派任之必備資格及其等級 

與官階應依接受國國內法之規定。" 

第十三條 

暫時承認、 

在领事證書来途逢前領館館畏得暫時准予埶行職 

務並享受本條款所親定之利益。 

評 # . 

(一） 暫時承認之目的在使領館館長能在領事證 

書未頒給前，開始行使職務。取得領事證書的手續頗 

費時日，領事掌管的事務則通常不能久待。在此情況 

下，暫時承認的辦法是很有用的權宜之計。由此也可 

明瞭暫時承認的辦法何以如此通行，自許多領事專約， 

包括一九二八年夏灣拿領事代表公約（第六條)在內， 

便可見一斑。 

(二） 應請注意者,本條對於暫時承認並未規定須 

出於書面形式。此項承認同樣可出於對派遣國當局， 

包括館長本人在內的口頭通知。 

(三） 若干雙邊專約甚至更進一步,許可一種當然 

的承認，卽規定除非接受國反對，派任領館館長的镡事 

應當然暫准行使其職務並享受專約中所規定的利益。 

依這些專約規定，唯有在確實必要的情形下，始應以 

特殊的措施表示暫時予以承認。委員會認爲,就本草案 

計擬制訂的多邊公約而論,本條的規定方式較爲適當。 

(四） 由於本條的規定，接受國負有義務，須對暫 

時承認的館長予以協助及保護，並准其享受本條款及 

現行有關協定賦予領館館長的各項特權與豁免。 

第十四條 

通知领館轄區當局之義務 

一俟領館铕畏經承铤准予教行職務後，接受國應 

立卽通知領鍺辖^之生管當局。接受國並應確保採取 

^荽措施，使領鳕鍺長能*行其職賣 i è可享受本條款 

所親定之利益。 

評 註 

(一） 依本條規定,凡對領館館長承認准予執行職 

務,不論爲暫時的承認（第十三條)或確定的承認（第十 

一條），都連帶使接受國政府負有兩重義務： 

(a) 須將承認館長准予執行職務一事立卽通知領 

館轄區的主管當局； 

(b) 須確保採取必要措施，使館長能執行其職責 

並可享受本條款所規定的利益。 

(二） 自第十一條顯然可知',館長職務之執行並不 

以上述義務之履行爲先決條件。 

第十五條 

暫時代理领館館長職務 

一. 領館鍺畏缺^或不能教行職務時，得由代理 

館長暫代領鍺館畏。代理銪長通例應,派遣國之領事 

人貢或外交識員中選派之。遇無此類人員可派任此職 

之例外情形，代理錄畏得嘲行政及技術蛾員中選派之。 

二. 代理飴長之姓名應由領餘錄*邇知接受國外 

交部或該部指定之機關，如館畏不能逋知持，則由派 

遣画虫昝機關通知之。此項通知邇例應事先爲之。 

三. 虫管機關應予代理館畏W接助及俅護，並准 

其在生持館務期間享受本條款所兢定之利益，其地位 

與該領鲒弒*同。 

四. 外 交 蛾 員 * 派 遣 國 之 命 暫 踌 虫 持 領 鍺 館 務 

者，在教行該項職務期閬,繼績享有外交特權與豁免。 

評 註 

(一） 代理領館館長的辦法久已成爲現行慣例的 

一部份，有許多關於領事的國內法規及不少領事專約 

可資證明。是以，此處所提議的條文無非編纂現行慣 

例而已。 

(二） 領事方面的代理館長職司相當於外交方面 

的臨時代辦職司。由於這兩方面情形類似，第一項的 

措詞與一九六一年四月十八日維也納外交關係公約第 

十九條第一項甚爲接近。 

(三） 應請注意者，依本條規定，各國儘可自由決 

定代理館長的指派方法，其人選得自有關領事館或派 

遣國另一領事館的領事人員中，或自該國使館人員中 

派定。倘無領事人員可代理館務，則可選派領館僱員 

一人爲代理館長（參閲一九二八年夏灣拿領事代表公 



約，第九條)。由於代理館長任職必然爲暫時性質，而 

且爲使領事館的工作不致間斷起見，指派代理館長無 

須經過承認的手續。不過，派遣國負有責任，應在一 

切可能情形下將代理館長的姓名事先通知接受國。 

(四） "暫"字强調代理館長任職，不得延續過久， 

致在實際上成爲常任館長，但如關係國家另有協議， 

自屬例外。 

(五） 領事應否視爲不能執行職務問題係一事實 

問題，須由派遣國決定。對這一點過於嚴格的規定實 

非所宜。 

(六） 第二項內"派遣國主管機關"一詞指派遣國 

法律或該國政府指定掌理與有關.國家間領事關係的任 

何機關。此一機關可能是派遣國法律規定爲有關領事 

館之上級領館的.館長,或是派遣國駐接受國的使館，也 

可能是派遣國的外交部。 

(七） 代理館長於主持領館館務期間,與領館館長 

職司相同，並享有同樣的特權與豁免。代理館長的優 

先地位問題在本草案第十六條第四項內規定。 

(八） 第十五條第四項規定外交職員派任代理領 

館館長的情形。由於使館人員的借調必然爲暫時性質， 

委員會參酌各國慣例認爲在此情形下掌理領事職務並 

不影響關係人員的外交官地位。 

第十六條 

優先地位 

一. 领館館,在各別等鈒中之優先地位伕頒給領 

事證書之曰期定丄。 

二. 惟如領鍺鲒長在獲得領館證書前業經暫時承 

認准予鼽行職務，其優先—地佳伕旨暫時-承-認之曰期 

定之；此項優先地#在頒給領事證書之後，仍應維持 

之。 

三. 兩個^上領鲒館長同日獲得領事證書或暫呤 

承認者，其相 s閬之位次伕娄任丈憑或類似丈書之遞 

^曰期或第十條第三項所辩通知之日期定之。 

四. 代理館長仓於其所接替之館長原屬等鈒中所 

有館畏之後，其相互間之^次伕原任館畏.之傻先顺序 

定之。 

五. 名*领事任鲒長者在各別等鈒中位於職業領 

事任綰長者之後，其相互間之^次伕前刘各項所訂定 

之順序及親則定之。 

六. 領鲒館長仓於不任此職之領事人員之先。 

評 柱 

(一） 領事的優先地位問題無疑在實際上甚關重 

要，但迄未經國際法規定。在許多地方，領事是領事 

團的圑員，其優先地位問題自然會在領事圑之內發生， 

而且也會在參加正式集會及典禮時發生。此事旣無國 

際規則可循，各國向來自行決定領事的優先地位次序。 

惟據委員會調査所知，似有數項劃一的辦法，是卽本 

條所擬編纂者。 

(二） 按照一項頗爲通行的慣例,職業領事似乎位 

於名譽領事之先。 

(三） 本條第四項訂定代理館長的優先地位以其 

所接替的館的優先順序爲準。鑒於其臨時代理的性 

質，此項辦法確有正當理由，而且藉此易於確定優先 

地位的次序，亦有無可疑問的實際益處。 

(四） 對一九六〇年領事往來及豁免條款草案提 

出評議的各國政府幾乎一致接受本條條文。委員會因 

而保存前一届會所通過的文句,僅在措辭上修改數處。 

委員會將關於名譽領事優先地位的第六十二條條文改 

列入本條，俾將所有關於領事人員優先地位的規定彙 

集在單獨一條之內。舊有第六十二條條文成爲本條中 

的第五項。 

第十七條 

领館館長承辦外交事務 

一. 在派遣画汆钕使餚之國家內，领館館長經接 

受國之同意，.#准予承辦外交事務。 

二. 領館鍺； f t或其他領事人員得擔任派遭國 IB席 

任何政府簡組織之代表。 

評 註 

(一） 委員會於第十二届會通過的暫定草案載有 

關於領事兼理外交事務的兩條條文。其中第十八條訂 

定領事在派遣國未設使館的國家內間或承辦外交事務 

的規則'；第十九條所規定者則爲派遣國意欲責成其領 

事擔任一般外交職務、而不僅限於間或承辦外交*務 

的情形，某些國家的法律對此可能情形也有所規定。 

(二） 第十九條措辭如下： 

"在派遣國未設使館之國家內，領事經接受國 

同意得擔任外交職務，遇此情形，領事應稱'總領 

事兼代辦',且應享受外交特權與豁免。" 



(三） 委員會參照各國政府的評議審查這兩條,認 

爲第十九條所論的事項係屬於一九六一年維也納外交 

關係公約所規定的外交關係的範圍，乃決定髑除該條。 

領館館長決無不可被派爲外交代表，從而取得外交官 

地位的理由。 

(四） 委員會删去第十九條後,另將舊有第十八條 

的規定擴充，使領館館長可執行範圍較該條原有條文 

所規定者爲廣的外交職務。 

(五） 本條顧到領事在派遣國並未設立使館而以 

領館館長爲其唯一正式代表的國家內所處的特殊地 

位。根據往例可知領館館長在此情形下往往承辦通常 

屬於使館職掌、從而不在領事職責範圉內的事務。依 

本條規定，承辦外交性質的事務非經接受國——明示 

或默示——同意不可。 

(六） 兼辦外交事務，縱使不止一次，並不影響領 

館館長的法律地位，也不足以使他有權享受外交特權 

與豁免。 

第十八條 

兩 個 " 上 國 家 合 派 同 一 人 爲 领 館 館 長 

兩個"上國家得合派同一人爲駐另一國之頷餘館 

長，但W該國不表反對爲珉。 

評 iî. 

(一） 本條與第七條關於領館館長代表第三國執 

行領事職務的規定不同，其中所論者爲兩個以上國家 

在另一國家不反對的條件下合派同一人爲駐該國領館 

館長的情形。就第七條所論的情形,而言，領事館是單 

屬派遣國的一個機關，不過奉命代表第三國執行領事 

職務而已。但在本條所考慮到的情況下，領館館長則 

爲同時隸屬於兩個以上國家的機關。是以在此情形下， 

派遣國同時有兩個以上，但是接受國祇有一個。 

(二） 除了關渉名譽領事的部份不論外，本條可以 

說是領事法上的新規定。委員會深^本條在實際適用 

時甚至會引起種種困難，因爲領事務的範圍可能因 

各別領事專約的規定不同，並因最惠國條款所發生的 

作用而有差異。而且，兩國對於領事職務範圍內若干 

事項的利害關係也未必盡同。不過，委員會認爲本條 

所設想到的可能辦法，在某種條件下，或許可以適合 

將來領事法發展上的實際需要，所以仂照一九六一年 

維也納外交關係公約第六條在外交法方面所訂定的辦 

法，將本條增入草案定稿。 

第十九條 

领館館員之委派 

一. 除第二十條、第二十二條龙第二十三條另有 

親定外，淤遣國得食由委派頜館館員。 

二. 派遣國伕其本画法律親定確有义、荽時，得請‧ 

接受國對依本條第一項派在领鲒供職而非^館長之領 

事人員，發給頜事證書。 

評 ik 

(一） 接受國必須許可領事館內派有領事人員及 

僱員，此項義務係出於該國同意建立領事關係的協議， 

尤其出於其對設立領事館的同意。領館館長大多非賴 

僚屬襄助不克辦理領事職務上的許多工作，至於僚屬 

的資格、等級及人數，則須視領事館的重要性而定。 

(二） 本條所論者僅限於協助領館館長執行領事 

職務的僚屬。關於領館館長，其委派手續、接受國予 

以承認及撤銷承認的程序倶已在本草案其他條款內規 

定。 

(三） 領館館員分爲兩類： 

(a) 领事人員，卽承辦領事職務的領事官員； 

(b) 领館僱員，卽擔任行政或技術工作的人員，或 

屬於事務員類的人員。 

(四） 派遣國可自由選派領館館員。但自本條第一 

項的但書可見此項規則有數項例外： 

(a) 有如第二十二條所規定，委派接受國國民爲 

領事人員，非經該國同意不得爲之。如委派第三國國 

民爲領事人員，接受國亦可要求同様辦理； 

(b) 另一例外見諸第二十條的規定，卽接受國在 

某種情況下有權限制領館館員的人數； 

( c ) 第十九條所訂的規則尙有第三種例外情形， 

卽依第二十三條規定，接受國有權隨時宣吿領館任何 

館員爲不能接受之人員，或於必要時拒絕考慮其爲領 

館館員。 

(五） 派遣國委派領事館內領事人員及僱員的權 

利在最近若干領事專約中均有明文規定，特別是大不 

列顚及北愛爾蘭聯合王國於一九五一年二月二十二日 

與挪威所訂的專約（第六條）、一九五一年十二月三十 

一日與法蘭西所訂的專約(第三條、第六項）、一九五 

二年三月十四日與瑞典所訂的專約（第六條）、一九五 

三年四月十七日與希鳳所訂的專約（第六條）、一九五 

四年六月一日與義大利所訂的專約（第四條）、一九五 



四年三月二十日與墨西哥所訂的專約（第四條、第一 

項）及一九五六年七月三十日與德意志聯邦共和國所 

訂的專約(第四條、第一項）。 

(六） 本條所規定的自由選派領館館員原則自決 

非謂遇接受國需要簽證方准入境時，可免辦該國的簽 

證手續。 

(七） 本草案的整個結構建立在一項原則上，卽祇 

有館長才需要獲得准其開始執行職務的領事證書或暫 

時承認。按照^：項在慣例中久已確立的原則，凡同意 

設立領事館及發給領館館長領事證書，其效果卽及於 

所有領館館員的領事工作，這一點已在第十一條的評 

註中說明。不過，派遣國也可能認爲有請求對館長以 

外的領事人員頒發領事證書之必要。遇派遣國的法律 

規定，領事人員執行公務的效力以該員獲有領事證書 

爲先決條件時，尤其有此必要。委員會爲顧及這種特 

殊需要起見，添入一項新的規定，列爲本條第二項，訂 

明派遣國依其本國法律規定確有必要時，得請接受國 

以領事證書頒給派在駐該國領事館內供職而非爲館長 

的領事人員。這是任意擇用的補充辦法，並非出於國 

際法的要求。 

第二十條 

館員人數 

關於領館鍺員人數如無^確協議，接受國得酌量 

領館辖區之璦境與情!!£及特定領事錄之需荽，要求领 

餚铕員人數不超邇合理及正常之限度。 

評 ik 

(一） 本條論及派遣國將領館館員人數過度增多 

的情形。 

(二） 委員會認爲，接受國對館員人數間題提出意 

見的權利應予承認、。. 

(三） 接受國如認爲領館館員過多,應先力求與派 

遣國達成協議。此項努力倘無結果，委員會多數委員 

認爲接受國應有權限制派遣國領館的館員人數。 

(四） 不過，接受國的此項權利並非絕對的，因該 

國不僅必須顧及領館轄區的實在情況，而且必須計及 

關係領館的需要，也就是說必須採用客觀的標準，其 

中最有決定作用的一項晕領事館的需要。接受國如有 

限制領館館員人數的決定，自應參照本條所述的兩項 

標準，不離合理及正常的範圍。委員會確認在這方面 

使館與領事館的情形有寶際的差别，所以認爲最好採 

取本條的規定方式，而不採用一九六一年維也納外交 

關係公約第十一條第一項的規定，覺得這樣，更可訂 

定客觀的標準，以使解決有關兩國間可能發生的異議。 

此外，委員會也不得不顧到有幾國政府要«除本條的 

事實,因此更是認爲不宜擴大本條所規定義務的範圍。 

第二十一條 

领館领事人員間之優先顺序 

鋇錄領事人員間之儍先順序應由館長邇知接受國 

外交部或該部指定之機關。 

評 註 

有如第十六條的評註所說明，優先地位問題無疑 

有實際的重要性。這個問題不僅可能在領館館長之間 

發生，有時也可能在其他領事人員之間發生。在後述 

情形下便非知道特定領事館內領事人員彼此間的優先 

順序不可，尤其是因爲各別領事館所採用的官階及銜 

名可能不同。因此，委員會認爲允宜比照一九六一年 

維也納外交關係公約第十七條之規定列入本條。 

第二十二條 

委派接受國國民 

一. 領車人員原則上應屬派遣國國籍。 

二. 委派屬接受國國籍之人洚领事人員，非經該 

國同意，不得爲之；此項同意得隨時擻銷之。 

三. 接受菌對於第三國國芪之亦非^派遣画國芪 

者，得保晳同樣之權利。 

評 註 

(一） 委員會第十二届會所通過的本條條文如下 

(第十一條）： 

"委派接受國國民爲領事人員,非經該國明示 

同意不得爲之。" 

(二） 此項條文旣然規定,選派接受國國民爲領事 

人員非經該國明示同意不得爲之，其涵義卽謂領事人 

員通例應具有派遣國國籍。 

(三） 委員會於本届會決定用更爲明晰的詞句草 

擬本條，並且以一九六一年維也納外交關係公約第八 

條條文爲範本，雖然有幾位委員依然主張保留一九六 



〇年間所通過的字句。依照委員％的此項決定，本條 

明文規定領事人員原則上應屬派遣國國籍。第二項照 

錄一九六〇年草案中的條文,不同之處在將原有的"明 

示"字樣丽略，另外添入"此項同意得隨時撖銷之"一 

語,俾與維也納公約第八條第二項的規定一致。最後， 

本條第三項一如維也衲外交關係公約第八條第三項， 

亦確認接受國遇所派領事人員爲第三國國民而並不兼 

有派遣國國籍時，有權主張其委派應以接受國同意爲 

條件。 

第二十三條 

撤銷领事證書 

認 爲 不 能 接 受 之 人 員 

一. 領館鍺*或館員之行洚引起不潘，情筍重大 

者,接受國得通知派遣H宣告關係人貝不能再予接受。 

遇此情事，派遭 B 應税情^召回該貢或終止其在領事 

館中之職務。 

二. 偷派遭國拒絶屐行或不在相當期間內履行其 

伕本條第一項親定所負之義務，接受國得視情形擻銪 

關係人員之領事證書或停止承認餒貝爲領館館員。 

三. 任何人員得於其到逢接受國國境前，被宣告 

爲不能接受。遇此情形，派遭國應擻鍺該員之任命。 

評 is. 

(一） 本條合併前一屆會所通過的草案中兩條規 

定，卽關於撤銷領事證書的第二十條以及訂明接受 

國在何種條件下得宣告領館館員爲不能接受的第二 

十三條。是以，本條綜合闡明，遇領館館長或領館館 

員的行爲引起不滿，情節重大時，接受國可有何種權 

利。 

(二） 接受國宣吿領館館長或館員爲不能接受之 

權利限於在關係人員的行爲引起不滿，情節重大時,方 

可行使。是以，此舉係個別的措施，非因有此種行爲 

不得採取。這使派遣國有相當保障，以防專斷的措施。 

領事的職務中有一些事項絕對非由領事經常辦理不可 

(例如貿易及航運方面的各種事務、發給簽證、證明簽 

字、翻譯文件等），如任意將領館館長的領事證書撤 

銷，或如無重大理由逕卽宣告領館館員爲不能接受， 

以致突然或無故阻止這些職務的行使，不免對派遣國 

有重大妨害，因爲這個緣故，上述保障更屬必要。況 

且，領事職務因此受到阻礙，對接受國也可能有很大 

(三） 本條所用"不能接受"一語相當於對外交人 

員習用的"不受歡迎人員"（pcKom non grata)—語。 

(四） 如領館館長或領館館員經接受國宣告爲不 

能接受，派遣國便必須視情形將關係人員召回或終止 

其在領事館中的職務。 

(五） "解除其•••職務"一語主要係對關係人員爲 

接受國國民者而言，同時也是對關係人員雖係派遣國 

或第三國國民、但於派在派遣國領事館任職之前原在 

接受國境內永久居留者而言。 

(六） 倘派遣國拒絕履行或不在相當期間內履行 

第一項所訂明的義務，接受國得對館長撖銷領事證書， 

或對領館館員停止承認其爲領館館員。 

(七） 本條條文默認派遣國有權要求接受國說明 

其對有關領事人員或僱員的行爲不滿的理由何在。• 

(八） 領事證書如經撤銷,有關的館長卽不許執行 

領事職務。 

(九） 如接受國停止承認任何人員爲領館館員，此 

舉表示該員參與執行領事職務的權利一概喪失。 

(一〇）不過，領館館長經撤銷領事證書者，或領 

館館員經接受國停止承認爲領館人員者仍可依第五十 

三條規定繼續享受領事特權與豁免，直至他們離境或 

至爲此目的所特許的相當期限屆滿之時爲止。 

(一一)本條第三項表明,接受國得在任何人員到 

達該國國境之前，宣告其爲不能接受。遇此情形，接 

受國無須告知其作此決定的理由。 

第二十四條 

领館人員及其家属與私人镇從委派、、 

到達及雞境之通知 

―.下刘事項應通知接受國外交部或餒部指定之 

翻 : 

(a) 領鍺人員之委派，其於派在领事館供蛾後之 

到逢及最後癱境或其在領事錄中職務之終止； 

(b) 领鍺人員之與其構成同一戶口之家屬到達及 

最後褪遇有任何人成翥或不復翁領館人員家屬時， 

亦應酌量通知； 



(c) 本項 ( a )教所獬入員僱用之私人僕從到達及 

最後鵝境；遇有私人僕從不復受此等人員僱用呤，亦 

應酌量通知； 

(d) 僱用居留接受國之 A 爲領館人員或^得享特 

權奧豁免之私人僕從聆，其僱用及解僱。 

二.到逢及最後癱境，於可能範 f f l內，亦應事先 

通知。 

評 註 

(―)本條規定派遣國有將下列事項通知接受國 

之義務： 

(a) 領館人員之委派； 

(b) 領館人員於派在領事館任職後到達； 

(c) 此等人員最後離境或其在領事館中職務之終 

止； 

(d) 領館人員家屬到達； 

(e) 任何人成爲領館人員家屬及其戶口中一員之 

情事； 

(0領館人員之與其構成同一戶口之家屬最後離 

境，又遇其不復爲領事人員家屬時，亦應通知； 

(g) 領館人員之私人僕從到達； 

(h) 私人僕從最後離境，又遇其不復受關係人員 

僱用時，亦應酌情通知； 

(0僱用居留接受國之人爲領館人員或私人僕從 

時，其僱用及解僱。 

(二） 通知對接受國與派遣國雙方均屬有利。前 

者亟盼獲悉在某一時日屬於派遣國領事館的人員的姓 

名，因爲這些人員可在不同的程度下要求享受領事特 

權與豁免的利益。'就派遣國而言，通知是一項切實可 

行的手續，藉此可使領館人員及其家屬與私人僕從儘 

速成爲有資格享受本條款或其他有關國際協定所賦予 

的特權與豁免的利益。 

(三） 應請注意者，領事特權與豁免之享有並不 

以通知爲先決條件，惟有關人員於派任時或在成爲領 

事人員戶口中一員時已在接受國境內者，則不在此例 

(本草案第五十三條）。遇此情形，有關人員的特權與 

豁免自通知之時開始享有。 

(四） 除接受國法律另有規定外，通知應向外交部 

提出，但該部得指定其他機關收受第二十四條所稱的 

各項通知。 

(五）本條相當於一九六一年維也納外交閼係公 

約第十條。 

第二節.领事職務之終了 

第二十五條 

领館人員職務終止之方式 

除其他情^外，領館人貢乏蛾務遇有下刘情事之 

— 卽 告 ^ 了 : 

(a) 派遣 H 通知接受國謂领鲒人員職務業巳終 

了； 

(b) 撤銪領事證書，或在適當情^下，接受國通 

知派遣画謂接受圃拒絶承弒該員爲領鍺館員。 

評 註 

本條規定領館人員職務終止的方式，其中所列舉 

者並非詳盡無遺，僅限於最常見的原因。此項職務也 

可能因其他事故終了，例如領事人員或僱員死亡、領 

事館停閉、斷絕領事關係、派遣國消滅、領館轄區歸 

併入另一國家等。領事條約有時訂明遇有何種情亊領 

館人員職務卽告終止。 

第二十六條 

離開接 ! t 國國境之權利及出境之便利 

接受國對於 *爲接受國画芪之享有特權與憨免 

人貢，^及此等人員之家屬，不綸其画籍爲何，務须 

給子便利使能儘早鵝境，縱有武裝衝突情事，亦應如 

此辦理。遇必荽踌，接受國尤須供給其本人及財逢所 

需之交通運输工具。 

評 註 

(一） 本條規定接受國有准許領館人員又其家屬 

與受其僱用的私人僕從離開該國國境的義務。本條不 

適用於接受國國民，但其爲家屬者除外。 

(二） 本條相當於維也納外袞關係公約第四十四 

條，並以該條條文爲範本。"儘早"字様應解釋爲具有 

兩重意義：第一，接受國對於^：條規定範圍內的人員， 

一俟其離境準備就緒，應卽准予出境；第二，接受國 

必須讓他們有相當時間作離境的準備並安其財産的 

運輸事宜。 



第二十七條 

非 常 情 沉 下 领 館 館 舍 與 擋 , 及 

派遣國利益之保渡 

―.遇兩國斷絶領事關係脖： 

(a) 接受國應尊重並#護領館錄舍"及領餘財產 

舆檔案，縱有武裝衡奕情事，亦應如此辦理； 

(b) 派遭國得將頜館館舍W及領館財產與擋案委 

託接受國铤可之第三國保管； 

( c ) 派遭B得委銥接受國認可之第三画代鴛保護 

淤遣國及其國^之利益。 

二. 遇領事館暫聆或長期停閉，而派遣國在接受 

國內並無使館或其他领事 I t之情形，本條第一項親定 

亦逋用之。 

三. 派遭國在接受國境內雖来設使铕，但毂有另 

一頷事館時，得煑戍該領事館保管Û停閉之領事餚之 

檔案，又經接受國同意後，得賣令兼理後述領事館辖 

區內之領事職務。 

if ik. 

(一） 遇有本條第二項所述的情形,派遣國得委託 

接受國認可之第三國代爲保管領館檔案，但如派遣國 

決定將檔案撤出，自作別論。代爲保管領館館舍及擋 

案的第三國得責成其使館或領事館之一辦理此事。 

(二） 接受國內某一領事館暫時或長期停閉,如欲 

將其領事職務暫時或長期移交派遣國駐接受國的另一 

領事館辦理，則必須由接受國與派遣國成立新的協議。 

(三） 本條相當於一九六一年維也納外交關係公 

約第四十五條。 

第二章.職業領事人員及領館僱員所享之便利、 

特權與盩免 

第一節.關於领事館之便利、特權與豁免 

第二十八條 

國旗與國黴之使用 

領事館及其館長有權在領事鍺飴会所在之建築物 

上、正門上及鍺長交通工具上使用派遣國之國旗與國 
Mi. 
Wo 

評 註 

(一）本條所訂的規則首先宣告領事館有權在其 

館舍所在的建築物上及在該建築物的正門上揭示國旗 

與國徽。此項權利爲派遣國所有，經許多領事專約確 

認，故應視爲出於國際習慣法的規定。一般承認，派 

遣國國徵所附的館名也可以用該國的正式語文、或其 

幾種正式語文之一標明。 

(二） 如建築物全部係供領事館之用，則國旗不 

僅可在建築物上懸掛，也可在其周圍地界內懸掛。使 

用國旗的權利具載在許多國內法規內。 

(三） 查閲各項領事專約,可知領事館在館長交通 

工具上懸掛國旗之權利爲許多國家所承認•。有關的交 

通工具須限於個人應用者，例如專供領館館長乘用的 

所有各種汽車、船舶、屬於領事館的航空機等等。是 

以，領館館長乘用公共交通工具（火車、船艇、商用航空 

機）時，便不能"使此權。 

(四） 除了獲得領事證書（第十一條）或暫時准予 

執行職務（第十三條）的館長之外，代理館長（第十五 

條)也可以行使本評註第三段所述的特權。 

(五） 若干國家所施行的領事條例規定其本國領 

事可使用領事旗幟(fatùc«0。第二十八條應解釋爲對這 

類情形同樣適用。 

(六） 接受國旣有准許使用派遣國國旗之義務，連 

帶就有保護該國國旗之義務。有的條約規定領事旗幟 

不可侵犯（例如一九一一年卡拉卡斯公約，第三條，第 

―項)。 

(七） 本條相當於一九六一年維也納外交關係公 

約第二十條。 

第二十九條 

房 舍 

一. 接受B應便利派遣國伕接受國國內法在其境 

內齄備淤遣國領事館所需之館舍，或協助派遭國"其 

他方法獲得房舍。 

二. 接受國遇^荽聆，並應協助領鍺人員獲耨逋 

當房舍。 

評 #. 

(一）在接受國境內取得領事館所需館舍之權利 

係拫據該國同意設立領事館之協議而來。本條條文中 

提及接受國國內法係表示淤遣國唯有依照接受國法律 

所規定的方式始可取得館舍。但國內法可能規定禁止 

外僑或外國取得房產所有權，以致派遣國祇得租賃館 

舍。卽使在此情形下，派遣國也可能遭遇法律上或實 



際上的困難。委員會乃決定在草案中載入一條，规定 

接受國務須儘可能使利派遣國領事館獲得適當的館 

舍。 

(二）本條相當於一九六一年維也納外交關係公 

約第二十一條。 

第三十條 

领館館舍不得侵犯 

一. 領館綰舍不得侵犯。接受國官吏非經頷鲒館 

長許可，不得進入館舍。 

二. 接受 a負有特殊煑任，須採一切逾當步驟保 

護領館錄舍免受侵入或損害，並防止一切擾亂領館安 

寧或有損領.館尊嚴之情事。 

三. 領館館舍、館舍毂傭"及领館之財產與交逋 

工具免受搜查、徽用、扣押或強制鼽行。 

評 註 

(一） 領館館舍指供領事館使用的建築物或建築 

物的各部份，以及其所附屬的土地，至所有權誰屬，則 

在所不問（第一條(j))。如建築物全部供領事館之用， 

則領館館舍範圍及於周圍土地及附屬物,倘有花園，亦 

包括在內，因附屬物係建築物主體的一部份，適用同 

樣規則。如對附屬物與對其所依附的L ^ "適用不同 

的規則，實屬不可思議。 

(二） ，館館舍不可侵犯是一項特權,因有關房舍 

充派遣國領^館館址之用而特許該國享有。 

(三） 本條規定接受國有兩項é務。第一，除非接 

受國官吏事先獲得館長許可，該國應禁止其進入領館 

館舍(第一項）,第二 ，接受國負有特殊責任,須採一切 

適當步驟保護領館館舍免受侵入或損害，並防止擾亂 

領館安寧或有損領館尊嚴之情事（第二項)。"特殊責 

任"一語的用意在强調接受國除通常爲執行一般治.安 

職責所採取的措施之外尙須另採措施。 

(四） 本條第三項將不得侵犯權推廣及於領事館 

的財産，特別是領事館的交通工具。依該項規定，縱 

使爲執行司法或行政機關的命令也不得進入領館館 

舍。該項訂明，領館館舍、其中設備與其他物件以及 

領事館的財産，尤其是領事館的資産與交通工具，一 

概免受搜査,徵用、扣押或强制執行。此項豁免自然包 

括免受軍險徵用及屯宿在內。 

(五） 領事館館舍如係粗用,則不得對館舍所有人 

採取足以破壞本條所確認的不得侵犯原則的强制執行 

處分。 , 

(六） 由於本草案第二十七條的規定，卽使領事關 

係斷絕，或領事館長期或暫時停閉，領館館舍仍屬不 

得侵犯。 

(七） ^：條除作必要的更改外,餘均照錄一九六一 

年維也納外交關係公約第二十二條的條文。 

(八） 領館館舍不得侵犯原則經許多領事專約確 

認，其中包括下列各項專約：古巴與荷蘭，一九一三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第五條）；阿爾巴尼亞與法蘭西，一 

九二〇卓二月五日（第六條）；捷克斯拉夫與義大利， 

—九二四年三月一日（第九條）；希臘與西班牙，一九 

二六年九月二十三日（第九條）；波蘭與南斯拉夫，一 

九二七年三月六日（第八條）；德國與土耳其，一九二 

九年五月二十八日（第六條）；哥斯大黎加與美利堅合 

衆國，一九四八年一月十二日（第六條）；菲律賓與西 

班牙，一九四八年五月二十日（第九條，第二項）；大 

不列顚及北愛爾蘭聯合王國於一九五一年二月二十二 

日與挪威所訂領事專約（第十條，第四項），一九五一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與法蘭西所訂專約（第十一條，第 

一項），一九五二年三月十四日與瑞典所訂專約(第十 

條，第四項），一九五三年四月十七日與希臘所訂專 

約（第十條，第三項），一九五四年三月二十日與墨西 

哥所訂專約(第十條，第三項），及一九五六年七月三 

十日與德意志聯邦共和國所訂專約(第八條，第三項）；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於一九五七年' 八月二十四 

日與匈牙利人民共和國所訂專約(第十二條,第二項）， 

一九五七年八月二十八日與豢古人民共和國所訂專約 

(第十三條，第二項），一九五七年九月四日與羅馬尼 

亞人民共和國所訂專約（第九條，第二項），一九五七 

年九月十八日與阿爾巴尼亞人民共和國所訂專約(第 

三條，第二項），一九五七年十二月十六日與保加利亞 

人民共和國所訂專約(第十三條，第二項），一九五八 

年四月二十五日與德意志聯邦共和國所訂專約(第十 

四條，第三項），一九五九年二月二十八日與奥地利 

所訂專約(第十三條，第二項），一九五九年六月五日 

與越南民主共和國所訂專約(第十三條，第二項），及 

一九五九年六月二十三日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所訂專約 

(第十三條，第二項）；一九五七年五月二十三日捷克 

斯拉夫與德意志民主共和國領事專約（第五條，第二 

項）；及一九二八年夏灣拿領事代表公約(第十八條)。 



這些條約中有的對不得侵犯原則附有若干例外規定， 

卽准許警察或其他地方當局在某種情況下，不論館長 

許可與否，可奉法院命令進入領館館舍，有時遇有火 

災或其他災害，或遇領館館舍內發生犯罪行爲，亦可 

假定館長已經許可而進入館舍；但是另外有許多條約 

訂定不得侵犯原則，絕對不許有任何例外。領館館舍 

不得侵犯權對執行領事職務而言，正如使館館舍不得 

侵犯權對執行外交職務而言，具有同様的重要性，所 

以委員會多數委員認爲，關於這件事的規定應該仿照 

維也納會議所通過的條文。 

(九）若干雙邊領事專約甚至承認領事寓邸亦屬 

不得侵犯。有些國家(但爲數很少）的國內法也承認領 

事寓邸不得侵犯。 

第三十一條 

领館館舍免税 

―.派遗國及領錄鲭畏對於領館所有或租賃之錄 

é,概免缴鈉國家、區域或地方性捐稅，但其爲對供 

給特定服務應鈉之費者不在此列。 

二.本條第一項所雜之免稅，對於與派遣國或領 

錄館長訂立承辦契之人伕接受國法律應鈉之捐稅不 

遽用之。 

評 註 

(一） 第三十一條所規定免繳者,指倘無此項免税 

優例，依接受國法律本可對派遣國或領館館長所有或 

租賃的領館館舍征收'的捐稅。凡對買賣契約或租約， 

或對建築物或租金征收的捐稅，亦在免繳之列。 

(二） "國家、區域或地方性捐稅"一詞應解釋爲指 

接受國或其任何地理或政治分區所征收的一切捐稅； 

這類分區包括(聯邦國家的)邦、州、自治共和國、省、 

縣、區域、郡、區、行政區、鄉鎭、市等等。 

(三） 此項免税優例有一例外，見第一項末後一語 

的規定，卽捐税之爲對特定服務應納之費者，諸如無 

線電及電視機稅，水、電、煤氣消費稅等，不在免繳之 

列。 

(四） 本條除作必要的更改外,餘均照錄一九六一 

年維也納外交關係公約第二十三條的條文。 

第三十二條 

领館檁案及文件不得侵犯 

领館擋案及丈件無鳋何時，亦不論仓於何處，均 

厲不得侵犯。 

評 ik 

(一） 本條訂定領事特權與豁免方面的一項基本 

規則，爲國際習慣法所確認。領館檔案及領事館文件 

(以下統稱領事館文卷）之不得侵犯權固然已因領館館 

舍不得侵犯（第三十條)而有相當保.障，但領事館文書 

本身，無論置於何處，也必須不得侵犯，例如卽使由 

領館人員隨身攜帶，或因領事館停閉或遷徙而有移出 

館外之必要時，仍屬不得侵犯。委員會本上述理由， 

並鑒於此項規則對於執行領事職務頗爲重要，認爲必 

須將此項規則單獨訂爲一條。 

(二） 稱"領館檔案"者，謂領事館之一切文書、文 

件、函電、簿籍及登記册，以及明密電碼紀錄卡片及 

供保存或保存此等文卷之用之器具(第一條，第一項 

0 0 )。 

(三） 稱"文件"者,謂不屬"來往公文"類的任何文 

書,例如領事館所擬具的備忘錄等。顯然，領事所發的 

出生證、婚姻證、死亡證等"公民身分"證書以及領事本 

其職司所編製的艙單等文件，不能作爲依本條規定可 

享不得侵犯權的文件論,因爲這些證書、艙單等等都是 

發給當事人或其代表以資證明特定法律行爲或事件的 

文件。 

(四） 保護來往公文一事亦經第三十五條第二項 

切實規定。 

(五） 本條相當於一九六一年維也納外交關係公 

約第二十四條。 

(六） 領事館文卷卽使在領事未經發給領事證書 

或特許執行職務之前也享有不得侵犯權，因爲此項不 

得侵犯權是賦予派遣國，而並非賦予領事人員個人的 

豁免。 

第三十三條 

领事館工作之便利 

接受國*給子領事館埶行職務之充分便利。 

評 ïà 

(一）本條與一九六一年維也納外交關係公約第 

二十五條條文相仂，其所以訂入本草案係由於領事館 

在開設時及執行職務期間都需要接受國政府及當局協 

助。領事非賴接受國協助不能順利執行第五條擇要列 

舉的任何職務。本條對接受國所規定的義務也適合其 

本國利益，因領事館順利行使職務有助於有關兩國間 

領事關係的發展。 



(二）本條所指的便利視個別情況而異,故難以明 

加確定。但應强調的是，提供便利之義務以參酌特定 

情況不超出合理範圍爲限。 

第三十四條 

行動自由 

除接受國^ S 家安全設定禁止或服制進入¥域另 

訂法律兢章外，接受國應確保所有领館人員在其境内 

行 動 及 ^ 行 之 ^ 由 。 

評 # . 

本條相當於一九六一年維也納外交關係公約第二 

十六條。 

" 第 三 十 五 條 

通訊自由 

― .接受 H 應 :許領事館爲一切 &務目的 ^由通 

訊，並予保護。领事館與派遣國政府及無論何處之核 

菡使館及其他領事鍺通訊，得採用一切逋當方法，包 

括外交或领鍺信差、外交或领姹郵袋及羽密碼電信在 

內。但領事錄非經接受國許可，不得裝蘆及使用無線 

電發報欉。 

二. 領事館之来佳奂文不得侵犯。来佳&丈指有 

關領事館及其職務之一切*柱丈件。 

三. 領鍺郵袋一如外交郵袋，不得予织開拆或扣 

留0 

四. 構成領鍺郵袋之包裹須附有可*織別之外部 

標鈀，"装載来佳&丈及公務丈件或用品翁限。 

五. 領鍺信差應持有官方丈件，載明其身分及構 

成领館郵袋之包裹件數，其於教行職務呤，應受接受 

國 保 護 。 领 鍺 信 差 享 有 人 身 不 得 侵 犯 不 受 任 何 方 

式之逮捕或拘桀。 

六. 領鍺郵袋得託交預定在准許入境地點降落之 

商螫飛機機長運帶。機長應持有官方丈件，載明構戍 

郵袋之包裹件數，但機長不得視爲領錄信差。領館得 

派館員一人逕向飛機機長^由提取領館郵袋。 

評 is. 

(一）本條闡述領館執行職務必不可少的一項自 

由；此項自由以及領館館舍不得侵犯權及領館檔案、 

文件及來往公文不得侵犯權共同構成全部領事法的基 

礎。 

(二） 依第一項規定，對於"爲一切公務目的"之逋 

訊均應給予此項自由。該語所指的通訊對方可爲派遣 

國政府，可爲該國的機關，特別是該國無論設於何處 

的使館及其他領事館，可爲他國使館及領事館，最後 

也可爲國際組織。 

(三） 至於通訊方法，本條訂明領事館得採用一切 

適當方法，包括外交或領館信差、外交或領館郵袋、及 

明密碼電信在內。委員會草擬本條，係以現行慣例爲 

根據；按照此項慣例，通常爲利用外交信差，卽派遣 

國外交部或該國使館所派的信差，遞迗信件。領事館 

藉這類外交信差可與派遣國使館通訊或與收發外交郵 

件的傳遞站通訊，可與派遣國的機關通訊，乃至可與 

派遣國駐第三國的使館及領事館通訊。在所有這些情 

形下，關於派遣外交信差及確定其法律地位的規則均 

可適用。領館郵袋得作爲外交郵袋的一部分，亦得以 

單獨一袋運帶，在外交信^押運單上註明。遇領館郵 

袋須在中途留交領事館時,採用後述辦法的情形較多。 

(四） 不過，領事館因其地理位置，可能需要派領 

館信差至使館所在地，甚至有派往派遣國之必要，遇 

該國在接受國內未設使館時，尤其有此必要。委員會 

所提議的條文對這種可能情形有所規定。領館信差應 

持有官方文件，證明其身分並載明構成領館郵袋的包 

裹件數。領館信差在接受國內應比照外交信差享受同 

樣的保護。他享有人身不可侵犯權，不受任何方式之 

逮浦或拘禁。 

(五） 本條第一項所稱的領館郵袋可解釋爲装載 

來往公文及(或）公務文件或用品的郵袋（布袋、匣、囊、 

信封或任何種類的包裹）。領館郵袋不得予以開拆或扣 

留。此項規則在本條第三項內載明，爲本草案第三十 

二條及第三十五條第二項所規定的領事館來往公文、 

檔案及文件不得侵犯原則的必然推論。有如第四項所 

訂明，領館郵袋應附有可資識別的外部標記，換言 

之，外部應以文字註明，或以其他標誌表明其爲領館 

郵袋。 

(六） 通訊自由也適用於密碼電信，其適用於明碼 

電信，更不待言，前者係指用暗'碼發出的電信，後者 

則指用尋常字碼發出的電信，此種字碼並無秘密性，因 

其實際合用、尤其可節省時間及金錢而採用。 

(七） 委員會仂照一九六一年維也納外交關係公 

約第二十七條第一項的規定，添入一項關於領事館装 

置及使用無線電發報機的規則，從而將委員會前一屆 

會在第三十六條評註第(七)段中所闡述的意見於條文 



中表明。依照本條第一項規定，領事館未經接受國許 

可，不得裝置或使用無線電發報機。 

(八） 委員會認爲領館郵袋可由領事館託交商營 

飛機機長運帶，所以本此意旨，比照一九六一年維也 

納外交關係公約第二十七條第七項的條文，訂入一項 

規則。 

(九） 依照本草案第五十四條第三項的規定，在第 

三國過境的來往公文及其他通訊，包括密碼電信在內， 

在該國境內亦受保護。領館信差在第三國境內享受同 

様的保護。 

(一〇）儘管"領館檔案"一詞已將來往公文包括 

在內（第一條，第一項（k))，委員會仍認爲不可不在 

本草案中列入一項特別規定以確認來往公文不得侵 

犯~~^在這一方面，委員會係以維也納外'交關係公約 

第二十七條第二項爲準則。委員會訂入此項規定，意 

在强調——有如第一條的評註中附帶說明——來往 

公文無論何時，亦不論位於何處，均屬不得侵犯，因 

此卽使尙未確實歸入領館檔案，亦屬不得侵犯。 

第三十六條 

與派遣國國民通訊及聯絡 

―.爲便於領事教行其對淤遭國國^之蛾務計： 

(a) 派遭國國芪得*由與主管領事館通訊並前佳 

該 領 館 ； 領 館 領 事 人 員 由 與 前 述 國 芪 通 訊 並 於 適 

當情形下會 

(b) 遇領館辖區內有派遣國國戾受監燊或羈押候 

審、或受任何其他方式之拘禁踌，虫管當局應通知派 

遣國虫管領事館，不得無故稽延。受藍禁、羈押或拘 

禁之人致領事館之信件亦應由前述當局遢交，不得無 

故稽涎； 

( c ) 領事人貢有權雜訪受盥禁、羈押或拘禁之派 

遣國國戾，俾與之交锬並代聘其法律代表。領事人貢 

並有權桀訪其辖區內伕判決受藍禁、羈押或拘禁之派 

遭國國戾。 

二.本條笫一瑣所稱各項權利應遵照接受國法律 

親章行使之，但前述法律趣章不锊撖銪此等權利。 

評 註 

(一）本條訂明爲便於執行關於派遣國國民的領 

事職務計賦予領事人員的各項權利。 

(二） 本條首先在第一項0)款內訂明派遣國國民 

享有與主管領事人員通訊及會見的自由。"主管領事人 

員"一詞指派遣國國民實際所在的領館轄區內的領事 

人員。 

(三） 同款並訂明領事人員享有與派遣國國民通 

訊的權利，於執行領事職務有必要時，並有訪晤的權 

利。 

(四） 此外，本條規定領事遇有派遣國國民受覊押 

候審或因執行司法判決而受監禁的情形可得行使的各 

項權利。遇此情形，接受國依照所擬議的條款須承擔 

三項義務： 

(a) 第一，接受國必須將派遣國國民受覊押候審 

或受監禁的事實，視發生地屬何領事轄區，通知該管 

派遣國領事，不得無故稽延。因此，有權收受關於派 

遣國國民受拘禁或監禁的通知書的領事人員有時未必 

就是通常有權對該國民根據其正常居所執行保護職務 

的領事人員； 

(b) 第二,接受國必須將受覊押、監禁或拘禁的人 

致領事人員的信件遞交，不得無故稽延； 

( c ) 最後，接受國必須准許領事人員探訪其轄區 

內受覊押、監禁或拘禁的派遣國國民，與之交談，並 

代聘法律代表。此項規定旨在顧及幾種情形，卽派遣 

國國民爲刑事訴'訟的被告而受覊押候審之情形；該國 

民業經判罪，但尙可上訴或聲請覆核之情形；以及該 

國民有罪的判決已屬確定之情形。此項規定亦適用於 

其他方式的拘禁(檢疫扣留、神經病院中的禁閉）。 

(五） 上述各項權利全都必須遵照接受國的法律 

規章行使。例如探訪受覊押或監禁的人須遵照刑事訴 

訟法及監獄條例的規定方屬可行。通例，如欲探訪在 

刑事偵査或刑事審判中的受覊押人犯，按照刑事訴訟 

法必須獲得檢察官准許，由後者斟酌偵査上的需要決 

定可否。遇此情形，領事人員卽須聲請.檢察官准許。就 

依判決受監禁的人犯而論，關於探訪囚犯的監獄條例 

也適用於領事人員對在監派遣國國民的探訪。 

(六） 第一項(b)款所用"不得無故氇延"一語旨在 

顧及有時爲實行刑事偵查起見或有在一定期間內禁止 

人犯與外界接觸之必要。 

(七） 雖然本條所規定各項權利必須遵照接受國 

的法律規章行使，但決非謂該國法律規章可撤銷有關 

的各項權利。 



第三十七條 

接受國之義務 

接受國負有*務： 

(a) 遇有派遭國國芪死亡玲，通如轄區及於死亡 

地之領事館； 

(b) 遇有爲隸籍派遭國之*成年人或其他無充分 

行爲能力人之利益計，似宜揞定監護人或託管人時， 

將此項情事迅卽通如虫管領事錄； 

( O 遇具有派遣國國籍之航海或內河航行船舶在 

接受國領海或內國永域毁損或擱淺時，或遇在派遭S 

登記之航空機於接受國領域內發生意外事故呤，迅卽 

通知最接近 I B事地點之领事館。 

評 註 

(一） 本條旨在確保接受國當局與領事館在領事 

職務範圉內的三類情事上互相合作。領事專約常規定 

有將本條所述各類事件告知領事館之義務。如能以多 

邊公約將此項義務訂爲普遍義務，則所有領事館的工 

作均可便利不少。 

(二） 遇有派遣國國民死亡時,將此情事通知領事 

館之義務自唯有在接受國當局知悉死亡者爲派遣國國 

民的情形下，方始成立。倘若這件事實在以後(例如在 

管理遣産時)方才確定，則自該時起始有通知派遣國領 

事館的義務。 

(三） （c)款所規定的義務經擴充範圍，不僅適用 

於航海船舶或舟艇在接受國領海沿岸毁損或擱淺的情 

事，且亦適用於船舶在該國內國水域毀損或擱淺的情 

第三十八條 

與接受國當局通訊 

一. 領事人員鼽行笫五條所訂明之職務呤，得與 

接熒國法律所规定之生管當局接給。 

二. 領事人員與接受國當局通訊所應遵循之程序 

伕有關國際協定及接受國之國內法與惯例定之。 

評 註 

(一） 領事人員執行第五條所開列的職務時祇許 

與地方當局接洽，這是國際法上的確定原則。至於這 

類當局爲何，委員會中意見頗爲分歧。 

(二） 若干委員指出領事館對接受國行使職權以 

領館轄區爲限——自本草案第一條（b)款的規定也顯 

然可見——所以認爲領事人員唯有在下述情形下方可 

與領館轄區以外的當局接洽，卽該當局須爲掌管接受 

國全國境內或其一個.地理或政治分區境內特定事務的 

中央機關（例如許多'國家內辦理移民出境或入境事宜 

的機關、两會、專利局等）。他們認爲，如領事人員向 

地方當局或中央事務機關所作的請求未受適當考慮， 

他便可經由派遣國使館向政府接洽，但除非派遣國在 

接受國未設使館，不得直接與接受國主管部通訊。 

(三） 其他委員則認爲領事人員未始不可就領館 

轄區內的事務向接受國的任何機關，包括中央機關在 

內，直接洽商。據他們看來,滤遣國法規如對領事人員 

在這方面加以限制，乃係國內措施，瑪國際法無涉。 

(四） 本條條文係上述兩種觀點的折衷,一面聽由 

接受國決定何者是領事人員執行職務時可通訊接洽的 

主管當局，一面卻並不禁止向中央機關交涉。依此條 

文，領事人員有權向接受國法律所規定的主管特定事 

務的當局接洽。但同時在本條第二項中保留接受國對 

於此項通訊接洽的程序，在無國際協定可循時，限定 

須依其國內法與慣例辦理之權利。 

(五） 本條第二項依照各國慣例規定,領事人員與 

接受國當局通訊所應遵循的程序依有關國際協定及接 

受國法律與慣例定之。例如若干國家的法律規定領事 

人員如欲向接受國政府行文，須由其本國使館轉達； 

有的法律則規定，領事人員之本國在接受國內未設外 

交代表者，祇許在特定的情形下與外交部若干官員 

接洽。接受國也可訂定外國領事人員所應遵循的其他 

程序。 

(六） 應請注意者，領事人員與接受國當局通訊事 

宜往往由領事專約加以規定。舉例言之，一九一三年 

古巴與荷蘭領事專約(第六條)及一九二四年捷克斯拉 

夫與義大利領事專約（第十一條，第四項)均規定領事 

人員非經由外交途徑不得向中央機關行文。一九二三 

年德國與美利堅合衆國領事專約（第二十一條)祇許駐 

首都的總領事或領事人員有權向政府行文。其他專約 

則准許領事人員不僅可與其轄區內的主管當局通訊， 

而且可與中央政府主管部門通訊；但與後者通訊，以 

派遣國在接受國內未設使館的情形爲限（請特別參閲 

聯合王國於一九五一年二月二十二日與挪威所訂領事 

專約（第十九條，第二項）及一九五一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與法蘭西所訂領事專約（第二十四條，第二項））。又 

有一些專約准許領事人員與中央政府各部通訊，但規 

定除非派遣國未設使館，他不得與外交部直接通訊 



(參閲一九五三年四月十七日#臘與聯合王國領事專 

約（第十八條,第一項(d))。 

第三十九條 

领館規费與手續費之徵收及免納捐税 

一. 领事館得在接受國境內徵牧淤遭國法规所叛 

定之領錄辦事親費與手續費。 

二. 本條第一項所稱規費奥手績費之牧入款項W 

及此項^費或手續費之收據，襯免繳鈉接受國內之任 

何捐稅。 

評 là 

(一） 本條敍述國際習慣法上的一項規則。自古以 

來，領事一向就其向本國國民所作的服務徵收規費，收 

費率最初按照有關國民在當地港口輸入貨物的數量或 

價値，以百分比釐定。如今每一國家都對其領事館所 

辦理的公務徵收法定規費。但應注意，領館規費與手 

續費之徵收旣與執行領事職務連帶有關，則此舉自須 

受第五十五條第一項首句所述原則的概括限制。因此， 

假使領館經辦的事務不在本條款或其他現行有關國際 

協定所確認的職務之列，而且違反接受國的法律，領 

事館便無權對這類事務徵收手續費。 

(二） 本條第二項訂明領事館公務行爲規費與手 

續費之收入應免納接受國或其任何區域或地方當局所 

徵收的一切捐稅。此外，第二項並確認領事館對緻衲 

領館規費或手續費所發的收據同樣免納接受國所徵收 

的捐稅，包括許多國家對掣發收據所徵收的印花稅等 

在內。 • 

(三） 本條第二項所述的免徵捐稅應解釋爲免納 

接受國或其區域或地方當局所征收的一切捐稅；這類 

機關包括(聯邦國家的）邦、州、自治共和國、省、縣、區 

域、郡、區、行政區、鄕鎭及巿的機關在內。 

(四） 私人間在領事館內所辦理的事務可免納接 

受國法定捐稅至何程度問題，本條置諸不論。一說謂 

此種事務唯有其目的欲在接受國內發生效果者，始應 

納付前述捐稅。據稱，假定兩個外國國民間所辦理的 

事務目的係在一個或數個外國境內發生法律效果，則 

接受國便不當對這類行爲征收捐税。有幾國政府表示 

贊同這個觀點。但委員會仍感各國的慣例如何並無充 

分資料可供參考，故祇擬將此問題提請各國政府注意。 

(五） 領館人員及與其構成同一戶口之家屬免稅 

一事另在第四十八條中規定。 

第二節.關於领事人員及领馆僱員之 

便利、特權與豁免 

第四十條 

對领事人員之特別保護及尊重 

頜事人員因其所任職位關係，接受國負有義務應 

子特別保護，並妥示尊重。接受國應採取一切適當步 

驟^防其人身、*由或尊巌受任何侵害。 

評 t à 

(一） 接受國在法律上負有對領事人員特別保護 

並妥示尊重之義務；此項規則應視爲國際習慣法的一 

部分，其根據在於按照現代公認的意見，領事人員爲 

派遣國在領館轄區內的代表，本此地位有權較接受國 

境內外僑居民享受更周密的保護。他也有權享受外國 

代表應得的尊重。 

(二） 此處所訂規則旨在確使領事人員除享受本 

草案各條款所規定的利益之外，獲得更進一歩的保 

護。此項規則特別適用於未在實際規定之列的一切情. 

勢，甚至保證領事人員遇有攪擾情事，縱使並非本條 

第二句所述對其人身、自由或尊嚴之侵害，也有權享 

受特別保護。 

(三） 接受國旣然接納領事,就有保障其人身安全 

之義務，尤以該國與派遣國關係緊張時爲然。接受國 

因而必須採取一切合理步驟以防對領事人身、自由或 

尊嚴有所侵害。 

(四） 依第五十三條規定,領事人員自進入接受國 

國境前往就任之時起卽享受第四十條所稱的特別保 

護，其已在該國境內者，自其任命通知外交部或該部 

指定的機關之時起開始享受。 

(五） 領事於職務終了後所受的保護另在本草案 

第二十六條中規定。 

(六） "適當步驟"一詞應參照具體情況解釋。凡接 

受國參酌領事入員寓邱或領事館館址所在地點的實際 

情形及其自身確實具有能力可以採取的步驟一槪包括 

在內。 

(七） 本條所編訂的規則見於許多領事專約,其中 

最近締結者計有：大不列顛及北愛爾蘭聯合王國於一 

九五一年二月二十二日與挪威所訂專約（第五條，第二 

項）,一九五三年四月十七日與希臘所訂專約（第五條， 

第二項），一九五四年三月.二十日與墨西哥所訂專約 



(第五條，第二項)及一九五四年六月一日與義大利所 

訂專約(第五條，第二項）；蘇聯於一九五八年四月二 

十五日與德意志聯邦共和國所訂專約(第七條)及一九 

五九年六月二十三日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所訂專約（第 

五條）。 

第四十一條 

领事人員人身不得侵犯 

―.领事人員不得予^逮捕或羈押候審，伹遇犯 

嚴重葬行之情形、伕虫管司法機闢之裁判教行之逮捕 

或羈押不在此刘。 

二. 除有本條第一項所述之情形外，對於領事人 

具不得施W監禁或對其人身^!由加W任何其他方式之 

拘束，但有確定之司法判決應予鼽行者，不在此限。 

三. 如對領事人貢揭起刑事訴钕，該員應到管辖 

機關 I B庭。惟逸行訴敎程序畤，應顧及核貢所任職位 

予"適當之尊重，除有本條笫一項所述之情^外，並 

應儘量避免妨礙領事職務之鼽行。 

評 iî-

(一） 本條目的在求解決領事人員人身不得侵犯 

問題。自領事人員因不復具有使節地位而須受其執行職 

務所在地國家管轄以來，此項間題在學理上及國家慣 

例上都涉有爭議。在一七三七年Bairbuit̶案中，英國 

法院拒絕承認普魯士國王所派的一名領事(商務代表） 

可免受管轄;從此以後,歐美許多國家國內法院的判例 

都不承認領事人員享有人身不得侵犯權。 

(二） 有些國家反對此項慣例,謀以條約規定其領 

事人員人身不得侵犯，而在領事專約中載入人身豁免 

條款。此項辦法自一七六九年三月十三日法蘭西與西 

班牙簽訂Pardo專約以來甚爲通行；該項專約規定，締 

約國雙方領事人員除犯重大罪行或爲商人者外，概享 

有人身豁免，可不受逮捕或監禁（第二條)。 

(三） 人身豁免條款好久以來就有種種根本不同 

的解釋。有的著作家謂此項條款無異使領事人員免受 

民事及刑事管轄，僅被控犯重罪者係屬例外。其他著 

作家則將此項豁免解釋爲領事人員除犯重罪者外可免 

受逮摅及覊押候審，且可免受民事上的管收。法院方面 

對"人身豁免"一詞的意義最初也有歧異的見解，至今 

則解釋爲指人身不得侵犯,而並非指管轄之豁免而言。 

(四） 將最近締結的各項領事專約分析一下,便顯 

然可見各國一面主張領事人員應受接受國管轄，一面 

郤承認除犯嚴重罪行者外，其人身不得侵犯。雖然有 

的專約規定領事人員不僅免受逮浦，而且除犯重罪者 

外也可免受訴究.（例如一九四八年一月十二日哥斯大 

黎加與美利堅合衆國領事專約，第二條）.,最近締結的 

專約卻大多僅規定領事人員祇可免受逮浦或拘禁，或 

概括規定對其人身自由不得加以任何拘束，但領事人 

員犯某種罪行(其嚴重程度通常在專約內訂明）者，不 

在此項規定之列。 

(五） 有的專約祇規定免受逮浦及覊押候審,其他 

專約則範圍籠統，將所有各種方式的拘禁及監禁都包 

括在內。 

(六） ̂ 項專約除範圍上有此出入外,唯一差別爲 

對人身不得侵犯原則所不適用的罪行性質，以不同方 

式加以規定。有的專約確認人身不得侵犯原則，但將 

犯"嚴重刑事罪"之情形視爲例外;其他專約(爲數遠較 

衆多）則祇許在領事人員被控犯有依接受國刑法應以 

重罪究辦之刑事罪時，始得予以逮浦。有時，專約對 

所犯罪行視其應處刑罰的類別（死刑或徒刑），而不承 

認人身不得侵犯權。在其他專約中，不得侵犯權所不 

適用的罪行經一一列舉。最後，還有許多雙邊專約採 

用另一標準，卽接受國法律對所犯罪行規定的徒刑期 

間長短，以決定領事人員可否予以逮浦。有的專約甚 

至訂明罪行的兩種不同意義或訂明兩種不同的刑期， 

一種適用於締約國一方，另一種則適用於他方。 

(七） 若干領事專約祇許在雙重條件下方可予以 

逮浦及覊押候審,其一是罪行須爲特別嚴重者(以有關 

專約所載的定義爲準），另一條件是領事人員爲現行犯 

而被搶。 

(八） 有的專約雖僅規定領事人員除犯重罪者外 

免受逮浦候審，卻時常另載條款規定不得因民事或商 

事案件將職業領事人員拘浦候審或以此作爲執行處 

分，同様也不得因其被控犯有應依行政程序究辦之罪 

行，或爲懲罰此種罪行而予以拘捕。其他專約明文禁 

止因民事或商事案件予以拘浦。 

(九） 以確保入身豁免爲目的之規定在封人的適 

用範圍卫有下述的限制： 

(a) 領事專約通常不許領事人員之爲接受國國民 

者享受人身不得侵犯條款的利益； 

(b) 專約也不許兼營商業的領事人員免受因從事 

商業活動而生的人身自由拘束。 



(一〇）領事專約以各種不同方式決定誰應享有 

不得侵犯權。有的專約僅准許領事(領事官)享有人身 

不得侵犯攉；其他專約也將此權賦予其他領事人員,甚 

至給予某幾類的領館僱員。 

(一一） 委員會認爲，儘管各方對關於人身不得 

侵犯原則所不適用的罪行定義的技術問題意見歧異， 

但就領事人員人身不得侵犯問題的實體而論，各國慣 

例頗多共通之處，因而可望各國能接受本條所訂的原 

則。 

(一二） 本條所指者專限於領事人員，卽領館館長 

及在領事館中承辦領事職務的其他領館人員（第一條， 

第一項(d))。是以，領館僱員並不享有人身不得侵犯 

權。此外，唯有領事人員之非爲接受國國民(第六十九 

條），且不從事有償的私人業務（第五十六條）者，始得 

享受本條所規定的人身不得侵犯權。 

(一三） 本條第一項論及領事人員免受逮捕及覊 

押候審問題。關於這一點，委員會曾在一九六〇年草 

案中提議兩種不同條文。依照第一種條文規定，此項 

豁免不適用於有犯罪行爲可處以五年以上徒刑之最重 

刑罰之情形。第二種條文則規定"犯嚴重罪行者"不許 

享受豁免。對領事往來及豁免條款草案提出評議的各 

國政府大多贊成第二種條文,所以委員會予以採用。新 

的條文第一項規定領事人員除犯嚴重罪行者外一概免 

受逮捕及覊押候審。但依照該項規定，卽使有犯嚴重 

罪行的情形，也非依據主管司法機關的裁判，不得將 

領事人員逮浦或覊押候審。惟應指出,該項規定並不禁 

止對領事人員提起刑事訴訟。其中所規定的特權係因 

領事人員的職務關係而賦予。拘浦領事人員不免對領 

事館執行職務大有妨礙，使其難以辦理日常館務—— 

由於需要領館辦理的事務有許多急不容緩（例如發給 

簽證、護照及其他旅行證件；認證商務文件及貨單上 

的簽名；航運方面的各項工作等)，尤有嚴重影響。此 

種處分不僅有損派遣國的利益，而且也妨害接受國的 

利益,其結果不免使兩國間的領事關係受嚴重妨礙。因 

此,如因某項輕微罪行卽將領*人員逮浦或覊押待審， 

這種情形實難容許。 

(一四） 本條第二項規定，除有本條第一項所述應 

予逮浦或覊押候審之情形外，對於領事人員不得施以 

監禁或對其人身自由加以任何其他方式的拘束，但有 

確定的司法判決應予執行之情形不在此限。依照該項 

.規定： 

(a) 除非判決已屬確定，不得爲執行判決而將領 

爭 八 只 ， 

(b) 不得僅爲執行警察機關或行政機，«的裁決而 

將領事人員監禁； 

0 )對領事人員人身自由不得施以任何其他拘 

束，例如覊束其人身自由的執行處分'(負債監禁、爲 

使債務人實施須由其本人自行實施之行爲而予以監禁 

等），但出於確定的司法判決之情形，不在此限。 

(一五） 本條第三項關涉對領事人員進行的刑事 

訴訟，內規定受刑事訴究的領事人員須到管轄機關出 

庭。管轄機關除指普通法院外，亦指其他裁判所而言。 

除有依第一項規定可以逮浦候審之情形外，不得對拒 

絕出庭的領事人員施行任何强制處分。倘若接受國法 

律許可，而且實際上亦屬可能，主管機關當然隨時可 

以在領事人員寓所或辦公處聽取證言。 

(一六） 本條所規定的不可侵犯權自有關領事人 

員進入接受國國境前往就任之時起開始享有。該員自 

應證明其身分並主張其爲領事人員的地位。其於任命 

時已在接受國境內者，自其任命通知外交部或該部指 

定的機關之時起開始享有（參閱本草案第五十三條)。 

領事人員於赴任、返任或返回本國途中經過第三國國 

境或在該國境內時,享有同樣的不可侵犯權(第五十四 

條，第一項）。 

(一七） 因有第六十九條的規定,本條木適用於隸 

籍接受國的領事人員。 

第四十二條 

遄有逮捕、羈押候審或提起刑事訴訟之 

情事提出通知之義務 

遇領錄鲑貢受逮捕或羈押侯審，或對其提起刑事 

訴鉍時，接受國應迅卸通知领馆館長。偷頜館館長本 

人受前述處分踌，接受國應經由外交途徑通知派遣國。 

評 註 

本條適用範圍不僅及於領事人員，且亦及於領事 

館的所有其他人員。本條訂明接受國負有義務，遇領 

館館員受逮捕或，押候審，或對其提起刑事訴訟時， 

須卽通知領館館桌。倘若領館館長本人受前述處分時， 

則接受國有經由外交途徑通知派遣國之義務，其原因 

一方面由於對領事館主管人員的處分性質嚴重，一方 

面也出於實際的需要。 



第四十三條 

管轄之豁免 

领館人員對其洚執行領事職務而實施之行爲不受 

接受圃司法或行政機關之管辖。 

評 ià 

(一） 所有領館人員均與外交職員不同，在原則上 

須受接受國管轄，但依本條款之一或依其他可適用的 

國際協定規定可免管轄之情形係屬例外。質言之，領 

事人員一如常人，對其一切私人行爲、尤其是私人從 

事的任何有償行爲，概須受接受國管轄。 

(二） 領館入員對其執行職務之行爲(公務行爲） 

不受接受國司法或行政機關之管轄——此項規則係國 

際習慣55的一部分。此一方面免受管轄係因一般公認 

派遣國以主權國家地位對其行爲享有豁免所致。這類 

行爲就其性質而論當然不在接受國的民事、刑事或行 

政管轄範圍之內。公務行爲旣不屬接受國管轄範圍； 

自不得對其提起刑事訴訟。因此，領事人員在公務é 

爲上享有完全的不可侵犯權。 

(三） 委員會中有幾位委員認爲本條應規定唯有 

在領事權限之內的公務行爲方可享受管轄之豁免。委 

員會不能接受此項意見。究竟何者是領事人員在領事 

職務範圍內實施的公務行爲，何者又是超出此項職務 

範圍的私人行爲或私人通訊，事實上往往很難劃分。 

倘若在有關條款中添入限制性的詞句，則管轄之豁免 

隨時可有爭議餘地，而該項詞句也可隨時用來創弱領 

館人員的地位。 

(四） 本條不適用於隸籍接受國的領館人員,其法 

律地位另在本條款草案第六十九條內規定。 

第四十四條 

作證之義務 

一. 领館人員得被傅在司法或行政程序中到場作 

證。惟如領事人員拒絶作證，不得對其施行強制處分 

或予處罰。 

二. 要求領事人貢作證之機關應.避免對其埶行職 

務有所妨礙，於可能情^下尤應钕法在其寓所或領事 

館聽取證言，或接受其書面陳述。 

三. 領館人員就其埶行職務所涉及之事項，並無 

提出證言或有關之来佳&丈及文件之義務。 

評 ik 

(一） 領事人員及其他領館人員與使館人員相反， 

依國際法並不免除在法院或行政程序中到場爲證人之 

義務。但委員會認爲，倘若他們拒絕到場作證，不得 

對他們施行强制處分，或予以處罰。此項特權爲許多 

領事專約所確認。因此，司法或行政機關請領事人員 

作證的通知書不應以不到場之處罰栢威脅。 

(二） 委員會察及，關於取得領事人員證言的手 

續，各項領事專約訂有種種不同的辦法。委員會鑒於 

許多專約所載的規定，僅在本條第二項內載入關於此 

事的兩項基本規則： 

(a) 要求作證的機關應避免對領事人員執行公務 

有所妨礙； 

(b) 要求作證É機關於可能情形下應設法在領事 

人員寓所或領事館聽取證言，或接受其書面陳述。自 

"於可能情形下"一語可見，唯有在接受國法律許可之 

條件下，始能在領事人員寓所或領事館聽取其證言。 

但卽使該國法律准許在領事人員寓所或領事館聽取證 

言，例如由承法院院長之命辦事的法官(受命法官)前 

往訊問等，有時也可能有法院認爲領事人員非親自出 

庭不可的例外情形。.委員會爲顧及這種情形計，遂列 

入"可能"字樣。如擬在領事人員寓所或領事館聽取證 

言，則訊問日期及時刻自應由法院商得有關人員所屬 

的領事館同意決定之。訊問日期之擇定務求其不致使 

訴訟程序發生不必要的延滯。第二項規則固然可視爲 

第一項的施行細則，但第一項規則本身表明一般原則， 

對於第二項規則所述的情形及領事人員到法院出庭的 

情形，應同樣適用。 

(三） 領館人員就其執行職務所涉事項得拒絕證 

言，並得拒絕提出有關的來往公文或文件；此項權利 

爲許多領事專約所確認。柜絕向法院提出來往公文及 

文卷的權利是領事館來往公文及文件不可侵犯權的必 

然推論。不過，領事人員或任何其他領館人員對其以 

出生、婚姻及死亡登記員資格所如悉的事件，不應拒 

絕證言；他也不應拒絕提出有關的文件。 

(四） 本條以對職業領事人員適用爲限。依照第五 

十七條第二項的規定，名譽領事人員祇可享受本條第 

三項所規定的豁免。 

(五） 因有第六十九條的規定,本條中僅第三項對 

隸籍接受國的領館人員適用。' 



第四十五條' 

豁免之抛棄 

一. 接受画得就個別領鎗人員，抛棄第四十一條、 

第四十三條及第四十四條所親定之豁免。 

二. 豁免之拋棄概須玥示。 

三. 領館人員如就其伕第四十三條親定可免受管 

辖之事項，虫動提起^铋，郾不得對與虫訴直接相關 

之反訴虫5 1管轄之盩免。 

四. 芪事标敎或行政程序上管辖豁免之抛棄，不 

得视爲對司法判決埶行處夯之豁免亦默示抛棄；抛棄 

此項處分之憨免，須分別脔之。 

評 TÎ 

(一） 本條與一九六一年維也納外交關係公約第 

三十二條甚相近似，規定派遣國得抛棄第四十一條、第 

四十三條及第四十四條所規定的豁免。抛棄豁免的能 

'力專屬派遣國所有，因爲這幾條所規定的權利原係賦 

予該國。領事人員本人並無此能力。 

(二） 本條條文並未敍明抛棄豁免應經由何種途 

徑通知 P如領館館長爲受有關處分者，豁免之抛棄諒 

係經由外交途徑以聲明通知。如豁免之抛棄關涉其他 

領館人員，則通知得由主管領館館長提出。 

(三） 由於領館人員對其公務行爲以外的一切行 

爲，須受接受國司法及行政機關的管轄，所以本條第 

三項所訂的規則祇適用於領館人員就其原可免受管轄 

的事項以原吿地位向接受國法院起訴的情形。 

(四） 司法程序上或行政程序上的豁免均得予以 

抛棄。 

(五） 豁免一經抛棄，卽不得在訴訟程序後期(例 

如上訴階段）再主張豁免，應請注意。 

第四十六條 

免除外僑登記、居留證及工作證方面之義務 

一. 領館人員及與其構成同一戶口之家屬與私人 

僕從應免除接受菌法親就外僑螢鈀及居習證事宜所親 

定之一切義務。 

二. 本條第一項所雜之人應免除接受國關於僱用 

外國勞工之法親對僱用人或受僱人所鬼定之任何有關 

工作證之義務.。 

評 註 

(一）按照本草案第二十四條規定，領館人員及與 

其構成同一戶口之家屬與私人僕從之到達，應通知外 

交部或該部指定的機關。依照許多國家的慣例，似乎 

必須免除這些人依接受國法律在外僑登記及申請居留 

證方面所應履行的義務。 

(二） 在很多國家內，外交部發給領館人員及其家 

屬特種卡片以充身分證，證明他們爲領館人員或領館 

人員的家屬。若干領事專約規定有發給這類身分證之 

義務。委員會雖認爲此項辦法應普遍施行，爲所有各 

國一致採用，但鑒於此事純屬技術性的細節，覺得並 

無在草案中載入此項規定的必要。 

(三） 上述免除義務辦法也適用於私人僕從,其原 

因在顧全實際情形。旣然領館人員及其家屬本身可免 

除有關各項義務，則遇領館人員自國外攜帶私人僕從 

至其任所的情形，如要求他專爲其家庭中這一個人員 

履行這些義務，事實上未免困難。 

(四） 第二項所規定的免除工作證方面義務的辦 

法祇適用於領館人員擬僱用隸籍接受國或第三國的人 

爲僕從的情形。在有的國家內，關於偏用外國勞工的 

法律規定僱用人或受僱人必須領得工作許可證。本條 

第二項的目的在免除領館人員及私人僕從在此情形下 

依接受國法律可能需要履行的義務。 

(五） 接受國內領事館館員的任用事宜已在本草 

案第十九條中規定。第二項所訂的免除義務辦法因而 

拫本與這類人員在領事館中的任用無涉。對於這種任 

用，不得要求工作許可證。 

(六） 免除義務辦法就其性質而論當然祇能對外 

儒適用，因爲接受國關於外僑登記、居留證及工作證 

的法律諒必是祇以外僑爲對象的。此項辦法因而並不 

適用於隸籍接受國的領館人員或其家屬。 

(七） 一九六一年維也納外交關係公約內並無相 

當於本條的規定。委員會認爲，由於外交關係公約不 

僅對外交代表及與其構成同一戶口之家屬，而且對使 

館行政及技術職員曁與其構成同一戶口之家屬，均規 

定種種外交特權與豁免，特別是准許他們享有十分廣 

泛的管轄之豁免，所以本條規定在外交往來及豁免方 

面不如在領事往來及豁免方面之重要。 

第四十七條 

杜會保險辦法免予遗用 

一.除本條笫三項另有親定外，領錄人貢就其對 

派遗國所^之服務而言，應免逋用接受國施行之社會 

保險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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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專受領館人貢僱用之私人僕從亦應享有本條 

第一項所親定之 - t免，但"苻合下刘兩項條件爲限： 

(a) 非爲接受國國芪且不在弒國7卞夂居萤者； 

(b) 受有派遣國或第三國之社畲保險辦法保锼 

者0 

三. 領館人員如其所僱之人不得享受本條第二項 

所 i l定之豁免，應履行接受國社會保險辦法對僱用入 

所親定之義務。 

四. 本條第一項及第二項所规定之憨免不妨礙對 

於接受國社畲保險制度之^願參加，但^接受國許可 

參加爲P艮。 

評 is. 

(一） 社會保險法規之免予適用係出於實際需要， 

確有正當理由。假使在領館人員被派至駐不同各國的 

領事館供職期間，派遣國的社會保險法規(醫藥保險、 

老年保險、殘廢保險等）對他停止適用，而毎次都要他 

遵照與派遣國法律不同的法律規定辦理，則結果不免 

使有關人員或僱員遭受重大困難。故爲所有各國的利 

益計實宜准予享有本條所規定的豁免，俾領事人員可 

繼續不斷遵照其本國社會保險法規辦理。 

(二） 本條規定不適用於隸籍接受國的領館人員 

(本草案第六十九條)。 

(三） 雖然領館人員以派遣國公務人員的資格可 

免予適用當地社會保險制度，但如其雇用之人須遵守 

接受國的社會保險制度，則領館人員以僱用人地位並 

不享有此項豁免。遇後述情形，領館人員必須履行社 

會保險法規對僱用人所規定的義務，並須向社會保險 

制度繳付其應納之費。 

(四） 委員會於本届會將本條第一項予以修正，卽 

比照一九六一年維也納外交關係公約第三十三條條 

文，添入"就其對派遣國所爲之服務而言"字様。因此， 

倘若領館人員在領事館外另有私人職業或從事私人的 

有償活動，並且爲此目的僱用必要的職員，則依此項 

規定，他就不能享受本條所規定的利益。前述字様旣 

經添入，第一項內便毋庸提及領館人員的家屬。 

(五） 社會保險制度對領館人員免予適用的理由 

也正是對專受領館館員僱用的私人僕從免予適用的理 

由所在。但由於這類僕從可能爲在接受國永久居留的 

派遣國國民，也可能爲不在任何社會保險法規保護之 

列的外國國民,所以必須在本條第二項內對這兩種可 

能情形加以規定，使私人僕從倘無資格享受本國的社 

會保險制度的利益，仍可受惠於這種制度。 

(六） 雙邊專約顯然可訂定與上述規則不同的條 

款。但由於本草案另在第七十一條中規定舊有關於領 

事往來及豁免的條約依然有效，故在第四十七條中並 

無對這一點特加規定之必要。 

(七） 本條不適用於隸籍接受國的領館人員（第六 

十九條），應請注意。 

第四十八條 

免 税 

一. 除事務職員外之領館人貢及與其構成同一戶 

口之家屬免鈉一切對人或對物課征之國家、區域或地 

方性捐稅，但下刘各項不在此.刘： 

(a) 通常計入商品或勞務價格内之閬接稅； 

(b) 對於接受國境內私有不動產課征之捐稅，但 

領館人員代*派遣國潫領事館月途而置有之不動； i , 

不在此列； 

(c) 接受國锞征之遗產稅、遗產取得稅或繼承稅 

及譲與稅，但"不牴凝第五十條關於領館人員或其家 

屬遗產繼承之親定渰限； 

(d) 對於 ^接受國内獲致之私人所得锞征之捐 

稅，"及對於在接受國內商務或金敲事業上所渰投* 

镙征之资本稅； 

( O ^供給特定服務所徵牧之費用； 

( 0 登記費、法院手績費或鈀錄費、抵押稅及 

花稅，但笫三十一條另有规定者，不在此刻。 

二. 事務職員及專受領館人員僱用之私人僕從就 

其服務所得之工*，免鈉捐稅。 

評 ik 

(一）接受國與派遣國所訂的領事專約或其他雙 

邊協定往往准許領事人員免稅。倘無條約規定，此事 

以接受國法律爲準，其中無不訂明免稅優例以接受國 

領事人員在派遣國內享有互惠待遇;i條件。免稅範圍 

視各別法律制度而大有出入。委員會認爲領館人員通 

常應一如使館人員享受同樣的免稅優例(維也納公約， 

第三十四條以及第三十七條）。因此，第四十八條除措 

辭略有更改外，餘均重複維也納公約第三十四條的條 

文。 



(二） 依第一項(c)款規定，非但遺產稅、遺産取 

得稅及繼承稅不在本條所規定的免税優例之列，而且 

讓與稅也不在此列。將讓與稅除外的理由正與將遺産 

税、遺產取得稅及繼承稅除外的理由相同。 

(三） 委員會上一屆會在本草案法文本中採用 

"vivant à leur îoyst"字樣表明領館人員的家屬中何者 

可享受本條款所規定的特權與豁免，此次在本條及其 

他條款中仍予保留。委員會認爲這些字様較諸它在外 

交往來及豁免條款草案中所採用的"faisant partie de 

leur ménage"字樣或類似字樣，更能正確表達委員會的 

本意(英文本不受影響)。 

(四） 下列人員不得享受本條所規定的利益： 

(a ) 由於第五十六條及第六十三條的規定，領館 

人員及其家屬之從事有償私人職業者； 

(b) 由於本草案第六十九條的規定，領館人員及 

其家屬之爲接受國國民者； 

(O由於第六十三條的規定，名譽領事人員。 

(五） 雙邊領事專約通常以互惠作爲准予免稅的 

條件。倘使有這樣一個條件，使締約國一方遇他方祇 

許享受有限度的免税優例時可同樣辦理，則關於免稅 

優例的規定便成爲須由兩國個別解決的向題。委員會 

認爲不必在多邊公約草案內載入這種互惠條款，因一 

俟有關規定對所有締約國發生拘束效力，自然便可達 

到互惠目的。委員會認爲多邊公約旣應以統一各國關 

於此事的慣例爲目的，如不在其中對互惠一事載入任 

何保留條款，便可更迅速達到此項目的。 

(六） 由於依本草案第三十一條規定,領館館舍可 

以免稅，故必須在本條第一項（f)款內載入一項但書， 

與該條相呼應，藉以顧及領事或領館人員爲領事館用 

途置有或租賃領館館舍者依據第三十一條規定無須繳 

付(Î)款所列各項規費或稅款之情形。又（f )款與一九 

六一年維也納外交關係公約內相對的一款不同，其中 

並無"關於不動產之"字様，因委員會認爲領事與外交 

代表彼此情形旣有差別，這些字樣不應列入。 

第四十九條 

免納關税 

一.接受國應伕本國制定之法律親章，准許下刘 

物品逸口，並免除一切關稅^及聍存、運鸯及類似服 

務費用扭外之一切其他課征： 

( a ) 領事館奂務用品； 

( b )領事人貢或與其構成同一戶口之家屬之私人 

用品，包括供其定居之用之物品在內。 

二.領館僱員，除事務職灵外，就其初到任時遵 

入之物品，享有前項所规定之豁免。 

評 is. 

(一） 按照頗爲通行的慣例，領事館用品免納關 

稅；此項慣例可視爲這一方面國際習慣的證據。所謂 

"領事館公務用品"，係指爲領事館所備的國徵、旗幟、 

招牌、印章、書籍、官方印刷品，以及傢具、辦公室設備 

用品（卷櫃、打字機、計算機、文具等）及供領事館辦公 

之用的一切其他物品。 

(二） 雖然依照普通國際法，領館人員並不享有免 

納關稅的優例，但按照許多個別協定'，他們可以享受 

的免納關税的優例範圍愈來愈廣，而且目下的趨勢是 

准許他們比照使館人員享受類似的優惠。委員會乃決 

定在本條中照錄維也納公約第三十六條第一項的規 

定，另外增列第二項,訂明領館館員除事務職員類外可 

比照該公約第三十七條對使館行政及技術職員所訂的 

規定，享受類似的免納關税優例。 

(三） 各國均以本國規章訂定准予免納關税的條 

件及程序,特別是規定供定居之用的物品進口的期限、 

進口物品不得轉售的期間及消費品的每年限額，因 

此必須在本條中列入"依照本國制定之法律規章"一 

語。這類規章如係概括適用性質，便與准許免納關税 

之義務不相牴觸。其中規定不得僅限於對個別情形適 

用0 

(四） 本條不適用於： 

(a) 領館人員之從事有償私人業務者（第五十六 

條）； 

(b) 領館人員之爲接受國國民者(第六十九條）； 

( c ) 名譽領事人員（第五十七條）。 

(五） 應請注意者，唯有供前述領館人員及與其構 

成同一戶口之家屬私人應用的物品方可免納關税。領 

館人員爲轉售目的輸入的物品顯然不能免稅。 

第五十條 

领館人員或其家屬之遗產 

遇領館人員或與其構成同一戶口之家厲死亡聆， 

接受画： 



(a) 應許可亡故者之動產移途出國，但任何動產 

如係在接受國內取得而在當事人死亡時禁止出口者, 

不在此刘； 

(b) 對於動產之在接受國鈍係因亡故者爲領館人 

員或其家屬而在接受國境內所致者，應不課征遗逢税、 

遗產取得税或繼承稅。 

評 i i 

如同使館人員的情形一般，領館人員或與其構成 

同一戶口之家屬的動產也有免納遺產稅、遺產取得稅 

或繼承税的充分理由，因爲有關人員是爲了替派遣國 

執行公務來到接受國的。根據同樣理由，亡故者的動 

產也應當可以自由移迗出境，但任何動產如係在接受 

國取得而在當拿人死亡時禁止出口者，不在此列。委 

員會本届會將本條條文修改，俾與一九六一年維也納 

外交關係公約第三十九條第四項的規定相一致。 

第五十一條 

免除個人勞務及捐獻 

接受國應准事務職員類^外之領館人員及與其構 

成同一戶口之家屬免除一切個人勞務及所有各種^共 

服務，並免除關於徵用、軍事募捐及屯宿等之軍事羲 

務。 

評 is. 

(―)本條所規定應予免除者包括軍役、國民兵 

役、陪審員或襄審員的職務，及地方當局爲修造公路 

或應付災變而徵召的個人勞^等等。 

(二） 本條所規定的豁免應視爲國際習慣法的一 

部份。 

(三） 因有本草案第六十九條的規定,本條對於領 

館人員及與其構成同一戶口之家屬的適用，僅以非爲 

接受國國民者爲限。 

(四） 本條相赏於一九六一年維也約外交關係公 

約第三十五條。 

(五） '委員會鑒於法文本中"torn service public"字 

樣在許多法律制度內具有特殊的意義，一度認爲最好 

採取其他名詞，但最後還是決定保留維也納外交關係 

公約第三十五條中所用的字様。（英文本不受影響。） 

第五十二條 

取得接受國國籍問题 

領館人員及與其構成同一戶口之家屬不應專因接 

受 國 法 律 之 逋 月 而 取 * 該 國 國 籍 。 

評 註 

(一） 本條條文與一九六一年四月十八日在維也 

納簽訂的關於取得國籍之任意議定書第二條甚爲接 

近。本條規定的主要目的在： 

(a) 使下列人員不致當然取得接受國國籍： 

( i ) 在,以出生地主義爲國籍法準則的國家出生的 

子女，其父母爲領館人員而非接受國國民者； 

(ii) 婦女在與接受國國民結婚時爲領館人員者； 

(b) 遇依照接受國法律，凡已往具有該國國籍之 

人在該國境內長久居留卽恢復國籍之情形等，使領館 

人員或與其構成同一戶口之家屬不致因而恢復其原有 

(二） 遇有非爲接受國國民之領館人員之女與該 

國國民結婚，本條並不適用，因其出嫁後已不復爲領 

(三） 自在聯合國主持下於一九五七年二月二十 

日締結已婚婦女國籍公約後，本條所述的規則，就其 

適用於派遣國領事館女性人員因與接受國國民結婚而 

取得接受國國籍的情形而言，S失去不少重要性。 

第五十三條 

领事特權與豁免之開始及終止 

―.各领館人員*進入接受國國境前佳就任之時 

起享有本條数所親定之特權奥憨免，其巳在該國境內 

者，^其委派通知外交部或弒部指定之機關之聆起開 

始享有。 

二. 领館人員之與其構成同一戶口之家屬及其私 

人僕從^進入接受國國境之呤起享有特權奥憨免。其 

於成爲領館人員戶內家屬呤、或受領館人貢僱用畤 a 

在接受國境內者，^其矬名通知外交部或餒部指定之 

撒關之呤起享有特權與豁免。 

三. 領鲒人買之職務如巳終止，其本人之特權與 

憨免^及本條笫二項所獬人貢之特權與豁免通常應於 

各該人員癱境之時或聽任*境之合理期閬終了之時停 

止，縱有武裝衝奕情事，亦應繼繽有效茧該詩爲止。 



本條第二項所擀之人貢不復爲領餚人貢戶內家屬或不 

復受其僱用踌，本項规定同檁遍用。 

n.惟關於领館人員渰教行職務所*施之行渰， 

其人身不得侵犯權及管辖之豁免應繼績有效，無畤間 

限制。 

£ .遇領館人員死亡，與其構成同一戶口之家屬 

應繼續享有應享之特權與盩免，茧聽任離開接受國國 

境之合理期間終了之時脔止。 

許 ik. 

(一） 本條在實質上係仂照一九六一年維也納外 

交關係公約第三十九條所載、對於有權享受外交特權 

與豁免者適用的規定。委員會認爲領事特權與豁免開 

始享有及終止的日期務須分別訂定。 

(二） 就本條的措辭而言，委員會寧願保留上一屆 

會所通過的條文；委員會認爲該項條文將領館人員的 

地位與其家屬及私人僕從的地位加以區別，所以有層 

次分明的優點。 

(三） 委員會認爲，領事特權與豁免雖在領館人員 

職務終止之後，亦應准予享有,直至受益人離開接受國 

國境時或聽任其離境的合理期間終了時方始停止。 

(四） 已往遇派遣國與接受國發生武裝衝突時，領 

事人員及僱員往往遇到煩擾情形，故有在本條內載入 

"縱有武装衝突情事• • •"一語之必要。 

(五） 本條第五項旨在確保領館人員死亡後其家 

屬仍可在相當期間內繼續享受他們應享的特權與豁 

免。此項規定照錄一九六一年維也納外交關係公約第 

三十九條第三項的條文。 

第五十四條 

第三國之義務 

―.遇領事人員前佳就任或返任或返面本國，道 

經第三國國境或在該國境内，而該國會發袷所需之護 

照簽證呤，笫三國應給予人身^得侵犯權及*條款所 

叛定而脔確保其遢境或返回所à需之其他豁免。享有 

特權與餘免之家屬與領事人員同行膊或單獨旅行前佳 

會聚或返回本國聆，本項规定同檁遗用。 

二. 遇有類似本條第一項所迷之情形，第三画不 

得阻礙其他领綰人員或家屬經遏該画國境。 

三. 第 三 a 對 於 遞 境 之 来 佳 & 丈 及 其 他 a 務 通 

訊，包括明浚碼電信在内，應一如接受國給予同樣之 

*由及保護。第三國遇有已發铪所需護^簽證之領館 

信差及頜館郵袋過境聆，應此^接受國所角之義務， 

給予同樣之不#侵犯權及保發。 

四.笫三國侬本條第一項、第二項及第三項规定 

所負之義務，對於各該項內分別述及之人員與&務通 

訊及領姹郵袋之因不可抗力而在笫三國撓內者，亦逋 

用之。 

評 註 

(一） 本條並非在求解決第三國應否准許領事人 

員、僱員及其家屬過境問题。其中僅訂明第三國遇實 

際上有這類人員過境時應負的義務。 

(二） 第三國依本條規定對領事人員所負的義務， 

祇適用於： 

(a) 經過該國國境人員，或 

(b) 爲下列目的之一在該國境內之人員： 

( i ) 前往就任， 

(ii) 返回任所，或 

(iii) 返回本國。 

(三） 委員會提議第三國對於領事人員應給予其 

依本草案第四十一條規定所享的人身不得侵犯權及本 

條款所規定而爲其過境或返回時所必需的豁免。委員 

會認爲這些特權無論如何不應超出有關人員在接受國 

內可得享受的範圍。 

(四） 關於領館人員之與其構成同一戶口的家屬， 

本條規定第三國務須給予本草案所規定的豁免及其過 

境所必需的使利。至於領館僱員及其家屬，第三國則 

有不阻礙他們過境的義務。 

(五） 本條第三項保證在第三國過境的來住公文 

及其他公務通訊一如在接受國內享有同樣的自由及保 

護；此項規定符合所有各國對於領事關係順利發展所 

具有的共同利益。 

(六） 本條第四項除作必要的更改外,餘均照錄一 

九六一年雜.也納外交關係公約第四十條第四項的規 

定。 

第五十五條 

尊重接受國法律規章 

―.在不妨礙領事特權與憨免之情形下，凡享有 

此項特權與豁免之人貢均卖有尊重接受國法律趣章之 

義務。此等人員並負有不千涉該國內政之義務。 



二. 领館鍺告不得充作與本條款或國際法其他叛 

則所趣定之領事職務不相符合之用途。 

三. 雖有前項所載之规則，領館建築物或館舍內 

仍可毂置其他團體或機關.之辦事處，不受禁止，1 Ï供 

此類辦事處應用之房舍须與領事館 i l 用房*隔癱。遇 

此情形，前述辦事處在本條款之逋用上，不得税爲頜 

館館舍之一部份。 

評 註 

(一） 本條第一項訂定基本規則，卽享有領事特權 

與豁免的人員概應尊重接受國法律規章，但依本草案 

或其他有關國際協定的明文規定可免予適用者不在此 

列。準此，例如關於個人捐獻的法規及社會保險法規 

卽不適用於非爲接受國國民的領館人員。 

(二） 第一項第二句訂明禁止干涉接受國內政，但 

該句不應解釋爲不許領館人員在其職務範圍內依照國 

際法提出交涉，.以保護及保障其本國或國民的利益。 

(三） 第二項除作必要更改外，餘均照錄一九六 

一年維也,外交關係公約第四十一條第三項所載的規 

則。此項規定的意義是領館館舍不得充作與領事職務 

不相符合的用途。違反此項義務並不就使第三十條關 

於領館館舍不得侵犯權的規定失去效力。但在另一方 

面，此項不得侵犯權並不容許將領館館舍充作與本條 

款或國際法上其他規則不符的用途。舉例言之，領館 

館舍不得用以庇護受地方當局訴究或判罪的人犯。這 

是自第二項所訂規則可推定的結論，但究竟應否在本 

條中特加敍明，委員會中意見分歧。有的委員主張列 

入關於這一點的明文规定；其他委員則認爲祇須在本 

條評註中提到這件事便已足够，他們並且指出一九六 

一年維也納外交關係公約中也並無類此的規定，來支 

持此項見解。此外，若千委員甚至主張用更有限制性 

的字句來替代上一届會所通過的條文。委員會在交換 

意見後，決定保留上一届會所通過的條文，其中所載 

的規則原係照錄外交往來及豁免條款草案第四十條第 

三項的規定，也就是現在維也納公約第四十一條第三 

項的規定。 

(四） 第三項論及在領事館所在建築物或領館館 

舍內設置其他圑體或機關辦事處的情形，在實際上時 

常發生。 

第五十六條 

對從事私人有償索輅之職業领事人員 

適用之特別規定 

職業頷事人員之在接受國從事私人有償業務者， 

就其所享便利、铮權與 - t免而言，應逋用名舉領事人 

員所逾用之同檬^定。 

評 註 

(一） 査閲領事法規便可知有的國家准許職業領 

事人員從事私人有償業務，這一點亦經各國政府提出 

的評議證實。又細察各國慣例，可見在特權與豁免方 

面，各國對這一類領事人員視爲與專事擔任公務的其 

他職業領事人員有別，不願給予同等待遇。這是可以 

瞭解的，因爲這類領事人員雖係正規的領事官，但在 

事實上處於與名譽領事類同的地位，因爲後奢至少大 

多數也是從事私人有償業務的。就領事特權與豁免而 

言，國內法對這類人員大多視同名譽領事待遇。委員 

會鑒於此項慣例，遂於本屆會通過本條，以規定這一 

類領事人員的法律地位。 

(二） 本條旣經通過，於是就可能在本草案第四.十 

八條(免稅）、第四十九條(免納關稅)等條款中翻去關 

於領館人員之從事私人有償活動者不得享受各該條所 

規定各項優惠與豁免的規定。 

(三） "私人有償業務"一詞指爲牟利目的所從事 

的商業、專業或其他活動，其意義並不包括偶或從事的 

活動或主要目的不在牟利的活動(大學授課、編輯學術 

刊物等等）。 

笫三章.名譽頜事人員所享之便利、特權與憨免 

導 言 

(一）"名譽領事"一詞在各國法律上具有不同意 

義。有的法律以有關人員擔任領事工作不受報償爲決 

定標準。其他法律則明白確認職業領事得爲有給職或 

無給職，而規定專任領事與名譽領事的區別在於前者 

爲國內外放者，後者爲就地聘任者。按照另外一些領 

事法規的規定，"名譽領事"指非爲派遣國國民之代理 

人，其本人除擔任領事職務外尙准予在接受國內從事 

有償業務者，至事實上是否從事此項業務，則在所不 

問。若干國家對在接受國內除擔任公務外另行從事有 

償業務或專業之代表，不論屬何國籍，一概視爲名譽 

領事，以決定應否給予領事豁免。最後，許多國家對 

非爲職業領事之領事一律視爲名譽領事。 



(二） 委員會曾於第十一届會暫é通過下列決議: 

"領事可分： 

"(i)'職業領事'，'卽派遣國之政府人員、支 

領薪俸而在接受國內不從事在其領事職務以外之 

任何專業活動者； 

"(ii)'名譽領事'，卽不向派遣國經常支領薪 

俸，而准予在接受國內從事商業或其他有償職業 

去 " 

(三） 但委員會有鑒於各國在這一方面的慣例,並 

鑒於各國法律對名譽領事所訂的定義大不相同，故於 

第十二届會決定在本草案中删去名譽領事的定義，僅 

在第一條第二項內規定領事得爲職業領事或名譽領 

事，而聽由各à自由訂立後者的定義。 

(四） 有一些國家（爲數並不太多）准許其本國職 

業領事人員，卽使是正規的領事官，也可在接受國內 

從事私人有償業務。事實上的確有一些職業領事人員 

憑此准許在其領事職務之外兼營商業或!^事其他有償 

業换。委員會認爲，旣有這一類人員存在，他們的法 

律地位便應當在本草案中加以規定。委員會參照各國 

慣例決定，就領事特權與豁免而言，這類人員應視爲 

與名譽領事處於同等地位（第五十六條）。 

第五十七條 

對名譽领事人員遗用之條款 

一. 關於職業領事人貢及領錄僱員所享便利、特 

權奥盩免之第二*內笫二十八條、第二十九條、笫三 

十三條、第三十四條、第三十五條、笫三十六條、第 

三十七條、第三十入條、第三十九條、第四十一條第 

三項、笫四十二條、笫四十三條、第四十四條笫三項、 

第四十五條、第四十九條除笫一項 ( b )敫外、及第五 

十三條之规定對名舉領事人員同檬適用。 

二. 此外，名馨領事人貢所享之便利、特權與豁 

免，伕本章^下各條之規定。 

評 ik 

(一） 委員會將關於職業領事特權與豁免的各條 

款一一撿討,決定其中若干條款對名譽領事亦可適用， 

在本條第一項內予以列舉。 

(二） 本草案第六十九條對名譽領事亦可適用，應 

特別注意。因此，凡爲接受國國民的名譽領事，依本 

草案規定，除對其爲執行職務所實施的公務行爲可免 

受管轄及可享受第四十四條第三項所規定的特權之 

外，並不享有任何其他領事豁免。 

(三）至於不在本條第一項之列的第二章其餘各 

條，委員會認爲它們不能對名譽領事完全適用。但委 

員會承認各該條賦予職業領事的權利有一部份亦應准 

許名譽領事享有。名譽領事應准享有的特權與豁免在 

以下各條中分別訂明。 

第五十八條 

领館館舍不得侵犯 

領事鍺W名*領事爲館長者，其館舍不得侵犯，但 

«專供埶行領事職務之用者洚P民。在此情形下，接受 

國官吏非經館畏許可，不得造入館舍。 

評 ik 

委員會上一屆會決定，一九六〇年草案第三十一 

條關於領館館舍不得侵犯的規定對名譽領事是否適用 

問題俟後再作決定，同時請各國政府就此問題提出參 

考資料。委員會現在參照所得資料，決定在本草案中 

增訂本條，規定以名譽領事爲館長的領事館館舍不得 

侵犯，但以專供執行領事職務之用者爲限。此項條件 

如同第六十條中所規定的條件一般，其理由在於名譽 

領事人員大多在接受國內兼營私人的有償業務。 

第五十九條 

领館館舍免税 

一. 派遭國及領館館長對於專供埶行領事躐務之 

用之領館鲭舍，不鳋渰其所有或租賃者，概免繳鈉國 

家、區域或地方性捐稅，但捐税之爲對供給特定服務應 

納之費者不在此列。 

二. 本條第一項所叛定之免税，對於與派遣國或 

領館館長訂立承辦契約之人依接受國法律應鈉之捐稅 

不逋用之。 

評 註 

(一） 派遣國或名譽領事人員所有或租賞的領館 

館舍，如係專供執行領事職務之用，便可如同以職業 

領事人員爲館長的領事館館舍，免納一切捐税。 

(二） 委員會認爲本條所規定的免税確有正當理 

由。. 



(三）由於第六十九條的規定,本條不適用於隸籍 

接受國的名譽領事人員，應請注意。 

第六十條 

领館檔案及文件不得侵犯 

領事館 P 名*領事爲館長者，其領館檔案及丈件 

無論何踌，亦不論仓於何處，均屬不得侵犯，但此等 

丈卷W與館畏及其屬員之私人信件及關於此等人員專 

業或行業之物资、簿籍或丈件分別保管者爲限。 

評 là 

領事館以名譽領事爲館長者，其領館檔案及文件 

享有不得侵犯權，但此等文卷以與名譽領事及其屬員 

的私人信件、他所有的貨物及關於他所從事的專業或 

行業的簿籍文件分別保管者爲限。後述條件之所以必 

要，係由於名譽領事人員往往在接受國內兼有私人的 

有償業務。 

第六十一條 

特別保護 

名*領事人員因其所任蛾^關係，接受國應負賣 

子玖特別保護。 

評 註 

本條中"特別保護"一詞，如同在第四十條中一般， 

意指較接受國內外僑居民所享者更爲周裙的保護，其 

涵義特別是指接受國負有保障名譽領事人員人身安全 

的義務，遇接受國與派遣國關係緊張，名譽領事人員 

因所任職位關係致其奪嚴或生命有受侵害之虞時，尤 

第六十二條 

免除外僑登記及居留發方兩之羲務 

名*領事人貢，除從事私人有償集務者外，應免 

除接受國法规就外僑登鈀及居晳證事宜所親定之一切 

義務。 

評 註 

(一）本條不適用於在領事館外另行從事私人有 

償業務的名譽領事。又本條對於名譽領事人員的家屬 

並不適用，故與第四十六條不同。 

(二）由於第六十九條的規定,本條不適用於隸籍 

接受國的名譽領事人員，應請注意。 

第六十三條 

免 税 

名*领睿人賁因教行領事識務向派遣國支领之薪 

酬免鈉一切捐稅。 

評 iî. 

委員會多數委員認爲本條所載的規定雖然超出一 

般國家慣例的限度，卻應予列入，一方面藉以避免自 

外國取得的收入納稅問題所涉的困難，一方面也是因 

爲有,的薪酬是外國國家所給付的。惟應注意者，由 

於第六十九條的規定，本條不適用於隸籍接受國的名 

譽領事人員。 

第六十四條 

免除個人勞務及指獻 

接受國應准名舉頜事人員免除一切偭人勞務及所 

有各種&共服務，並免除關於徵用、軍事慕捐及屯宿 

等之軍事義務。 

評 is. 

(一） 第十二屆會所通過的本條條文擬准許名譽 

領事人員及其家屬均可享有本條所規定的豁免。由於 

若干政府堅持要將本條的範圍加以限制，委員會遂重 

新草擬條文，使其中規定專限於對領事人員適用。 

(二） 由於第六十九條的規定，本條不適用於隸籍 

接受國的名譽領事人員，應請注意。 

第六十五條 

第三國之義務 

第三國對於W名譽領事人員洚館長之領事館来佳 

^ 文 及 其 他 務 通 訊 ， 應 一 如 接 受 國 給 予 同 樣 之 * 由 

及保護。 

評 註 

委員會第十二屆會曾將關於第三國義務的第五十 

二條列爲對名譽領事人員適用的條款之一。由於若干 

政府對該條應否全部適用於名譽領事人員一節，表示 

疑問，委員會乃決定在草案中專列一條，訂明第三國 



的義務祇限於對來往公文及其他公務通訊，比照接受 

國給予同樣的自由及保護。 

第六十六條 

尊重接受國法律規章 

在不妨礙其特權與豁免之情形下，名馨領事人貢 

負有尊重接受國法律覲章之羲務。名舉領事人員並負 

有不千涉該國內政及不濫用職佳翁其所從事之任何私 

人活動謀取利益之羲務。 

評 ik. 

(一） 名譽領事人員如同職業領事人員一般,負有 

尊重接受國法律規章的義務。他們也有不干涉該國內 

政的義務。就隸籍接受國的名譽領事人員而言，此項義 

務意指他們不得利用其所任職位進行國內政治活動。 

(二） 由於極大多數名譽領事都從事私人業務圖 

利，故必須增列另外一項義務，卽他們不得利用職位 

爲其所從事的任何私人有償活動謀取利益。 

第六十七條 

名譽领事人員制度甸各國任意選用 

各國可吻由決定是否委淤或接受名*領事人員。 

評 ik. 

有的國家向例旣不委派、也不接受名譽領事人員， 

本條計及此項慣例，確認名譽領事人員委派或接受與 

否任憑各國自由決定之規則。 

笫四章.一般條款 

第六十八條 

使 館 承 辦 领 事 職 # 

一. 本條敫笫五條、第七條、第三十六條、第三十 

七條及第三十九條之親定對於使館承辦領事職務，亦 

逋用之。 

二. 使鍺人貢派任領事組工作者，或另經指派擔 

任使錄內領事職務者，其她名應通知接受國外交部。 

三. 使館教行領事職務時，唯有於當地法律及惯 

倒許可之情形下始得與接受國外交部^外之欉關接袷。 

四. 本條第二項所稱使館人員之特權與豁免仍^ 

關於外交關係之國際法规則%準。 

評 ii. 

(―)有如本草案第三條所規定，領事職務不僅可 

由領事館行使，亦可由使館承辦。是以，本草案中必 

須對使館承辦領事職務的情形加以規定。 

(二） 第二項中"另經指派擔任•••領事職務"一語 

主要係指使館未設領事組而責成館中人員一人或數人 

兼理領事與外交職務的情形而言。 

(三） 本條第三項相當於一九六一年維也f3外交 

關係公約第四十一條第二項，其中規定使館承派遣國 

之命與接受國洽商公務，概應逕與或經由接受國外交 

部或另經商定之其他部辦理。第三項規定使館唯有在 

當地法律或慣例許可的情形下，始可與外交部以外的 

機關直接通訊接洽領事事務。 

(四） 本條第四項明文規定,負責承辦領事職務的 

使館人員可繼續享有外交特權與豁免的優惠。 

第六十九條 

爲接受國國民之领館人員及其家屬 

與私人傧從 

―.除接受國特許享有其他特權與豁免外，領事 

人員洚接受國國芪者，僅就其脔教行職務而實施之& 

務行爲享有管辖之憨免及人身不得侵犯權，並享有本 

條款第四十四條第三項所親定之特權。就此等人員而 

言，接受國應同樣履行第四十二條所^定之義務。 

二.其他領館人貢及其家屬奥私人僕從鴛接受國 

國戾者，僅得在接受國許可之範圜內享有特權與憨免。 

但接受國對此等人貢所施之詧辖應妥爲行使，"免對 

領事鍺職務之埶行有不當之妨礙。 

評 註 

(―)本草案確認派遣國得委派接受國國民爲領 

事入員及領館僱員。如委派爲領事人員，則非經接受 

國同意不得爲之（第二十二條）。委員會因而必須爲隸 

籍接受國的領館人員訂明其法律地位。 

(二） 此外，由於本草案准許受領館人員僱用的私 

人僕從享有若干豁免，所以也必須對其中隸籍接受國 

者可否享有同様豁免問題加以規定。 

(三） 關於隸籍接受國的領事人員,本條仂照外交 

豁免方面類似間題的解決辦法（參閲維也納公約第三 

十八條）,也規定這類人員僅得就其執行職務的公務行 

爲享有管轄之豁免及不得侵犯權，並有拒絕就其執行 



職務所涉及的事項提出證言或有關的來往公文及文件 

之特權（第四十四條，第三項）。遇隸籍派遣國的領館 

人員受逮浦或覊押待審，或對其提起刑事訴訟時，接 

受國依本條規定也負有通知派遣國之義務。本條與維 

也納公約第三十八條條文差異之處係由於領事人員及 

僱員的法律地位與使館人員不同所致。 

(四） 本條旣係對接受國國民適用，故其中採用 

"公務行爲"字様，與第四十三條中所用"爲執行領事職 

務而實施之行爲"字樣不同,.前者的範圍較後者更有限 

制。 

(五） 隸籍接受國的領事人員准予享有此項管轄 

之豁免，其理由有二。第一，這類人員爲執行職務而 

實施的公務行爲係屬派遣國的行爲。此項豁免因而可 

以說是並非單'純屬於領事人員個人的豁免，而是屬於 

外國國家本身的豁免。第二，旣然委派接受國國民爲 

領事人員必須徵得該國同意(第二十二條），則未始沒 

有理由說是接受國的同意默示許可該員享有其爲執行 

職務所必需的最低限度豁免。而在公務行爲方面免受 

管轄便是最低限度的豁免。接受國當然可以自動給予 

有關領事人員任何其他特權與豁免。 

(六） 至於其他領館人員、其私人僕從及家屬，這 

些人員祇可享受接受國所特許的特權與豁免。不過， 

依本條第二項規定，接受國如對這些人員行使管轄,務 

須避免對領事館職務的執行有不當的妨礙。 

第七十條 

無差別待逸 

―.接受國遮用本條款時，對本&約各當事國不 

得差別待遇。 

二 .惟接受國如极捸互惠原則特許享有较*條款 

親定翁廣之特權與 - t免，不得税爲差別待遇。 

評 註 

(―)第一項闡述基於各國主權平等的一般規則。 

(二） 第二項論及接受國特許享有較本條款規定 

爲廣的特權與豁免之情形。接受國當然可以根據互惠 

原則特許享有這種較大的優惠。 

(三） 本條條文係上一届會所通過，與委員會前在 

外交往來及豁免條款草案中所提議的條文（第四十四 

條，嗣經列爲維也納公約第四十七條)有所不同；委員 

會現在決定保留該項條文，因爲它認爲當初所以改變 

意見的理由依然成立。 

第七十一條 

本條款與各項專約或其他國際 

協定之關係 

*條款之兢定不影響當事闳間现行有敛之各項專 

約或其他國際協定。 

評 钛 

(一） 本條目的在表明此項公約不影響當事國間 

所締結的關於領事關係及豁免的國際專約或其他協 

定。在此情形下，多邊公約的適用範圍顯然祇限於不 

在當事國間旣有專約或協定規定之列的一些問題。 

(二） 委員會希望,將來各國如欲締結任何關於領 

事關係及豁免的專約，領事關係條款草案也可供其作 

爲藍本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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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委員會之其他決議及結論 

壹.條約法 

三八. 委員會決定於第十四屆會着手處理條約法 

問題。 

三九. 委員會第五九七次會議指派Sir Humphrey 

Waldock繼任Sir Gerald Fitzmaurice爲條約法專題報吿 

員。爲使新任專題報吿員工作有所遵循起見，委員會 

於第六二〇次及第六二一次會議對此事作一般性質的 

討論。委員會於討論結束後，決定： 

(0委員會的目標是草擬條約法條款草案，以備 

訂立公約之用； 

(ii) 請專題報吿員重行審査委員會及其專題報告 

員以前在這方面所做的工作； 

(iii) 專題報告員應先從締結條約問題開始，然後 

處理這個專題的其他部份，如屬可能，於兩年內處理 

整個問題。 

貳.委員會今後工作之計劃 

四〇.委員會收到秘書處提送之節略 (A/CN .4 / 

138),內載一九六〇年十二月十二日大會決議案一五 

〇五(十五)的全文。該決議案載明大會決定將題爲"國 

際法之編纂與逐漸發展方面之未來工作"一項目列入 

大會第十六届會臨時議程，以便研究調査國際法整個 

部門並就編訂國際法之編纂與遂漸發展之新專題表提 

出必要建議。大會於同一決議案內邀請會員國提出關 

於此項問題的意見或建議。 

四一.委員會雖未經邀請對此事提出意見，但認 

爲各委員宜將意見雜入紀錄，以供大會第六委員會使 

用。委員龠委員皆有關於第六委員會在大會第十五屆 

會討論此事的紀錄。委員會於第六一四次、第六一五 

次及第六一六次會議對此事作一般討論。關於討論此 

問題的全部情形，請注意委員會的簡要紀錄。 

叁.與其他機關之合作 

四二. Mr. H . Sabek代表亞非洲法律f§商委員 

會列席本届會並在第六〇五次會議代表該委員會提出 

陳述。 

四三. 委員會派往該豁商委員會第四届會的觀察 

員M r . F . V . Garcia Amador在第六二一次會議中提 

出報告書（A/CN.4/139)並由委員會表示備悉。 

四四. 委員會復.於第六二一次會議決定請其主席 

以委員會觀察員資格列席亞非洲法律豁商委員會於一 

九六二年初在緬甸仰光舉行之第五届會，倘主席不能 

前往，則指派委員會另一委員或秘書代表委員會列席 

該届會。 

四五. M" J . J . Caicedo Castilla代表美洲法律委 

員會列席本屆會並在第五九七次會議代表該委員會提 

出陳述。 

四六. 委員會於第六一三次會議聽取哈佛法學院 

Louis B . Sohti敎授就國家對外僑所受損害之國際責任 

公約草案所作陳述，草擬此項草案係該法學院國際硏 

究方案中的一部份工作。 

肆.下届會議日期及地點 

四七. 委員會決定下屆會議（第十四屆會)在曰內 

瓦舉行，自一九六二年四月二十四日起至六月二十九 

日止，爲期十週。 

伍.列席大會第十六届會之代表 

四八. 委員會決定由主席Mir. Grigory I . Tunkin 

代表委員會列席大會下一(十六）届會，以備諸詢。 

M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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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比 麟 

比利時駐聯合國常饪代表以一九六一年 

四月十一日公&附送 

〔原件：法文〕 

序 言 

比利時政府業S研究國際法委員會所草擬的條款 

草案，頗感興趣，並表示在原則上同意該草案。 

鑒於國際關係之發展情形，似宜使各國政府曰益 

關心的一部份國際公法趨於一致。 

但是，比利時政府認爲必不可少的是以委員會考 

慮決定之方式，特別說明此項擬議公約祇是編'纂關係 

國家一致接受的規則，因此，公約對於領事法並未作 

詳盡無遺的規定。 

œ大會正式紀錄，第十五届會,捕編第九號(A/4425),第二 

十八段。 
"前以文件A/CN.4/136 and Add. 1-11印發。 

這就可見，對於未經此項草案解決之問題，不能 

拒不適用：第一，國際法之一般原則及國際慣例之規 

則，第二，國內法之規定。 

條款草案大體上符合比利時的現行法及所遵守的 

慣例。 

但是，比利時政府擬對若干特定條款提出下列意 

見。 

第一條 

一.（f)項規定"除第八條外，稱'領事'者指派遣 

國正式委派爲總領事、^事、副領事或領事代理人，在 

接受國執行領事職務且經• • •准許• • •"。 

在比國領事代理人不經派遣國任命而是由其主管 

長官委派的。. 

關於此事，一九二〇年七月十五日國王命令第四 

十八條第二段與第三段規定： 



"領事代理人由擔任館長之鎮事與副領事委 

派，館長作此種委派時，必須事先經由正常途徑， 

請求並取得外交部長之許可。 

"發給領事代理人之證書格式應以部令規定 

之。 

二. 比利時政府認爲(h)至(k)各項之現有措辭不 

很滿意。 

( f ) 至00各項所載定義過於繁多，在適用此項文 

書時將引起困難，因此，這些定義必須簡化。 

是以比利時政府建議： 

(a) 刪去(h)與(i)兩項； 

(b) 以下文替代現有的（j)項； 

"(j)稱'領綰僱員'者謂在領館工作之人員， 

而 

"(一）並非領事，擔任行政、事務或技術工 

作；或 

"(二）擔任傳達、司機、管理或其他類似之 

工作；" 

( c ) (k)項應以下文替代之： 

"(k)稱'領館館員'者謂領事及領館僱員；"。 

有了這些修正後，各類有關人員就都經規定，而 

定義也不致爲數過多。 

新定義將更能符合以下關於領館人員所享特權與 

豁免之各條條文。 

三. 比利時政府認爲第一條定義應從"派遣國"與 

"接受國"開始，其字句如下： 

"稱'派遣國'者謂委派領事之締約國；" 

"稱'接受國'者謂在其境內領事行使職權之締 

約國；"。 

四. 最後，比利時政府提議本條各項之次序應重 

排如下： 

( a ) 稱"派遣國"者謂‧‧‧ 

(b) 稱"接受國"者謂‧‧‧ 

(0稱"領事館"者謂‧‧‧ 

(d) 稱"領館轄區"奢謂‧‧‧ 

(e) 稱"領館館舍"者謂‧‧‧ 

(0稱"領館擋案"者謂‧‧‧ 

(g) 稱"領事"者謂‧‧-

(h) 稱"領事證書"者謂‧‧‧ 

(0稱"領館館長"者謂‧‧‧ 

( j )稱"領館僱員"者謂‧‧-

(k)稱"領館人員"者謂‧‧-

(0稱"私人僕從"者謂‧‧-

五. 因此，比利時政府認爲第一條應如下述： 

第一條：定羲 

就適用本草案而言： 

(a ) 稱"派遣國"者謂委派領事之締約國； 

(b) 稱"接受國"者謂在其境內領事行使職權之締 

約國； 

(c) 稱"領事館"者謂任何領事官署，不論其爲總 

領事館、領事館、副領事館或領事代理處； 

(d) 稱"領館轄區"者謂領事館對接受國行使職權 

所及之地區； 

(e) 稱"領館館舍"者謂充領事館用途之任何建築 

物或建築物之一部份； 

(E)稱"領館檔案"者謂一切公文案卷以供保存或 

保管此等文書之用之任何器具； 

(g) 除第八條外，稱"領事"者指派遣國正式委派 

爲總領事、領事、副領事或領事代理人，在接受國執 

行領事職務且經依照本草案第十三條或第十四條之規 

定，准許執行此項職務之人員。領事得爲職業領事或 

名譽領事； 

(h) 稱"領事證書"者謂接受國准許外國領事在接 

受國境內執行領事職務之確定表示，不論其形式爲何； 

(0稱"領館館長"者謂派遣國委派主持領事館館 

務之人員； 

( j )稱"領館僱員"者謂在領館工作之任何人員， 

而 

(一） 並非領事，擔任行政、事務或技術工作;或 

(二） 擔任傳達、司機、管理或其他類似之工作； 

(k)稱"領館館員"者謂領事及領館僱員； 

(1)稱"私人僕從"者謂領館人員之私人傭僕。 

六. 比利時政府認爲本條如照此修正通過，公約 

內提及"領事人員"及"領館館員"之其他條文應照此項 

重擬條款修改。 

第二條 

比利時政府贊成評註（三）內專題報吿員的提議, 

卽已建立外交關係者認爲領事關係亦已建立。 



第三條 

第四項首句"除另有協議外"似嫌多餘，因同項結 

尾處所規定的每種情形皆須經接受國同意的條件卽含 

有此種但書規定。 

第四條 

一. 比利時政府願以評註（十一）所載另一條文的 

第一項來替代本條第一項，其第一句應至"現行有關 

協定所規定之其他職務"爲止。 

也許可增添第二句，明白規定領事得執行派遣國 

所責成之一切職務，但有一條件，卽執行此項職務不 

得與接受國之法律有所牴觸，或接受國不反對執行此 

項職務。 

因此，新條文之措辭如下： 

"一.領事之任務爲在領館轄區範圍內保障派遣 

國及其國民之權利與利益，對派遣國國民給予協助與 

救濟以及執行現行有關協定所規定之其他職務。 

"此外，領事並執行派遣國責成其行使之職務，但 

以此項職務不與接受國之法律相牴觸，及接受國不反 

對行使此項職務爲限。" 

二. 本條第二項列舉領事執行的若干職務，現有 

(a)(b)兩項可以刪去，因爲新的第一項已予規定。 

新的第二項措辭如下： 

"二.以不妨礙依據前項規定之領事職務爲限，領 

事得執行下述職務： 

"(a)擔任公證人、出生、婚嫁及死亡登記員，並 

辦理其他行政性質事務； 

"(b)對懸掛派遣國國旗之船舶及在該國登記之 

航空機給予必要之協助； 

" (c )增進貿易並促進派遣國與接受國間商業及 

文化關係之發展； 

"(d)調査領館轄區內之經濟、商業及文化狀況向 

派遣國政府具報，並向任何關心人士提供資料。" 

三. 現有第二項成爲第三項。 

四. 第四條評註(十二)提及專題報吿員提議增添 

關於領事代表派遣國國民的權利的一條條女。 

比利時政府贊成增添這條條文。事實上，比利時 

締結的一切雙邊領事專約都載有此項規定。 

第五條 

本條(a)項論及派遣國國民死亡時之遺產問題，但 

未提到領事在派遣國國民對接受國國民死亡後之遺產 

有利害,係時過問其事的問題。 

對於這種情形亦應予以規定，比利時政府建議爲 

此目的，增添一項新的(b)項，其措辭如下： 

"(b)在領館轄區內如有構成遺產一部份之資產 

爲領事有權過問者應立卽通知主管領館；"。 

此項提議如被採納，現有(b)項與(c)項成爲(c)項 

與(d)項。 

第六條 

比利時政府認爲本條第一項(0款應規定領事與 

受覊押或監禁之派遣國國民通訊之權。 

再者，第一項(c)款之第二句應略加修加。 

第一項(《0款應如下述： 

" (c )領事得探訪受覊押或監禁之派遣國國民與 

之交談、通訊，並代聘其法律代表。領事對於在其轄 

區內依判決受監禁之派遣國國民應有同樣權利。" 

第八條 

爲響應本條評註(四）所作之請求，比利時政府茲 

就領事代理人之委派及權力提出下面數項資料： 

一.委派. 

一九二〇年七月十五日關於領事圑組織之國王命 

令第四十八條第二項與一九五四年一月十四日關於外 

.交及國外貿易部之組織及業務之國王命令第二十九條 

第四項載有下列規定： 

"領事代理人由擔任館長之領事與副領事委 

派，館長作此種委派時，必須事先經由正常途徑， 

請求並取得外交部長之許可。" 

此外，一九二〇年七月十五日關於領事圑組織之 

國王命令第四十八條第三項並規定： 

"發給領事代理人之證書格式應以部令規定 

丄。 

領事代理人概爲名譽代理人，由關係領館館長簽 

名發給證書，並亦視爲館長，但在工作時受委派其擔 

任此項職務之領館館長之指揮。‧ 



二 . 權 力 

領事代理人僅有有限權力。 

一九二〇年七月十五日關於領事圑組織之國王命 

令第七十一條對此事規定如下： 

"領事代理人在委派其任事之領事之職權下 

擔任工作。領事代理人不得執行出生、婚嫁與死 

亡登記員、公證人或承審員等之職務，除非每項 

文件均經其直É長官明白授權並負責；代理人經 

委派其任事之領事授權，以登記員或公證人資格 

所收受之文件必須載明授權經過及授權理由。領 

事代理人本身不得作此種授權。領事代理人有權 

證實簽名、辦理商船出港例行手續及於一八五一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法令第十七條及第十八條所規 

定之情形擔任公斷員。關於職務上之"切事項，領 

事代理人應向由其代理之領事接洽。" 

一八五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頜事及領事管轄權法 

第十七條與第十八條載有下列規定： 

"第十七條 

"領事應公斷在其轄區內發生並提請其處理 

之比國人間之爭端。 

"第十八條 

"領事並應公斷提請其處理之下列爭端： 

一. 關於領事本國商船船員之工資間題； 

二. 關於海員、船長與其他船舶職員間及其 

與乘客間不涉第三者之債務之履行問題。" 

領事代理人行使職權以領事代理處設有辦事處之 

地區爲限。對於遠離領館而宜有領事人員但無須較多 

館員之地點，設置領事代理人頗有用處， 

比利時駐外領館近年來已有逐漸減少利用領事代 

理處之趨勢。 

第^!條 

本條結尾處所用字様與公約中其他條文所用者不 

一致。應採用"接受國"字樣。 

第十條 

一.第十條所論事項可想像到不僅要依各國國內 

法規定，還要根據習慣與常例。 

因此，第一項末句應改爲： 

"**«依派遣國之國內法及慣例"。 

二.第十條所關涉之問題旣在第十二條及其以下 

各條內也有規定，第二項之字句應修正如下： 

"二.承認領事之權限及除本條款另有規定 

外，關於此項承認之形式，依•••之規定"。 

第十一條 

本條所載之規則非比利時所習知。 

因此，比利時政府願以較有伸縮之方式來表達本 

條之內容。 

新案文之措辭如下： 

"委派接受國國民爲領事得由該國聲明應經 

其明示同意。" 

第十二條 

一. 第一項所稱領館館長並不都有領事委任文憑 

或類似文書以充全權證書。 

主持領事代理處之領事代理人亦爲領館館長，但 

至少是根據比利時法律、領事代理人並無可充全權證 

書之領事委任女憑或類似文書。 

二. 上面對第九條已經提及，草案各條關涉同一 

事項時應採用同様字句。 

因此，第一項所用"委派國"字樣應以領事法通用 

之"派遣國"之字來替代。 

三. 第一項稱領館館長應發給"全權證書"。 

此語並不完全正確，因領事所行使之職權僅爲派 

遣國根^國內法,條約法及國際公法之範圍所授與者。 

四. 第二項所用"委派領事之國家"一語應改爲 

"派遣國；""領事執行職務所在地國家"亦應改爲"接受 

五. 第二項應規定不僅將領事委任文憑並將"類 

似文書"遞交接受國政府。 

六. 法文本第二項應用現在式而不是未來式。 

根據上述意見，第二項應修改如下： 

"二.派遣國應經由外交途徑或其他適當途 

徑將委任文憑或類似文書遞交接受國政府。" 

七. 比利時政府認爲本條第三項似可修正如下： 

"三.如接受國同意，委任文憑或其他類似文 

書得以•••替代之•••"。 



八.委員會在評註(三）內希望對領事如派至另一 

領館任職卽使該領館設在同一國家境內是否也需要有 

新的委任文憑一事獲得資料。 

比利時政府要說比國就是實行此種政策。 

不僅如此，依照比利時的法律，遇有下列情形還 

要對領館館長另外發給新的委任文憑： 

(a) 倘館長升級，領館等級亦同時升格；或 

(b) 倘其領館轄區改變；或 

(c) 倘領館之總館遷移。 

第十三條 

爲統一名詞起見，"其執行職務所在地國家"，一 

語應改爲"接受國"。 

第十五條 

比利時政府認爲法文本所用"••'du devoir de sa 

charge" ̃ •語不如"s'acquitter des devoirs de sa charge" TH 

確。 

第十六條 

一. 本條第一項法文本採用"chef de consulat"(領 

館館長），因爲由於本條之上下文關係，難於採用第一 

條之用語。 

但是，比利時政府提議爲求一致起見，應該照草 

案第一條的用語採用下列字句： 

"一.倘領館館長不能執行職務或館長缺位 

時，領事館事務應‧‧‧主持‧‧‧。" 

.此項措辭完全符合第一條定義所用"領館館長"字 

樣。 

二. 比利時政府不反對第二項前半段，但對後半 

段必須提出:若干保留。 

依照比利時國內法，領館代理館長倘不具備草案 

第四十五條、第四十六條及第四十七條所規定之條件， 

不得享有各該條所稱之免稅特權。 

第十七條 

一. 第二項所稱之規則爲比利時國內法所無。關 

於這點，唯一決定因素爲頒給領事證書。 

二. 法文本第三項末尾"leurs lettres de provision" 

應改爲"leur lettre de provision" 0 

三. 第三項所載之規則未顧及並非領館館長之領 

事之地位，依照比利時國內法無論如何此等領事旣不 

發給委任文憑或類似文書，祇要有委派領事通知就已 

足够。 

是以，比利時政府提議第三項之末應改正如下： 

"其相互間之位次依遞送委任文憑或類似文書之日期 

或提出委派領事通知之日期定之。" 

這就採用了委派領事通知之辦法，這項規定就將 

第十二條第三項所稱的可能性包括在內。 

四.比利時政府認爲第四項所載的規則卽使對等 

級有差別的情形亦應適用。 

因此，現有的案文應改爲： 

"領館館長應不論等級，位於•••之先。" 

第 十 & 條 

比利時政府反對本條規定，並擔心一種具有混合 

身份的另一類領事可能由此產生。 

由於本條所預料的情形實際上很難得發生，似無 

理由規定此種複雜情形。 

但是，假使大多數贊成本條規定，比利時政府本 

妥協精神，準備接受此項規定，但以不添出"總領事兼 

代辦"這類新階級爲條件。比利時政府願將本條後半段 

修正如下："遇此情形,應享受外交特權與豁免"。 

第二十一條 

一.爲了符合對第一條提議的修正起見，比利時 

建議第二十一條採用下列字句： 

"以不牴觸第十一條、第二十二條及第二十三 

條之規定爲限，派遣國得自由委派非爲領館館長 

之領事及領館偏員。" 

比利時政府並認爲領館僱員祇有在接受國准予行 

使其職務時方得使用此項銜名。因此本條應增加下列 

一項規定:"‧ ‧ ‧領館僱員,於提出其委派之通知後准予 

行使其職務。" 

第二十二條 

比利時政府欲側去這一條。 

本條所關涉的問題完全屬於國家國內法管轄範 

圍，必須由關係國家本相互諒解之精祌，以雙邊協定 

解決之。 

第二十五條 

一.爲與第一條之定義相符起見，本條第一項之 

開首一語應如下述： 



"一.領館館長之職務應•*•"。 

二. 比利時政府認爲常有的兩種終止原因一一辭 

職與死亡̶̶應該增列在終止方式內。 

新的第一項措辭似可規定如下： 

"一.除其他情形外，領館館長之職務遇有下 

列情事卽告終止： 

" ( a )辭職或死亡； 

" ( b )召回或免職； 

" ( c )撤銷領事證書； 

" ( d )斷絕領事關係。" 

三. 鑒於第一項的修正，第二項第一句應如下述： 

"二.除本條第一項(0款所述之情事外，非 

爲館長之領事人員之職務得因同様理由而終止。 

此外•••"。 

第二十七^^ 

一. 比利時政府認爲第二虔內所採用的"一俟其 

離境準備就緒"一語仍不足以達到評註（二)內所稱之 

目的。 

此項規定如修正如下，或者較爲妥當： 

"二.接受國對於本條第一項所稱之一切人 

員應給予出境之必要便利，並應妥施保護，至其 

在相當期間內離開國境之時止。於必要時，接受 

國應供給牝等人員本人及財物所需之交通運輸工 

具。" 

二. 比利時政府認爲第三項似可修正如下： 

"三.本條第二項規定不適用於派遣國解聘 

之就地委派或雇用之領館人員。" 

第二十九條 

本條第一項必須提及這是指派遣國的國徽。 

第三十一條 

一. 比利時政府認爲在第三十一條內列入關於徵 

用的一項規定似亦有益。 

新的一項似可規定： 

"領館館舍得被徵用，但以基於國防需要或公 

用事業之理由爲限，並應有適當補償。" 

二. 本條並應包括不可侵犯之主張與執行領館職 

務無關之情形在內。 

因此，似可增添措辭如下的一項規定： 

"倘與領事或領館人員有償私人活動有關之 

文件及物品或爲此項活動標的之貨物存放於領館 

館舍時，領事或領館人員必須採取必要步驟以保 

證接受國對此種有償私人活動;^現行法律絕不因 

本條之規定而妨礙其適用。"' 

第三十二條 

一. 在比國，*產稅與有關之全國緊急税之免徵 

以厣舍屬於外國所有爲條件。倘使承認館長係代表派 

遣國取得館舍，因此派遣國成爲館舍所有人，則此項 

條件便認爲滿足。所以，原則是僅准外國享有此種免 

除。 

再者，第四十五條第一項(b)款似已適當處理以 

領館館長名義代表派遣國爲領事館用途而置有不動產 

之情形。 

最後，購買不動產所應徵收之稅如此項財産爲私 

人所有，則不論何人皆不可能免稅。遇有此種情形亦 

必須由館長代表派遣國購置方得免稅。 

二. 在本條之末"應納之費"一語後應增添"或改 

善當地公用事業之相當代價"字樣。 

舉例來說，街道與路燈之改善，敷設自來水總管 

及下水道等都屬這類改善。 

三. 比利時政府建議對於領館館舍的設備似亦可 

規定同樣免稅，這點在第三十一條第三項內也已提及。 

關於這點的第二項似可規定如下： 

"關於領館館舍所有或據有之設備，派遣國應 

享同様免除。" 

第三十六條 

一. 委員會在評註(六)內表示關於通訊事項各國 

慣例如何尙無充分資料可供參考。 

關於此事，比利時政府要說，依照比國法律，領 

事與外交使館對寄信、拍發電報或使用電話均不能享 

受特惠收費率。 

二. 比利時政府覺得必須促請注意本條第二項所 

載之原則並非絕對的。 

依照慣例接受國當局如有重大理由得開啓領館之 

郵包，但必須有派遣國指定之代表在場。 

比利時政府願在第三十六條評註內提及此項慣 

例,正如外交往來及豁免條款草案第二十五條之情形。 



第三十七條 

一. 比利時政府認爲評註(一）內所稱之國際法上 

的確定原則̶̶領事執行職務時祇許向地方當局接洽， 

卽向領館轄區之地方當局接洽一應在條文本身內提 

及。 

比利時政府É於這裏指出，依照比國領事法，除 

有本條第二項所稱之情形外，領事絕對無權與中央當 

局或領館轄區以外之地方當局接洽。 

二. 比利時政府認爲第三項所稱領事與接受國當 

局通訊所應遵守之程序是專屬接受國國內管轄之問 

題，與國際法無涉。 

因此，此項規定應予刪去。 

第三十八條 

比利時政府根據本條評註(四)內提供資料的請求， 

表示私人間在領館內辦理的文件唯有其目的欲在接受 

國內發生效果者始應繳納接受國法律所規定的稅捐。 

第四十條 

一. 第一項所用"候審"二字對"逮捕"與"覊押"均 

適用，以便將行政機關的逮捕〔至多以二十四小時爲 

限〕除外，此種逮捕在情況需要時，縱是領事亦不能 

避免。 

二. 比利時政府認爲第一項規定照其現有措辭較 

括弧內另一規定爲可取。 

三. 第一項所稱"但有犯罪行爲可處以五年以上 

徒刑之最重刑罰者"一語必須說明包括最高可處五年 

徒刑祇因發交懲戒法庭(刑期因而縮短)之犯罪行爲在 

內。 

四. 比利時政府主張刪去第二項內"兩年以上"字 

樣。比國法律沒有此種兩年限制，而確定的判決總是 

可以執行的。 

比利時政府並建議這一項的末尾應稍加修正如 

下:"• • •'但有'主要'徒刑之確定判決應予執行之情形不 

在此限"。 

如此修正後,本條評註(十四（0)內所稱之情形便 

不會發生,尤其不會有因爲執行不服從損害賠償命令， 

特別是關於行車犯規案件而被判處的"須要"監禁而遭 

逮浦情形。 

五. 比利時政府覺得第二項用了 "對其人身自由 

加以任何其他拘束"一語就無法對精神錯亂的人加以 

管束保護。遇到領館人員有此種情形時決不可無法採 

取此項措施。 

第四十二條 

比利時政府認爲本條第二項末尾所用"辦公處"三 

字應改爲已採用的"領事館"字樣。 

第四十三條 

一. 比利時政府準備同意本條之規定，但此項免 

除義務辦法僅適用於領館人員家屬中並不從事有償私 

人活動之人。 

二. 比利時政府還要補充一句，在比國可以合格 

適用本條所稱免除義務辦法的私人以專爲領事服務而 

僱用者爲限。 

第四十五條 

一. 比利時政府對第三十二條提出的意見如被接 

受，則第一項(f)款"但以不牴觸第三十二條規定爲限" 

一語卽應價去。 

二. 在第一項(0款末尾應增加"或改善當地公用 

事業之相當代價"一語。 

三. 比利時政府認爲本條對於領館人員一面從事 

有償私人活動而同時在領事館工作之情形應有所規 

定。第五十八條所用字句似可作爲模範，仂照擬定下 

面一項規定： 

"領館人員卽令從事有償私人活動，其因執行 

領事館職務所擔任之工作向派遣國支領之薪酬免 

納稅捐。" 

第四十七條 

比利時政府要指出本條(0項與比國法律相柢觸， 

因比國法律規定將金錢與證券移送居住國外的繼承人 

時在原則上應先提存一筆保證金，俾就具有比國居民 

身份之人之遺產保證緻付在比國之稅捐。 

第四十八條 

比利時政府準備同意(a)項的規定，雖然這就要使 

它變更對待領事館人員家屬的慣例。 

但是，比國政府只能以此爲止，並希望不要讓私 

人僕從享受本條的好處。 

第五十條 

一.比利時政府認爲第一項必須規定領館所有人 

員均應就其爲執行職務所實施之公務行爲享有管轄之 

豁免。 



實際上，領事職務有一部份是由屬員擔任的，例 

如草擬行'政方面之文件。 

因此，第一項應改爲： 

"一.領事館人員爲接受國國民者 

這點頗爲重要，因爲在多數情形下，除了名譽領 

事外，由接受國國民擔任領事的將是例外，而屬員則 

常是就地聘用。 

二. 第一項內並應有第四十二條所規定的豁免， 

卽豁免作證之義務。 

因此，第一項第一句內應增添:"• • •享有管轄之豁 

免，並得就其執行職務所涉之事項拒絕證言及提出有 

關之來往公文及文件"。 

三. 有了上面提出的(一)(二)兩項修正，就要刪 

去第二項的開頭數字，該項規定應從下面的字句開始： 

"領館人員之家屬、私入僕從‧ ‧ * "。 

第五十一條 

一. 比利時政府要指出第一項結尾處的規定與比 

國的慣例不符。領館人員已在比國境內者並不自其任 

命通知外交部或類似機關之日起開始享有領事特權與 

豁免，而是從接受國予以承認之時起開始。 

接受國應先表示同意似較合理，因爲有關人員常 

爲該國的國民。 

二. 第三項應爲留居在接受國境內之人規定特權 

與豁免之終止。 

爲此目的，第三項第一句後似可增加下面一句： 

"倘此項人員繼續留居接受國境內，其所享特 

權與豁免應於其終止領館人員職務之同時停止。" 

第五十三條 

第二項提及領事職務。但是，本公約所關涉的旣 

以領事豁免與關係爲限，認爲不應對"領事職務"加以 

規定是對的。 

因此，本項最好略加修正，使如下述： 

"二.領館館舍應專供執行本條款或國際法 

其他規則所規定之領事職務之用。" 

第五十四條 

一.比利時政府建議在本條第二項列舉的條文中 

增加第四十五條第三項，該項規定載在對該條所提出 

的意見中。比國政府並建議在第五十四條第三項內丽 

去提及第四十五條的部份。 

經過這様修正後，第五十八條便屬多餘。 

二，關於第五十四條評註(五）提出的問題，比利 

時政府要說明，職業領事的領館館舍與名譽領事的領 

館館舍是完全同樣看待的。 

可是，就名譽領事的領館來說，如經法院命令並 

得接受國外交部許可，是可以搜,査的。 

第五十五條 

一. 比利時政府要指出本條似乎忽視了一點，卽 

在名譽領事領館內，除了名譽領事本人外，還有工作 

待遇條件相同的，卽不支薪的，領館其他人員。 

因此，需要訂出一個方式，規定不僅是名譽領事 

私人信件，領館其他人員，包括領館秘書在內的全體 

人員的私人信件都應該與領館檔案分別保管。 

二. 這裏似應提及的不單是和有償私人活動有關 

的簿册文件，還要提及所涉及的貨物。 

所以，這一項規定似可改爲： 

"• • •及關於名譽領事所從事有償私人活動之 

簿册、文件及貨物分別保管者..." 

第五十七條 

比利時政府要提出與對第四十三條所提者相同的 

意見。 

再者，初次在本條發現的"在領事館外"字様，不 

知是否果應採用。 

依照比國法律，名譽領事的家屬或名譽領事館職 

員的家屬如從事有償私人活動,縱在領館內進行(例如 

名譽領事之私人司機），仍應與私人僕從同等看待，不 

得享有第五十七條所規定之豁免。 

第五十八條 

比利時政府認爲本條似可刪去，但以接受上面對 

第五十四條提議的修正爲限。 

第五十九條 

一.比國法律中並無與本條(a)項相當的規定。 

祇有名譽領事本人可享(a)項的豁免。還有一點需 

要指出，卽使是職業領事的家屬也不能在比國享有此 

項豁免。 



二. 上面所述對(b)項所稱之豁免亦然適用。 

三. 特別是關於徵用間題，比國法律規定祇有具 

備下列條件的名譽領事方可享有豁免： 

(a) 名譽領事必須是派遣國國民； 

(b) 名譽領事不從事有償私人活動。 

第六十條 

比利時政府認爲本條規定對第四十二條的規定並 

無增益。 

不僅如此，由於本條未提到從事有償私人活動的 

領館人員，這一類人似可要求第四十二條所規定的好 

處，這就比名譽領事本人所享的待遇更優。 

也許第六十條應予刪去，並適當修正第四十二條。 

事實上，經過仔細硏讀後，第四十二條第一項及 

第二項的規定似可對名譽領事與職業領事都適用。 

所需要增加的祇是在第一項內增入下面一短句： 

除因從事私人有償活動外，不得對其施 

行强制處分。" 

這就要在第五十四條第二項內提及第四十二條全 

條，而不分項，並丽去第五十四條第三項內所舉出的 

該條部份。 

第六十一條 

比利時政府認爲本條規定一經硏究便可看出第五 

十三條第二項及第三項應適用於名譽領事，因此亦應 

列入第五十四條第二項所舉出的條款內，'至於第五十 

三條第一項則列於第五十四條第三項所列之條款內。 

第六十一條條本身則無須改動。 

第六十二條 

比利時政府認爲本條不應在第五十四條第三項所 

列舉的條款內提到，因其所關涉的事項已由第五十四 

條第一項所稱之公約草案第一章加以規定。 

因此，第五十四條第三項應修正如下："• • •第五十 

五條至第六十一條對名譽領事適用之"。 

第六十五<条 

比利時政府贊成第二種條文，並認爲應在序文中 

或公約本身內敍明公約所載者僅爲基本的，'國際領事 

法中經普遍接受的原則，在沒有區域性或雙邊專約時 

適用之。 

二.智 f ! l 

智利駐踯合國常設代表團以一九六一年四月二十五日 

説帖附送 

〔原件：西班'牙文〕 

聯合國國際法委員會所擬具之領事往來及豁免條 

款暫定草案大.體上符合智利政府的慣例及智利法院 

的判例法。草案不僅載有國際法一般承認的規則，並 

包括許多解決現有公約或協定所未顧到的問題的新規 

定，足以滿足國際關係一般發展情形所引起的需要。 

這些新規則考慮周詳，幾經硏究方始擬成，反映出過 

去經驗的敎訓。 

關於這個第二點，下面提出的評議係依照國際法 

委員會報告書或照國際法委員會第十二届會工作報告 

書（一九六•年七月七日，文件A/CN. V 1
3 2
)所稱簡 

稱"報吿書"中的次序。（本段所稱之第二點是指草案所 

載條款是否與智利政府對領事事項的意見與慣例相符 

而言）。 

"第二條：领事關係之建立 

"領事關係之建立以有關國家協議爲之。" 

本條評註(三)述及專題報吿員曾提議增添下列第 

二項:"建立外交關係包括建立領事關係"。 

智利政府認爲提議增加的這項規定接受與否都談 

不上利弊和得失。因此，外交關係與領事關係究應同 

時保有抑或分別建立，應完全由國家根據政治或經濟 

利益來自由決定。 

第 四 條 ： 领 事 職 務 

"一.領事在其轄區內行使本條款及任何現 

行有關協定所規定之職務，並執行派遣國所責成， 

而其行使不至違犯接受國法律之職務。領事通常 

執行之主要職務如下： 

" (a )保護派遣國國民之利益與派遣國本身 

之利益； 

"(b)幫助及協助派遣國國民； 

"(c)擔任公證人及民事登記員,並辦理其他 

行政性質事宜； 

"(d)對懸掛派遣國國旗之船舶及在該國登 

記之航空機給予必要之協助； 

"(e)增進貿易，並促進派遣國與接受國間商 

業及文化關係之發展； 



"(0調査領館轄區內之經濟、商業及文化狀 

況，向派遣國政府具報，並向任何關心人士提供 

資料。 

"二.除本條款或現行有關協定特別規定之 

例外情形外，領事執行職務以與地方當局接洽爲 

限。" 

國際法委員會在討論本條條文時曾從長考慮究應 

對'領事職務採取槪括式定義還是以詳細列舉領事職務 

的方式來代替定義（報告書，第四條評註)。智利政府 

認爲概括式定義比較可取，因爲列舉種種職務難於完 

備。 

"第十一條:委派接受國國民 

"委派接受國國民爲領事人員非經該國明示 

同意不得爲之。" 

本條條文西班牙文本"s que con el consentimiento 

expreso de este "語內m i s que 二字應改爲salvo0 

"第二十三條：認為不可接納之人員 

"一.接受國得隨時通知派遣國宣告領館任 

何館員爲不可接^。遇此情事，派遣國應視情形 

召回該員或解除其在領館中之職務。 

"二.倘派遣國拒絕履行或不在相當期間內 

履行其依本條第一項規定所負之義務，接受國得 

拒絕承認該員爲領館館員。" 

第一項所用"不可接納"字樣應改爲國際法中所習 

用的"不受歡迎之入員"。 

"第二十四條：領館人員及家屬與私人僕從到任 

及離饪之通知 

"一.下列事項應通知接受國外交部或該部 

指定之機關： 

" (a )領館人員於派在領事館任職後到任及 

最後離任，或其在領事館中職務之終止； 

"(b)領館人員家屬到達及最後離境;又遇任 

何人成爲領館人員之家屬或脫離^家庭時，亦應 

通知； 

"(c)本項 (a)款所稱人員偃用之私人僕從到 

達及最後離境，又遇私人僕從不復受此等人員僱 

用時，亦應通知。 

"二.遇有領館館員就地僱聘，或解聘之情 

事，應同樣通知之。" 

智利政府對於第一項（a)款所用después de su 

destinaciôn al C 0 n s u l a d O ("於派在領事館任職後"）一語 

的意義要想得到一些解釋。照這句的現有內容，是沒 

有意義的。所以，除非作出一些解釋證明它確有意義， 

否則就應該删去。 

" 第 二 十 五 ^ 終 止 方 式 

"一.除其他情形外，領館館長之職務遇有下 

列情事卽吿終止： 

"(a)派遣國予以召回或免職； 

" (b)撤銷領事證書； 

" ( c )斷絕領事關係。 

"二.除本條第一項(b)所述之情事外，非爲 

館長之領事人員之職務得因同様理由而終止。此 

外，此等人員之職務遇接受國依第二十三條規定 

通知謂該國認爲業已終止時，卽告終了。" 

第一項（a)款所用"或免職"三字應予丽去，因爲 

就國際方面來說，單用"召回"二字就够了，不必問召 

回的理由（免職、退休、調職等等）。免職是一種行政處 

罰，其效果由各國國內法予以規定，不必另給它國際效 

果，免得有改變召回效果的傾向。 

"第二十七條：雞開接受國國境之權利及出境之 

便利 

"一.以不妨礙第四十條規定之施行爲限，接 

受國應許可職務終了之領館人員及其家屬與專受 

其僱用之私人僕從離開該國國境，縱有武裝衝突 

情事，亦應准予離境。 

"二.接受國對於本條第一項所稱之一切人 

員，一俟其離境準備就緒，應卽給予出境之必要 

使利。該國對此等人員鹰保護至其離開國境之時 

止。於必要時，接受國應供給此等人員本人及財 

物所需之交通連輸工具。 

"三.'本條第二項規定不適用於派遣國就地 

解聘之領館人員。" 

根據在對第二十五條的評議內舉出的理由，對免 

職人員加以國際懲罰的第二十七條第三項的規定宜予 

刪去。從公道來講，被免職的官員在受本國行政條例 

所規定的懲罰以外，沒有理由承受此項格外懲罰，何 

況此項懲罰還及於對犯過官員的行爲並不負責的家 



"第三十二條：領館館舍免税 

"派遣國及領館館長對於其所有或租賃之領 

館館舍，槪免緻納接受國或任何區域或地方當局 

徵收之一切捐税，但對供給特定服務應衲之費不 

在此列。" 

上述條文與其評註(二)不相符合。條文載明"派遣 

國及領館館長對其所有或租賃之領館》 • •概免繳納-• * 

̶切捐稅*••。" 

在另一方面,評註(二)說此項免稅優例惠及於"派 

遣國"或領館館長"所購置或租賃的建築物本身",否則 

原主便可根據買賣契約或租約向派遣國或館長收取這 

些捐稅。 

此種解釋如屬正確，第三十二條條文便應修正，俾 

與評註(二）相符合。本此目的,本條似可重擬如下："派 

遣國或領館館長所有或租貧之領館館舍應免繳接受國 

或任何區域或地方當局徵收之一切捐稅，但對供給特 

定服務應納之費不在此限。" 

"第三十七條：與接受國當局通訊 

"一.領事執行第四條所訂明之職務時,得向 

接受國法律所規定之主管當局行文。 

"二.惟領事不得向接受國外交部行文,但其 

派遣國在該國未設使館者不在此限。 

"三.領事與接受國當局通訊所應遵循之程 

序依有關國際協定及接受國法律與慣例定之。" 

第一項規定領事在執行職務時得向接受國法律所 

規定之主管當局行文。 

第二項禁止領事向接受國外交部行文，除非遣派 

國在接受國內並無使館。 

但是，第一項所稱的主管當局可能就是接受國的 

外交部，這'稳，領事就可對它行文。智利政府認爲如 

以當地法律所規定者作爲決定的標準，那末這種法律 

的規定必然會支配領事與接受國當局之關係；所以本 

條第二項應該刪去。 

"第四十條：人身不可侵犯 

"一.領事人員如非爲接'受國國民,且不從事 

任何有償之.私人活動,不得予以逮捕或覊柙候審， 

但有犯罪行爲可處以五年以上徒刑之最重刑罰者 

〔或作："但犯嚴重罪行者"〕不在此列。 

"二.除有本條第一項規定之情形外，對於該 

項所稱之人員不得施以監禁或對其入身自由加以. 

任何其他拘束，但有兩年以上徒刑之確定判決應 

予執行之情形不在此限。 

"三.遇有對派遣國領事人員提起刑事訴訟 

之情事時，該員應到管轄機關出庭。惟進行訴訟 

程序時，應顧及該員所任職位予以適當之尊重，除 

有本條第一項所述之情形外，並應儘量避免妨礙 

領事職務之執行。 

"四.遇領館館員受逮浦或覊押候審,或對其 

提起刑事訴訟時，接受國應將此事通知領館館長。 

倘領館館長本人受此等處分時，接受國應通知派 

遣國之外交代表。" 

智利政府認爲第一項現有案文應予接受，至於提 

供選擇的另一項措辭"但犯嚴重罪行者"一語則應麵 

去。"嚴重罪行"的意義含糊，易於引起不同的解釋，而 

刑罰的定義按刑期的長短來規定，可使適用本項所載 

的規則時有一個客觀的穩定的根據。 

對本條其餘部份無須提出評議。 

"第四十二條：作 i i r之義務 

"一.領館人員有於司法或行政程序中到場 

爲證人之義務。惟如領館人員拒絕作證，不得對 

其施行强制處分。 

"二.要求領館人員作證之機關應採取一切 

合理步驟以免對其執行公務有所妨礙，並應於可 

能及許可之情形下設法在其寓所或辦公處聽取證 

曰。 

"三.領館人員就其執行職務所渉之事項得 

拒絕證言，並得拒絕提出有關之來往公文及文件。 

遇此情形要求作證之機關亦應避免對領館人員作 

强制處分。" 

依照關於領事人員免受管轄的一般接受原則，豁 

免僅適用於領事職務的行使。本草案第四十一條亦接 

受此項原則。 

因此,就與領事人員執行職務無關的事項來說，領 

事人員應受接受國的通常管轄。所以，對於和行使領 

事職務無涉的普通事項，領事人員就不應有可以拒絕 

作證的理由。再者，接受國當局旣負有予以便利而不 

妨礙行使領事職務的義務，自會依照個別情況，採取 

法律所准許的行動，設法使作證方式不妨礙領事職務 

之行使，以履行此項義務。 



是以智利政府認爲第一項與第二項應予髓去，因 

爲這兩項規定與下述原則相牴觸，卽領事人員除了執 

行職務的行爲外，應受接受國的通常管轄。 

反之，第三項的規定可以接受，因爲這是領事人 

員對其行爲豁免管轄後所應有的規定。 

第三項最後一句應該丽去，因爲就所稱拒絕作證 

的情形來說，領館人員是在行使一種權利，當然不能 

因此對他處罰或施行强制處分。 

"第四十五條：免稅 

"一.領館人員及其家屬如不從事任何有償 

私人活動，應免納接受國或任何區域或地方當局 

對人或對物課征之一切稅捐，但下列各項除外： 

"(a)計入商品或勞動價格內之間接稅； 

"(b)對接受國境內私有不動産課征之稅捐， 

但領館人員代表其本國政府爲領事館用途而置有 

之不動產，不在此列； 

"(c)接受國課征之遣産稅,遺産取得稅或繼 

承稅及讓與稅，但以不牴觸第四十七條關於領館 

人員或其家屬遺產繼承之規定爲限； 

" (d)對自接受國內取得之私人收入課征之 

税捐； 

"(e)接受國或公用事:業供給特定服務所征 

收之費； 

"(0登記費，法院手續費或註册費，抵押税 

及印花稅，但以不牴觸第三十二條規定爲限。 

"二.專受領館人員僱用之私人僕役就其月艮 

務所得之工資免鈉税捐。" 

第一項(a)規定領館人員必須繳付"計入商品或勞 

務價格內之間接稅"。 

間接稅可能包括在商品或勞務價格內，成爲總價 

格之一部份，或總價格標明其中多少是商品或勞務之 

價格，以及稅捐數額。税捐不論是包括在價格內還是 

分開標明；總是一種間接稅，任何人購買這種商品或 

需要此項勞務就該繳納此種間接税。 

因此,智利政府認爲開端一語"計入商品或勞務價 

格內之"應予刪去； 

第一項(b)"私有不動產"之"私有"二字實不必有。 

西班牙文本所用"que radiquen"改爲"situados"較有改 

善。 

在第二項結尾處應增加下面一句："此項规定不適 

用於隸籍接受國之僕從"。這一句見於本條評註(五) 

內，確有列入之價値，以使消除一切疑問。 

"第四十九條：取得接受國國籍問題 

"領館人員及其家屬不應專因接受國法律之 

適用而卽取得該國國籍。" 

爲了避免此項規定與智利憲法中關於國籍之規定 

發生任何衝突起見需要提出一項保留，卽智利對本條 

之適用不妨礙其政治憲法第三條的規定。 

"第五十一條：领事特權與豁免之開始及終止 

"一.各領館人員自其進入接受國國境前往 

就任之時起享有本條款所規定之特權與豁免，其 

已在該國境內者，自其任命通知外交部或該部所 

指定機關之時起開始享有。 

"二.領館人員家庭中之人員自其隨同領館 

人員或單獨旅行進入接受國國境之時起享有特權 

與豁免，其於參加領館人員家庭時已在接受國境 

內者，自其姓名通知外交部或該部所指定機關之 

時起開始享有特權與豁免。 

"三.領館人員之職務如已終止，其本人之特 

權與豁免及其家庭中人員之特權與豁免通常應於 

各該人員離境之時或聽任離境之合理期間終了之 

時停止，縱有武装衝突情事，亦應繼續有效至該 

時爲止。領館人員經派遣國免職者，其特權與豁 

免應自免職生效之日起停止。惟關於領館人員爲 

執行職務所實施之行爲,管轄之豁免應繼續有效， 

無時間限制。" 

西班牙文本第一項及第二項所用" e n cuanto 

pénétra al territorio"字樣應改爲''desde que emran en el 

territorio"0 "penetrar"一字通常含有恃武力或暴力進入 

的意思，所以應該改用"entra,。 

關於本條第三項，智利政府建議倒數第二句關於 

免職人員停止享有特權與豁免一節應予蘭去。上面對 

第二十五條已經指出，免職純粹是一種行政上的處罰， 

各國法律對此種處罰有不同的規定。在法律上實無理 

由使此種處罰的效果成爲國際化。 

在國際法上，免職是關係國對某項行爲或不行爲 

所認爲適當的處罰；行爲或不行爲旣已依法處罰，如 

另加懲罰那就顯失公允。再者，此種行政處罰不一定 

或通常含有已犯普通法律上的罪行的意思；所以對於 



有關領館人員似無如此嚴厲懲罰的必要。最後，還有 

一點必須指出，此時正在維也納討論的外交往來及豁 

免公約草案對於已受免職處分的外交人員並無類似的 

規定。 

" 第 五 十 八 條 ： ^ 税 

"名譽領事以名譽領事資格向派遣國支領之 

薪酬免納税捐。" 

智利政府建議本條增添下面一句規定:"此項規定 

不適用於隸籍接受國之名譽領事"。評註內有此項說 

明，但如將其列入條文本身，那就更有用。 

"第五十九條：免除個人勞務及捐獻 

"接受國應准： 

"(a)名譽領事、其他名譽領事人員及其家屬 

免除一切個人勞務並免除所有各種公共服務； 

" (b)本條（a)款所列舉之人員免除關於徵 

用、軍事募捐及屯宿等之軍事義務。" 

根據在對第五十八條評議中所舉出的理由，智利. 

政府建議，此項規定內增添下面一句："本條不適用於 

"第六十條：作證之義務 

"名譽領事經要求就其執行領事職務所涉之 

事項作證時，得拒絕在司法或行政程序中提具證 

言或提出其所執之來往公文及公務文件。倘經拒 

絕，要求作證之機關應避免對名譽領事施行强制 

處分。" 

智利政府建議本條應重擬如下："名譽領事得於司 

法或行政程序中，拒絕就其執行領事職務所涉之事項 

提具證言及提出來往公文及公務文件"。 

本條草案最後一句已予刪去，因爲領事所行使之 

權利倘係法律所規定者，那就當然不會,因行使法律所 

授與的權利而受到處罰。 

"第六十五條：本條款與雙邊專約之關係" 

條文一： 

"當事國接受本條款後，仍可在其相互關係 

上維持現行關於領事往來及豁免之雙邊專約之效 

力，並可於將來締結此項專約，不受禁止。" 

條文二： 

"本條款之規定不影響締約國已往所締結關 

於領事往來及豁免之雙邊專約，且不妨礙將來締 

結此項專約。" 

智利政府贊同條文一，因它糜除以前所訂的雙邊 

專約，除非訂約雙方說明同意維持專約的效力。 

反之，條文二仍使現行雙邊專約繼續有效。 

三 .中國 

一九六一年三月二十二日中國駐聯合國常設代表團 

辦事處處長以公函附送 
〔原件：其文〕 

第三條 

本條第一、第三、第四及第五各項中"同意"二字前 

似宜增加"事先"字樣。 

第四條 

專題報告員在評註（十二）中提議增添的一條（領 

事的代表權）應列於本條內。 

第二十二條 

建議刪去本條。 

第三十五條 

本條應修正如下： 

"接受國應確保所有領館人員在其境內之行 

動及旅行自由。 

"接受國基於國家安全理由，得頒佈禁止或限 

制進入特定區域之法#：與規章，但區域範圍不得 

過廣，免使行動及旅行自由成爲空談。" 

第三十六條 

第三項"外部標記"及"以裝載"之間應增加"及印 

章"三字。 

第四十二條 

建議對本條增加下面一項規定： 

"領館人員對其以出生、婚姻及死亡登記員資 

格所知悉之事件不得拒絕證言，並不得拒絕提出 

有關文件。" 

第六十條 

本條應增添下列新規定： 

"名譽領事對其以出生、婚姻及死亡登記員所 

知悉之事件，不得拒絕證言，並不得拒絕提出有 

關文件。" 



第六十五條 A 

草案內應增列一條關於解決公約解釋或適用方面 

爭端的條文。 

四.捷克斯拉夬 

一;^六一年三月九日捷克斯拉夫駐聯合國常設代表團 

以説帖附送 

〔原件：其文〕 

一. 捷克政府認爲條款草案中應規定任何一國有 

權與他國保持領事關係。 

二. 爲求完備起見，捷克政府建議在草案內增列 

一項規定，載明建立外交關係包括建立領事關係。 

兰.捷克政府認爲國際法委員會在最後擬定第四 

條條文時除在條文內作概括式的定義外，並應詳細列 

舉領事職務的實例。 

四. 領事保護派遣國國民利益的權力已在關於領 

事職務的一條內概括規定。捷克政府認爲有了這項規 

定便已足够。對草案第六條內所載各項問題作詳細規 

定完全是屬於接受國國內法的範圍，因此，捷克政府 

建議刪去草案第六條的規定。 

五. 捷克政府建議將國際法委員會在第十三條評 

註內提及的一項規定列入該條，卽對於派任領館館長 

的領事頒給領事證書，其效果依法當然及於在該領事 

指揮管理下服務的領館館員。 

六. 關於第四十條第一及第二兩項，捷克政府認 

爲以刑罰輕重與刑期長短來作爲衡量罪行的標準並不 

適當，因爲各國的刑法規定不同，而且並非不變。因 

此，捷克政府贊成採取第四十條第一項的另一規定方 

式，並照此修正同條第二項。 

七. 捷克政府建議在草案內增加一項規定，卽派 

遣國使館外交職員派在該國領館服務者應保有其外交 

特權與豁免。 

八. 捷克政府認爲可以接受關於擬議條款與雙邊 

專約之關係的第六十五條條文二，依照該條條文，草 

案所載條款之規定不影響締約國已往所締結關於領事 

往來及豁免的雙邊專約，且不妨礙將來締結此項專 

約。 

九. 關於草案第三章(第五十四條至第六十三條）， 

捷克政府不欲發表意見，因其認爲從國與國間的現有 

接觸程度的觀點來說，名譽領事制度是不能令人滿意 

的。因此，捷克政府旣不派遣，也不接受名譽領事。 

i . 丹 * 

一九六一年三月十七曰丹麥駐聯合國副常饪代表以 

公函附送 

〔原件：其文〕 

第四條 

丹麥政府認爲第四條第一項所載"並執行派遣國 

所責成、而其行使不致違犯接受國法律之職務"及專題 

報吿員所擬不同條文中提到的同一規則，其影響都很 

遠大，後果如何將難於預測。 

第四條：專題報告員所擬不同條文壹，二：對船舶給 

予協助 

丹麥政府假定此項規則僅適用於民事案件（評註 

(e))。丹麥政府並假定接受國當局所負的義務祇是限 

於使船長有通知領事的機會,並使他及早作此種通知， 

俾便領事能到船上照料,除非由於法律行動(評註(h)) 

的緊急性質,此點無法辦到。最後，還可假定一事，卽 

有了此項公約後，接受國法律對在本國領域內主持撈 

救事宜（評註（D)所賦予本國當局的權力並不因此削 

贰，六：指定監擭人等 

據推定，這些規則並不含有在接受國當局監督下 

的監護人有對外國領事免擔特殊義務的意思。 

贰，七 

丹麥政府認爲關於領事有權代表繼承人或受遺贈 

人處理在接受國的遺産而無須出具授權代理證書一 

節，最好明白規定以繼承人或受遺贈人並非接受國居 

民而在處理遺産時不在該國居留的情形爲限。 

春î 九 

丹麥承認駐丹外國領亊正式證婚之效力僅以其與 

領事本國就此事訂有協定者爲限。 

叁，十 

丹麥政府認爲不應在關於領事職務的一項普遍公 

約內載有領事代迗司法文書或調査證據等職務的一般 

規則，因爲此問題與對法院所受理案件作國際法律協 

助有關的其他事項有密切關係，不能對所有國家規定 

劃一的解決。特別要考慮到接受國司法當局是否有權 

或不許對他國官署作法律協助。不論在何種情形下， 

領事在這方面的職務決不可包括刑事案件在內。 • 



肆，H"—及十二 

丹麥政府推定此項職務並不暗示接受國當局有義 

務對領事所擬具或認證的文件的效力承認其至超過依 

照常規所應有的程度。 

專題报告員提議增添的一條 

丹麥政府無意贊同這樣一條規則，使領事對特種 

案件有權在法院及其他機關之前代表不在當地的本國 

國民而無須出具授權代理證書。 

第六條 

丹麥政府了解第二項中但書的意思是授權接受國 

在基於國家安全理由，或與外國的關係或對外國作特 

別考慮有此需要時，可以限制領事與被監禁人會談的 

自由。 

第三十二條 

關於非爲派遣國所有而祇是由其租貴的領館館舍 

的免稅問題，丹麥政府不得不提出保留。派遣國購買 

不動產亦可同樣免稅，但在祇是涉及租賃契約問題時 

則不能免税。 

第三十六條第一項 

丹麥政府主張對領館的通訊自由加以限制，領館 

除了與派遣國政府及其駐在接受國的使館保持接觸 

外，祇能與派遣國設在同一接受國的領館自由通訊。 

第三十六條第三項 

丹麥政府認爲宜在第三項內增添大意如下的一條 

規則： 

伹遇有特殊情形，接受國當局得請求由領事人員 

當面開拆信差專送之密封郵袋，以確保郵袋內祇裝有 

公文或公用物品。 

第四十條第二項及第四十二條第一項第二點 

丹麥政府並不認爲有將此等規則列入公約之充份 

理由。 

第四十一條 

丹麥政府認爲倘能就豁免接受國管轄的規則，照 

下列要旨增添一條關於汽車駕駛員等所負賠償責任的 

規則實屬允當： 

領館人員所有之一切汽車、船隻及航空機應保有 

對第三者發生危險負賠償責任之保險。此項保險應依 

照接受國法律所規定之必要條件爲之。 

前項規定不得認爲可使領館人員因其駕駛之汽 

車、船隻或航空機發生事故，對於第三者所提起要求 

損害賠償之民事訴訟免除責任。關於此種訴訟，領館 

人員無權拒絕提出文件或提具證言。 

第四十五條 

丹麥政府認爲對於非爲接受國國民而於受僱爲領 

館職員時本在接受國應全部納税者，其免税部份應以 

獲自領館之薪給爲限。 

第四十六^" 

丹麥政府並認爲免納關稅應限於非爲接受國國民 

且不在接受國從事有償私人活動之職業領事(總領事、 

領事與副領事）。物品係由本人親自運入或購自進口商 

而該商人已向海關申報者准予免衲關税。 

第五十四條及第五十七條 

丹麥政府認爲將第三十一條所載領館館舍不可侵 

犯之規則適用於名譽領事未免欠妥。丹麥政府並認爲 

關於名譽領事免除外僑登記、居留證及工作證等義務 

的第五十七條亦同樣宜自公約中髓除。 

六 .苏蘭 

芬蘭駐聯合國常任代表)^一A六一年一月二十六曰 

公 S 附 送 

〔原件：其文〕 

芬蘭政府看到國際法委員會所擬就之領事往來及 

豁免草案兼有編纂與發展領事法的作用，深感欣快。 

芬蘭政府認爲此項草案足爲就此事草擬公約的有益基 

礎。 

關於個別條文，芬蘭政府提出下列意見： 

第三條第五項規定領事如同時在另一國執行領事 

職務，亦須經接受國同意。雖然外交往來及豁免條款 

草案內對使館館長兼駐數國也有類似的限制，但是，對 

外交代表，尤其是對領事是否宜加此種限制，似乎極 

有疑問。這是派遣國最關懷的事，甚至可說是該國是 

唯一關懷者。許多國家不能在每一國內都派有領事代 

表，而認爲必須使一個領事在數國執行職務。領事職 

務之執行倘使因有這類辦法而受到妨癡，那末結果受 

損的主要仍是派遣國及其國民的利益而不是接受國。 

第四條第一項對領事的職務規定得非常廣泛，它 

使領事可以執行派遣國所責成的任何職務，祇要其行 

使不致違犯接受國的法律。雖然依照草案第十八條及 



第十九條的規定，領事在接受國許可的情形下或依特 

別協定才可辦理外交事務，但似宜另加一些一般性的 

限制。可是，芬蘭政府覺得滿意的是草案並不列舉領 

事可能擔任的一切任務，祇是舉出領事的主要任務。 

國際法委員會在第四條評註(十二）內請各國政府 

對專題報告員提議在草案內增添的一條發表意見，該 

條規定領事遇派遣國國民因不在當地或因其他原因不 

能於適當期間辯護其權利與利益時，應有權在接受國 

法院及其他機關之前擔任其代表而無須出具授權代理 

證書。授權領事作此種代表確有必要，但芬蘭政府認 

爲將代表權力完全限於保持權利與利益的情形亦屬允 

m o 

國際法委員會在第八條評註(四）內請各國政府提 

供p於領事代理人的資料。芬蘭政府不派領事代理人， 

因此無法就此事提出任何意見。 

國際法委員會在第十二條評註（三）內表示希望獲 

得關於對每次任命頒發領事委任文憑的現有慣例的資 

料。按照芬蘭的慣例，對每次任命都必須分別頒發領 

事委任文憑。 

第十三條規定祇有領館館長應有領事證書。該條 

評註(七）曾謂派遣國如欲爲領事級的其他領事人員取 

得領事證書自無不可作此請求之理。這裏發生一個問 

題，卽此種領事人員在未經接受國發給領事證書作確 

定承認前是否可以執行職務。許多國家似都要求每人 

有一個領事證書。評註(九)所稱甚是，拒發領事證書 

的政府並無將拒絕理由通知有關政府的必要。此種情 

形可與對使館館長表示同意的問題相比擬。 

第十六條准許代理館長享有與領館館長同樣的權 

利，而且一經通知接受國主管當局便可使代理館長享 

有此種權利。倘使同意第十三條的規定，祇有領館正 

式館長應有領事證書，那就似宜使接受國有權拒絕接 

納經其認爲不能接納爲代理館長的人，特別是第二十 

三條對不可接納人員所作的規定僅蘭涉領館館員，對 

於這些人員接受國確應有權將其認爲不可接^者通知 

派遣國。 

依照第二十條第一項之規定，領事之行爲引起不 

滿必須情節重大方得撤銷領事證書。本條評註(三)所 

稱確是很對，任意撤銷領事證書不免對派遣國有重大 

妫害。但是，鑒於領事關係的保持出於自願，而且非 

有正當理由，通常不致撤銷領事證書，芬蘭政府欲請 

考慮此項規定可否放寬,俾使接受國有較多斟酌餘地。 

倘使該國濫用撤銷領事證書的權利，派遣國也可以考 

慮撤銷發給接受國領事的證書，作爲報復。本條現有 

措辭要求說明撤銷理由，這就可能會討論到所舉理由 

是否充份到足以撤銷證書的問題。 

國際法委員會在第三十八條評註(四）內請求各國 

政府就接受國對在其境內的領事館所辦理事務徵收稅 

捐一事提迗資料。在芬蘭，徵收此項税捐祇以在領館 

內作成的文件爲了要在芬蘭發生法律效果而向芬蘭當 

局提出者爲限。倘在領館內所作的法律行爲其目的是 

在芬蘭以外使用這種文件，那就不收稅捐。 

關於領事所享個人特權與豁免的第二章第三節範 

圉甚廣，頗爲重要，其中有若干條文芬蘭政府認爲尙 

須續加審查。 

第四十條第一項關於領事不得予以逮浦或覊押以 

待審判的規定，據該條評註(四）及(十一)所稱，是以 

在領事專約中看到的國家慣例爲根據。但是，許多國 

家，包括芬蘭在內，對領事人身的不可侵犯，顯然沒 

有規定到此種範圍。芬蘭政府認爲領事在這方面所享 

有的人身不可侵犯應以比較不甚重要的行爲爲限，因 

此，國際法委員會爲第四十條第一項所擬的另一種案 

文較本條草案爲可取。 

芬蘭政府根據這些理由並認爲第四十條第二項所 

規定之不可侵犯範圍過廣，應大大地予以縮小。此 

點意見更可適用於關於第三國義務的第五十二條第一 

項。 

芬蘭政府完全贊成第四十一條所載之原則，卽領 

館人員對其爲執行職務而實施之行爲不受接受國之管 

轄。 

第四十三條免除領館人員及其家屬與私人僕從工 

作證之規定應以在領館內所任之工作爲限，不能推廣 

到每一種工作。 

關於規定名譽領事法律地位之第五十四條，芬蘭 

政府認爲不宜提及第四十二條第一項，因從第六十條 

中顯然可見領事免除作證的義務以第四十二條第三項 

所載的情形爲限。 

國際法委員會在第五十四條評註(五）中請各國政 

府提供關於准許名譽領事的領館館舍享有不可侵犯的 

特權的資料。芬蘭在這方面的慣例多少有些限制，其 

趨向是使領館的實際辦公房舍享有不可侵犯的特權。 

關於優先地位的第六十二條的評註內，請各國政 

府就其在這方面的慣例提供資料。芬蘭是採取的國際 

法委員會所建議的規則。 



七 .瓜地馬拉 

瓜地馬拉駐聯合國代理常任代表以一九六一年 

一月二十六日公函附送 

〔原件：西班呀文〕 

上述草案計有條文六十五條，並附國際法委員會 

的評註，備載各國對領事往來及豁免一事所適用的最 

好慣例。 

此項草案係經愼審編纂，與關於此事的一般接受 

的國際法原則並不牴觸。 

倘在會議過程中不提出重大修改，則此項草案照 

國際法委員會所擬，可爲瓜地馬拉所接受。 

八 . ^ 度 尼 西 亜 

印度尼西亞共和國駐聯合國常任代表以一九六一年 

四月二十八日公 s 附送 

〔原件：其文〕 

敬啓者，印度尼西亞政府對於聯合國，尤其是國 

際法委員會，爲編纂一般所公認並適用於國與國間領 

事關係上的通常規則所作的努力，深表歡迎。 

但是，印度尼西亞共和國政府認爲必須對領事往 

來及豁免條款草案發表意見，因爲其中有數條不完全 

符合印度尼西亞憲法與政治方面發展情形的改變及其 

國際關係的發展。 

印尼政府茲提出意見如下： 

第四條：'本條所稱之"國民"印尼政府解釋爲包括 

自然人與法人兩種以符印尼法律之規定。 

第八條：印尼政府欲對本條提出保留，卽不承認 

"領事代理人"爲領館館長，因爲在印尼外交官中並無 

這一等級。再者，對於"領事代理人"的名稱顯無經普 

過接受的相同解釋。 

第十一條：爲了避免委派不爲接受國接鈉的"第 

三國"國民擔任領事人員起見，印尼政府要想增加一些 

限制，卽不僅是委派"接受國國民"，卽使是委派"第三 

國國民"爲領事人員都非經"接受國明示同意"不得爲 

之o 

第十四條：鑒於"享受本條款及現行有關協定所 

規定之利益"祇是暫時承認的結果,似乎必須在"並"字 

之後"享受"之前增添"依此"二字，以重申此項事實。 

第五十三條：鑒於到現在爲止，.國際法的一般發 

展情形及大部份的發展都焉取決於而且仍在取決於西 

方國家的發展——雖然按照新獨立的亞洲國家的發展, 

當前的國際政治情勢已不容再有此種事實——印尼政 

府要對本條第二項所稱"國際法其他規則"的解釋保留 

權利。 

九 . 曰 本 

曰 本 駐 踯 合 國 常 駐 代 表 團 以 一 九 六 一 年 月 二 十 八 日 

説帖附送 

〔原件：其文〕 

壹.一般意見 

日本政府對於國際法委員會草擬領事往來及豁免 

條款草案所作之貢獻深爲感佩。 

但是，關於此項條款草案應否採用爲具有與維也 

納外交關係公約類似性質之另一多邊公約抑或作爲將 

來兩國間締結領事專約之模範規則，日本政府保留其 

立場。 

贰 .逐條意見 

一. 第一條 

建議在本條(b)項末尾增添"及其所附屬之土地" 

字樣。 

二. 第三條 

建議在本條內增添下列一項： 

"派遣國得在接受國境內任何第三國設有領 

事館之任何地點設立並保持領事館。" 

建議將評註（三)所載之规定列爲本條新添的一 

項。 

三. 第四條 

建議删去本條第一項(d)英文本的"boat"—字，因 

爲同項的"vessel"已將"boat"的意義包括在內。 

四. 第五條 

建議將本條(a)項"將死亡證書副本一份送交"一 

語改爲"將其死亡通知•••。" 

五. 第六條 

建議將本條第一項(b)修改如下： 

"派遣國國民受覊押候審或監禁時，主管當局 

經本人之請求，應通知派遣國主管領事，不得無 

故稽延。" 



六. 第八條 

關於本條評註（四），日本政府不採取領事代理人 

制度。 

七. 第十六條 

建議修改本條第一項如下： 

"一.領館館長缺位，或不能執行職務時，得 

由代理館長暫時充任領館館長。 

"代理館長之姓名應由領館館長通知接受國， 

倘館長不能通知時，則由派遣國通知之。倘領館 

無領事人員可派時，派遣國經接受國同意；得指 

定領館行政或技術人員一人主持領館日常行政事 

務。" 

八. 第三十一條 

建議在本條第一項末尾增添下列一項規定： 

"如不能取得此項許可，則須依照適當之令狀 

或程序並經接受國外交部長或其他有關部長之同 

意始得進入。 

"但如遇火警或其他災難,或警察或其他有關當 

局有理由相信對領館館舍中之人或財産卽將發生 

或正在發生或已經發生强暴行爲者，得推定領館 

館長表示許可。" 

第三十六條 

建議將第一項內"一切適當方法"字様改爲"一切 

公共方法"並將第二項修改如下： 

"二.郵袋經派遣國負責官員證明專裝公文 

者，不得開啓或扣留。" 

一〇.第四十條 

建議刪去一、二兩項，另以下列一項作爲第一項： 

"一.領事人員不得予以逮浦，覊押候審或訴 

究，但有犯罪行爲可處一年以上徒刑之最重刑罰 

者，不在此列。" 

一一. 第四十三條 

建議刪去"私人僕從"字樣{> 

一二. 第四十五條 

建議修改第一項如下： 

"一.領事人員及行政或技術人員爲派遣國 

國民而非爲接受國國民者，如不••• 

第一項(a)宜於改爲"消費税包括銷售稅在內"。 

第二項應予刪去。 

一三. 第四十六條 

建議將本條改稱，:項，本條前半部及(b)項所用 

又建議增添下面一項： 

"二.行政或技術入員爲派遣國國民而非爲 

接受國國民者如不從事任何有償活動，其於初次 

到任所輸入之物品應享有本條第一項所規定之特 

權。" 

一四. 第四十七條 

建議將本條前半部修改如下： 

"遇領事人員或行政或技術人員死亡,倘其爲 

派遣國國民而非爲接受國國民，生前亦未在 

(b)項宜修改如下： 

"(b)對在接受國境內並爲亡故者生前因執 

行其所負領館人員職務而保有之動產，不得征收 

遺產稅、遺財取得稅或繼承稅。" 

一五. 第四十八條 

建議在本條(a)"私人僕從"之後壻添"之爲派遣國 

國民者"字樣。 

一六. 第五十六條 

建議在本條開首處壻添下列字句： 

"遇名譽領事爲派遣國執行公務致其生命或 

尊嚴受危害時。" 

一七. 第五十七條 

本條不宜有。 

一八. 第五十丸條 

建議將本條評註(二)所稱一節列入本條條文。 

一九. 第六十五條 

日本政府對本條保留立場。 

一 O . 荷 蘭 

荷M駐聯合國常設代象團以一九六一年四月十三曰 

説帖附送 

〔原件：其文〕 

A.引言 

此項專題與外交往來及豁免問題頗多相似之處， 

此時正在維也納舉行的聯合國外交往來及豁免會議所 



産生的結果對領事往來及豁免條文中某些條文的草擬 

定有影響。因此非俟明瞭維也納會議結果後不能對領 

事草案中若干問題提出確定意見。 

荷蘭政府也和國際法委員會一樣，料想此項條款 

草案將作爲擬訂公約之根據。該委員會對條款草案提 

出的評註自不會載入公約的最後案文內。可是，評註 

內間有荷蘭政府認爲應該列於草案案文最後載入公約 

本身的原則。所以，在下述評議中就有許多此種建議。 

此外，還在評議中提出附帶意見。 

B.條文 

第一條：定義 

(。項.充領事館用途之任何建築物或建築物之 

一部份享有不可侵犯與免稅僅以領事辦公處與第五十 

三條第三項所稱之非領事辦公處嚴择劃分時爲限。因 

此建議(b)項"領事館館舍"之定義應爲"專供領事辦公 

用之任何建築物或建築物之一部份"。這裏還可一提， 

領館檔案已在其他條文規定下受到保護（第一條（e)項 

連同第三十三條及第三十五條)。 

0)項.領館擋案之定義範圍似嫌過狹。建議以下 

文代之："稱'領館檔案'者應認爲包括函電文件、卷宗、 

書籍、紀錄、登記册、現款、郵票、印信、卷箱、保 

險櫃及密碼設備。" 

(/)項..定義不淸楚。倘是指的領館館長——-鑒於 

第九條及在定義內提及關於領館館長的第十三條與第 

十四條,似是指的館長——則此項定義就和(g)項所規 

定者不一致。反之，倘是指的"派任領事工作之任何 

人,"那末在有了（i)一項後就似屬多餘了。因此建議删 

去(f)項並在使用"領事"這個名詞時祇是表示等級,正 

如外交往來及豁免草案第十三條所列等級僅在表示階 

級(例如大使、使節等）而已。在以下全部評議中，都 

是假定刪去此項定義。如遇有必要時，'建議以其他名 

稱替代"領事"。 

(0項.删去(f)項後，這項應改如下述："稱領事 

人員者指派遣國正式委派在接受國認可執行此項職務 

之任何人員，包括領館館長在內。領事人員得爲職業 

領事或名譽領事。" 

這些條文並應通用於兼辦領事事務的外交人員。 

國際法委員會將外交人員與領事人員的職務劃分 

得很對，外交人員不經遒正式委派與認可的手續，無 

權執行領事職務並取得領事地位。 

CO項.條文評註旣不載在最後案文內，（j)項可 

，刪去，因爲除了第一條外，其他條文中都沒有用"領 

("項.如果漏去(J)項,（k)項就該規定如下："稱 

'領館館員'者謂領事人員（領館館長除外）及承辦領事 

館內行政或技術工作或屬於事務員類之一切人員"。 

第三條評註(七）及（八)所載定義應列於第一條定 

義內。 

第二條：领事關係之建立 

正與專題報告員所作外交關係應包括領事關係的 

建議相反，按照現有國際法的規定，建立外交關係並 

不當然包括建立領事關係在內。建立外交關係也並不 

就是接受國同意由外交人員執行不屬於通常外交事務 

範圍的某種領事職務。 

第三條：领事館之設À 

第二項應照第二條的用語，用"協議"而不用"彼此 

協議"字樣。 

第四項與第五項所用"領事"字樣應改爲"領事人 

員"。照評註(三)提出的建議,應在第三條增添一項,其 

大意如下："六.領事館如欲在設立地點以外之城市開 

設辦事處亦須徵得接受國同意。" 

爲了辯稱建立領事關係的協定"廣義言之爲一國 

際條約",評註(四）謂關於廢止條約的規則也同樣適用 

於領事關係的終止。但在習慣上，領事關係與條約不 

同，在某種情況下可以片面終止，所以，這種比較似 

不正確。 

第 四 條 ： 领 事 職 務 

第四條應該提到領事人員所執行的一般職務，除 

非當事雙方另行議定。當事雙方應能隨意限制及擴大 

此種職務。建議採取下文："除派遣國與接受國另行議 

定外，領事人員依照派遣國所責成之範圍，執行下列 

職務。" 

在(c)項後應增添一項,其大意如下："代表派遣國 

法院送達司法文書或調査證據"。 

刪去(d)項英文本"and boats" 二字。"vessels"包括 

一切船舶。 

有了第三十七條的規定,第四條第二項似嫌多餘。 

在本條評註中應該說明"協議"一詞兼指兩國間正 

式協議與非正式協議而言。 



第五條：接受國在若干特別情形之義務 

第五條及第六條的位置似乎不對，最好移後與第 

三十四條等編列在一起。 

(O項應該補充一項關於航空機的相當規定。 

第六條：與派遣國國民通訊及聯络 

(b)項所稱"不得無故稽延"一語過於含糊，應再 

添一句："無論如何應在一個月內"。再者，同項所用 

"受覊押待審或受監禁"字句亦不够廣泛，因爲它不包 

括作强制勞動或被送入精神病院的人在內。較好的措 

辭似爲:"受任何方式之逮浦或拘留"。在下一句中也要 

照此隨同修改。關於這點，評註必須說明這是指的當 

局所採取一切剝奪自由的方式。 

由於上面對第一條建議的修正，建議續作下列各 

項修正： 

第一項。）："與主管領事• • •會見,領事得• • •"應 

改爲"前往主管領事館,該領館之人員• •-"。 

第一項（é ) :兩次提到的"領事"都應改爲"領事 

館"；領事"轄區"應改爲"領館轄區"。 

第一項(0:"領事"應改爲"領事人員"。 

第A條：代表第三國執行领事職務 

縱然保持第一條內關於"領事"的定義，"領事"二 

字仍應改爲"領事人員"字樣。 

第八條：领館館長之等級 

評註(四)請求提供的關於領事代理人的資料茲特 

一併檢送〔作爲本意見書的附件〕。 

第九條：领事地位之取得 

本條應以下文替代之： 

"一.領館館長應爲派遣國主管當局所委派 

之總領事、領事、副領事或領事代理人； 

"二.此項人員必須經其執行職務所在地國 

家承認具有上述之身份。" 

本條現有措辭所作之定義似爲第一條所應載列 

者。不僅如此，如謂全部條款草案中所稱的"領事"都 

是指的已經接受國承認具有此種身份的人，那也是不 

正確的。例如第十條就顯然不是這種情形。 

第十條：委派及承認领事之職權 

因爲第二十一條及第二十二條對領館館員的委派 

加以規定，本條所稱"領事"應改爲"領館館長"。再者 

英文本"internal law"應改爲"municipal law"Q 

第十一條：委派接受國國民 

建議採用下列新措辭： 

"接受國得要求委派其本國國民爲領事人員 

應事前徵得其同意"。 

第十二條：领事委任文憑 

第一項：英文本開首處應改爲 " T h e head of a 

Consular post" 0第五行"領事全名"應改爲"其全名"。 

第二項：第一行"領事"二字應改爲"領館館長"， 

第四行"領事"應改"其"字。"領事執行職務所在地國 

家"一語似可改爲"接受國"字樣。 

第三項："領事"應改爲"領館館長"。 

第十四條：智時承認 

"領館館長"應改爲"領事人員"。 

第十五條：通知領館轄區當局之羲務 

本條所稱"領事"無疑的是指領館館長。但是，這 

條規定應適用於所有的領事人員。因此建議將"領事" 

改爲"領事人員"。 

第十六條：代理館長 

由於缺少人員（例如僅有一人的領館)或是不便從 

另一領館臨時調派人員，委派代理館長或有困難。因 

此，派遣國可能寧願暫時停閉領館。本條"應暫由••• 

主持"一語應改爲"得暫由•••主持"。 

英文本"Consular post"應改爲"Consulate"。 

第十七條：優先地位 

"領事"應改爲"領事人員"。 

第十八條及第十九條 

"領事"應改爲"領館館長"。 

第二十條：（领事證書之撤销） 

建議下列新案文： 

"接受國如有重大理由認爲領事人員不再可 

予接衲時得撖銷其領事證書。對於領事人員以外 

之領館人員,接受國得基於此種理由撤銷其接納， 

而不問接納爲默示或明白給與者。 

"但接受國採取此項決定應以派遣國不在相 

當期間內依照請求終止有關領事人員之任命之情 

形爲限"。 

對於領事證書之撤銷似無要求提出說明之必要。 



第二十二條：館員人數 

"及正常"三字應予舊去。問題是人數是否"合理"。 

用了"正常"二字可能會引出與其他領館或同一領館已 

往人數相比較的問題。 

評註(三)建議先行求得協議一點可載入條文本身 

內。 

第二十三條：認為不可接紬之人員 

關於第二十條之建議如被採納，本條便可删去。 

第二十四條：到饪及雞任之適知 

第五十一條旣然規定接受國在領館人員入境時起 

便必須准其享有特權與豁免，茲建議明白規定派遣國 

應在領事人員到達前通知接受國。 

第二十七條：離開接受國國境之權利 

第三項："就地解僱"四字的意義應加說明。 

第三十條：房舍 

英文本"internal law"應改爲"municipal làw" 0 

第三十三條：领 I t擋案之不可侵犯 . 

"文件"二字似嫌多餘，因"文件"包括在"檔案"內。 

假使領館檔案的定義依照上面爲第一條（0所建議的 

字句，則"領事館之文件及往來公文"一語便可刪去， 

因爲"領館檔案"已可將其包括在內。 

從第三十六條第三項的"文件"二字的用法看來， 

更可明白評註(三)所作"文件"的定義可能引起混淆的 

情形。 

第三十七條：與接受國當局通訊 

"領事"應改爲"領事人員"。 

第三十九條：對领事之特別保護與尊重 

"領事"應改爲"領事人員"。 

本條評註(三）最後一句應予刪去。這一句造成的 

印象是接受國必須採取預防措施，以保護領事，免受 

報界有組織的攻擊。此在法律上常不可能，而且亦不 

相宜。對於報界，不需要有預防措施。 

第四十條：人身不可侵犯 

第一項括弧內另一種措辭比較可取。各國法律所 

規定的最重刑罰頗不相同，如採用第一種措辭必然會 

造成一種不公平的制度。用了第二種措辭的確也可以 

引起何者必須認爲"嚴重罪行"的不同意見。但是，遇 

有此種情形，關係國家可以相商，如有必要可請第三 

者解答罪行是否嚴重的間題。 

"有償之私人活動"應改爲"私人商業或職業活 

動"。唯有對這些活動才有限制豁免之必要。 

第四十條第二項所規定之辦法不完全滿意。就這 

項規定不允許執行處兩年以下徒刑的判決來說，其缺 

點是使例如並不作如此重罰的交通規則等許多條例對 

享有不可侵犯特權的人喪失了大部份效力。在另一方 

面，現代刑罰學與重建學說造成一種趨勢，卽處遇外 

國罪犯要使他囘到本國去服較長的刑期。因此建議第 

四十條第二項或者最好以一條規則來替代，規定關於 

對領事人員所判徒刑的執行間題由接受國與派遣國會 

商決定。在作此種會商時，可以設法顧到領事館的利益 

和派遣國可能召回有關領事人員而不使執行判決—— 

兩年以下徒刑之判決——俾在其本國法院進行審判或 

對該員採取其他措施的情形。 

第四十二條：作證之義務 

評註(三)最後一句所作之規則應列入條文第三項 

內。在有些國家內，使用領事所發證書的人宜有領事 

人員出面證明有關證書確是由他發給。但是必須說明， 

這不是說領事人員有義務對證書的背景作進一步的詳 

述或是宣佈在發給此項證書的過程中所獲悉的資料。 

第四十三條：免除外僑登 I 己居留證及工作證方面之 

義務 

本條用意是在規定執行領事工作無須領有工作 

證。可是，照現有措辭，此項免除義務辦法也適用於 

擔任非領事性質的工作。 

第四十四條：杜會保障制度免予逋用 

"社會保障制度"似應改爲"社會保障措施"。有些 

國家，尤其是聯邦國家，可能有不止一種的社會保險 

制度。 

第 四 十 七 條 ： 领 馆 人 員 及 其 家 屬 之 遗 產 

本條所用"有償私人活動"字様亦應改爲"私人商 

業或職業活動"。 

第四十八條：免除個人勞務及捐獻 

本條與外交往來及豁免公約草案中相當的第三十 

三條實無作不同規定之理由。所謂此類傭僕如須盡本 

條所述的義務，領館執行職務便可能大受影響的話同 

樣適用於使館，尤其是，因爲許多使館館員的人數很 



少而領館館員的人數往往很多。因此建議刪去"及專受 

領館人員僱用之私人僕從"一語。 

第五十條：為接受國國民之領館人員及其家屬與私人 

僕從 

本條應載明接受國國民就其爲領館實施的公務行 

爲而言，應有權拒絕作證。本條第一項第一句可修改 

如下："第二章第三節及第三章所規定之個人特權及豁 

免不適用於爲接受國國民之領館人員。但此種人員就 

其爲執行職務所實施之公務行爲享有管轄之豁免及作 

證之義務。" 

第五十二條：第三 f t之義務 

評註(三）大大地減少了本條的重要性。最後必須 

決定第三國是否有准予過境的義務的問題。外交往來 

及豁免公約所採取的規則可作爲範本。 

第五十三條：尊重接受國法律規章 

第一條內領館館舍的定義如照上面的建議加以修 

改，則本條第三項亦應隨同修改如下： 

"三.雖有本條第二項所載之規則，領館館舍 

所在之同一房屋內仍可設置其他圑體或機關之辦 

事處，不受禁止，但供此等辦事處應用之房舍須 

與領事館自用房舍隔離。" 

第五十四條：名譽领事之法律地位 

草案未對"名譽領事"下定義。由於各國的慣例大 

不相同，國際法委員會認爲難於提出此種定義，寧願 

由關係國家自行決定領事人員是否名譽性質的問題。 

此種見解雖然似可贊同，但須指出下面一點。低級職 

業領事可位於名譽總領事之下，而名譽領事人員也可 

隨職業領事擔任工作。名譽領事與非名譽領事之職務 

相同'，而且就關係國家來說，他們所實施的公務行爲的 

重要性亦無差別。縱然名譽領事可有重要的私人活動， 

這並不變更他的領事工作的性質。所以，名譽領事或 

非名譽領事的地位必須視作領事人員的'個人身分，而 

不影響他的公務行爲的地位,更不影響領事館的地位。 

因此，第三章應專載關於名譽領事人員的特種規 

則。第三十一條與第三十三條關涉到領館本身，應該 

同様適用於名譽領事人員所主持的領事館。上面對第 

—條所作建議如被接受，貝1广領館館舍"與"領館檔案" 

就是指專爲領事館所使用者。屬於領事人員（不論爲 

名譽領事與否）而供其他用途的房舍就不在其列。 

標題及條文內所用"名譽領事".字様應改爲"名譽 

領事人員"。 

第五十五條：领館擋案之不可侵犯 

假使根據上面對第五十四條所作評議，在第五十 

四條第二項而不在第三項內提及第三十三條，則本條 

可以刪去。 

第五十六條：特別保護 

英文本所用"I» keeping with his official position"不 

及法文本"requise par sa position officielle"̃̃"語明白。 

"名譽領事"應改爲"名髻領事人員"。 

第五十七條及第五十八條 

"名譽領事"應改爲"名譽領事人員"。 

第五十九條：免除個人勞務及捐獻 

刪去"名譽領事，其他"字様及"人員"二字後的逗 

點。 

第六十條：作浚之羲務 

"名譽領事"應改爲"名譽領事人員"。 

第六十一條：尊重接受國法律現章 

問題是本條所作禁止的規定是否過當。名譽領事 

人員由於所任的官職關係，自不總能避免使他本人的 

事業獲得利益。應該禁止的是濫用領事地位來謀取個 

人利益。關於這點，祇要在"利益"二字前增添"不當" 

或"不合理"字樣便可收效。"名譽領事"應改爲"名譽領 

第六十二條：優先地位 

"名譽領事"應改爲"名譽領事人員"。"職業領事" 

應改爲"職業領事人員"。 

第六十三條： ^餐领事制度各國任意遴用 

在條文與標題內"名譽領事"均應改爲"名譽領事 

人員"。 

第六十四條：無盖別待遇 

爲了避免發生這些規則對不是公約當事國國家的 

領館職員亦可適用的印象起見，第一項內"各國"二字 

應改爲"本公約當事國"。 

第六十五條：本條款與雙邊專約之關係. 

條文二較爲可取，其理由如下： 



(a) 條文一所假定的當事國締結專約辦法可能遲 

延公約之批准； 

(b) 在不能確定雙邊專約的另一方是否亦願成爲 

公約當事國之前，不易爲另訂專約一事開始談判。倘 

使另一方果亦成爲公約當事國，爲時也許過遲，早先 

成爲公約當事國的一方已無法保全雙邊專約； 

( c ) 雙邊專約所規定者常較公約草案所處理的問 

題爲多。 

評註(二）所載的原則雖在理論上可能正確，但在 

實際上無法實施。 

條文內所用"雙邊"字様應爲"雙邊及多邊"，俾可 

確保區域性的公約繼續存在。 

附 件 

第八條評註(四）請求提供的資料： 

在荷蘭王國内之领事代理人： 

下列各國在荷蘭Surinam及荷屬Antilles駐有領事 

代理人： 

古巴：在Amba島（荷屬Antilles)駐有名譽領事代 

理人一人； 

法蘭西：在Amliem, Dordrecht, Groningen., Haar-

lem, 's-Hertogenbosch, Maastricht, Ni jmegen, Tern-

euzen, Utrecht, Vlissingen, Ijmuiden(荷屬)Paramaribo 

(Surinam)及Willemstad(：荷屬Antilles)等地駐有領事代 

理人;除駐在Utrecht之領事代理人外，其餘都是名譽 

領事人員；駐在Paramaribo的領事代理人隨同一位職 

業領事工作； 

印度：駐在海牙的領事代理人是一位職業領事人 

員，爲印度大使館領事事務組丰任； 

義大利：駐在Amba島（荷屬Antilles)的領事代理 

人是一位職業領事人員； 

瑞士 ：駐在Aruba島（荷屬Antilles)的領事代理人 

是一位職業領事人員，職銜是副領事。 

這些領事代理人均經暫時或長期接衲與承認。依 

照一般適用之規則，倘委任文憑係由國家元首頒發，則 

此項接納與承認以國王勅令爲之；對其他情形，則根 

據國王授權，作此種接納與承認。 

此項領事代理人之委任文憑對於領事職權之行使 

不加限制。 

. 
挪威駐聯合國常任副代表以一九六一年 

一月三十日！^附送 

〔原件：其文〕 

茲將挪威對於草案中最直接有關各條之評議陳述 

如下。凡評議關涉一條以上時，均經妥爲註明彼此有 

關之條文。 

第一條 

挪威政府擬提出下列意見： 

(f)款：定義似對"領事"一詞加以不自然之限制。 

通常所領事係包括一切領事人員在內，如將此詞用 

於他種意議，恐易於引起誤解及混淆。 

採用一特別名詞以指經接受國（依照第十三條或 

第十四條）確定或暫時承認之領館館長，其效用似亦 

殊可懷疑。使用此種極專門之名詞並不能便利本文件 

之閱讀及解釋。 

本國政府並察悉所採名詞草案本身並未一貫使 

用。如欲維持"領事"一詞之定義,則爲用語前後一致起 

見，第十條中之"領事"字様似須代以"領館館長"一詞。 

本款最後一句在用語上似乏切實意義,應予刪去。 

有關"領事"之規定對"名譽領事"同樣適用之範圍已在 

或應在第五十四條內充分訂明。 

此外並請參閲下文挪威對第九條所提出之評議。 

g)款："而不屬於使館編制之人員"一語似非必 

第 二 條 . 

挪威政府認爲使用"領事關係"一詞使擬議條約約 

文趨於複雜實非必要。此詞似屬一種方健說法，在國 

際法上並無確切意義。法律後果之産生係基於單方或 

雙方同意設立一個或數個特定領館，並非基於雙方同 

意建立"領事關係"。 

是以挪威政府認爲草案第二條之規定應予刪去。 

以:f各條之用"領事關係"一詞者亦應隨之作必要之更 

改。 

第四條 

鑒於各領館間之職務顯屬不同，尤其是在轄區包 

括海港與不包括海港之各領館間爲然，且此等職務正 

在不斷發展與擴張，草案對於領事職務之定義似不宜 

過於狭隘。 



基於此等一般考慮，挪威政府認爲委員會提出之 

草案似較專題報吿員提出之較詳細的、列舉式的定義 

爲可取。後項草案有多處易於作不幸的相反的解釋。 

但委.員會之定義如能加以修正，使其確能包括另一草 

案所訂明之習慣上之領事職務以及僅在該草案評註中 

提及之若干此類職務，當有改進。 

挪威政府擬提出下列各項修正： 

領館有權保護、幫助、及協助之人之範圍，如予 

推廣，使其不僅包括"派遣國國民"（參閱第一項(a)及 

(b)) ,且包括在派遣國有住所之無國籍人在內，似係 

自然之事。 

第一項(d)"航空機"字様復應增加"及其航員"字 

様。此項提議之目的係在適當顧及一項事實，卽領事 

慣常，助派，國船舶及航空機之航員，而不問此種人 

關於(d)款，除提出此項具體提議外，挪威政府 

並認爲此項規定之措詞過於空泛及籠統。在此方面， 

請參閲報吿員另備案文中相當規定(一、二)之評註。挪 

威政府認爲此項評註中所提及之領事慣常職務極爲重 

要，應使人一目了然該條確已將此等職務包括在內。 

此點尤指該項評註之(b)(d)及(e)三分段而言。 

挪威政府復擬提議增訂一款，其措詞可比照報告 

員另備案文之第貳項七，卽規定領事於接受國境內遺 

産之繼承人及受遺贈人爲派遣國國民時可擔任其代 

表。此項代表職務並應於草案內另設一條規定之。在 

此方面，請參閲委員會評註第(一二)段。但挪威政府 

並不認爲宜將此項代表權推廣至超出遺産之範圍。 

挪威政府認爲此外並增訂一款，其措詞可比照報 

吿員另備案文第叁項一〇，藉以確認慣例上領事所享 

代表派遣國法院送達司法文書或調査證據之權利。 

最後挪威政府擬提議在訂一項之末增訂一款如 

下： 

"領事並得執行其他職務，但以其行使不受 

接受國法律禁止者爲限。" 

此款係仿照報告員所擬具之較詳細案文之第伍項十 

七。 

第六條 

此項極重要條款之規定措詞似欠妥善。 

本條第一項所規定之"自由"範圍過於廣泛，因其 

未能適當顧及在甚多情形下接受國之警察當局實有阻 

止監犯與外界自由通訊之正當理由。 

另一方面，此等"自由"似因第二項訂有重要而意 

義欠明之保留而形同虛設。 

挪威政府認爲根據第六條之現有案文勢將無法判 

定在何種情形及條件下領事方有權與受監禁之國民通 

訊或前往探訪。爲此挪威政府提議本條應重行草擬， 

以期確立明白及具有拘束力之軌範。 

挪威政府並提請考慮似可將有關被拘留人犯之規 

則推廣適用於一切强迫拘留（於檢疫所、精神病院等） 

之事件。此舉對於懸掛派遣國國旗之船舶船員似尤適 

切：遇有此種情形，此項規則或應不問船員之國籍一 

第八條 

挪威政府擬於答覆委員會評註第(四）段所提出之 

問題時聲明挪威領事官制度中並無"領事代理人"，因 

此亦無規定其委派方法之規則。挪威爲接受國時對 

"領事代理人"與他寧領事人員並不加以區別。 

第九條 

挪威政府對評註第(二)段所舉草案中列入此項規 

定係屬必要之理由未能信服。第一條（f)款所下定義 

似已充分達到所說明之目的。對同一名詞而下兩種不 

同之定義只有引起懷疑與混淆。 

另請參閲挪威對第一條(f)之評議。 

第十條 

挪威政府認爲草案中並無列入此等規定之確切理 

由。整個草案所用"派遣國"與"接受國"兩名詞似已將 

所稱原則明白包含在內。國家之機能與行爲通常係由 

其國內法規定，在此方面畀予各締約國以任何相互的 

査核權似非明智之舉。 

第十二條 

挪威政府願於答覆委員會評註第(三)段所提出之 

間題時聲明挪威政府同意如領事奉派至同一國家之另 

一領館任職，必須另行發給領事委任文憑。挪威政府相 

信此項規則符合現行慣例，但不能加以，認。駐在挪 

威之外國領事或駐在外國之挪威領事均未曾發生此^ 

問題。 

第十八條 

此項規定似乎全非必要，且無論如何此項規則之 

措詞大有令人反對之餘地。如接受國准許，不問派遣 

國在骸國是否設有使館，領事似無不應自由辦理外交 



事務之理由。何以祇應准其"間或"辦理此種事務亦無 

任何理由。派遣國必須注意&使其領事過份侵佔其使 

館之權責。 

根據第六十五條所訂明之草案之法律性質似可當 

然產生正確之規則。 

第十九條 

挪威政府認爲一館而兼爲領館及使館之特殊事例 

無論如何應由派遣國與接受國以特別協定規定，以多 

邊公約之規定此類事件似屬無裨實益。 

第二十五條 

本條措詞似欠妥適，且何以必須列入此類一般性 

規定亦難以了解。領館館長及其他領事人員職務終止 

之方式，以上若干條中之規定似已頗爲適當。 

就第一項(C)而論,請參閲挪威政府對第二條之評 

議。此處所用"領事關係"一詞尤爲不幸。在此方面，唯 

一有關之事實爲此項領事人員供職領館之停閉。領館 

之停閉似屬無須"斷絕領事關係"卽可輕易發生之事。 

本條±現有措詞並未計及一項事實，.卽在兩國之領事 

關係上往往有裁撖一個或數個領館而保持其他領館之 

情形。 

第二十六條 

挪威政府認爲並無列入擬議規定之理由。聲明斷 

絕外交關係並不當然影響關係兩國間在彼此國境內所 

設立之領館一事似非必要。就使用"領事關係"一詞而 

論，請參閲挪威對第二條之評議。 

第二十七條 

第三項意義不明。須待闡明"就地解聘"一語意義 

後，始克對本項之實質提出評議。 

第二十八條 

依挪威政府對第二條陳述之意見，挪威政府擬提 

議重行草擬第二十八條> 以求能避免使用意義欠明之 

"領事關係"一詞。 

第二十九條 

如起草人之意係欲規定在國旗之側使用領事旗幟 

或使用領事旗幟以替代國旗之權利，卽應在本條條文 

中訂明，而不應僅在評註中述及。不論對"國旗"一詞 

作何種合理解釋，決不能將領事旗幟包括在內。 

第三十條 

本條第一句"有權• - •取得"一語之法律上意義難 

以索解。全句似未創設任何顯屬確定之權利，不如將 

其刪去爲佳。挪威政府認爲第二句之規定應對領館館 

長及領館僱員一併適用。 

第三十一條 

第一項第二句之措詞似乎過於肯定。此項規定之 

現有措詞甚至可以阻止接受國人員作觼貌上之拜訪。 

此外對於失火或其他災害及地方當局有合理原因 

相信館舍內發生或行將發生暴力罪行情事，亦應列入 

適當之除外規定。 

領館館長拒不同意或不能獲得領館館長同意時， 

接受國官吏仍應有權依據適當令狀或傳票進入館舍， 

但須事先獲得接受國外交部長之許可。 

第三十二條 

委員會評註第（二)段稱本條所規定之優例係屬對 

物的優例，惠及於派遣國所購置或租賃之建築物本身。 

此種解釋似非本條之措詞所許可。 

在此方面，挪威政府注意及委員會所擬外交往來 

及豁免條款草案中之相當條款第二十一條曁評註。吾 

人可見本草案第三十二條係密切仂照上項草案第二十 

—條，且在所有有關方面均與該條相同。但委員會在 

上項草案第二十一條之評註內則稱："如租用之館舍 

原主在租約內訂明此類捐税歸使館納付，則本條規定 

卽不適用。" 

此兩條條文在所有實質方面完全相同，何以能作 

全然不同之解釋，殊難索解。 

就實質問題而論，挪威政府反對如委員會評註所 

表示，給予第三十二條所規定的優例以對物的效力。 

第三十八條 

委員會在評註第(四)段請各國政府就其對於"私 

人間在領事館內所辦理之事務"徵收税捐之法律及慣 

例提供資料。挪威政府因未能確悉委員會係指何種"事' 

務"，對於遵行此項請求不無困難。但辨於私人間在 

領館內辦理之事務之習慣上係在领館内辦理，且其目 

的非在接受國內發生法律效果者免徵税捐，似屬理所 

當然。 

第四十條 

第二項所擬議之规定非國嚓法上一般公認之規則 

所許可，挪威政府且認爲自國際法之逐漸發展之觀點 



言似非必要或適宜，畀予領事人具之豁免似遠過於寬 

大。是以挪威政府認爲以將其刪去爲妥。 

第三項之措詞未免不幸。"除有本條第一項所述 

之情形外"字樣似謂遇領事人員被控"犯可處以五年以 

上徒刑之最重刑罰"之罪時接受國卽不負避免"妨礙領 

事職務之執行"之任何義務。 

有關第三項之評註第（一七）段於涉及"須到主管 

機關出庭"字樣時稱"領事人員不必一定親自到庭，可 

—由律師爲其代表"。此項解釋在該項本身之有關字句 

中並無根據，挪威政府不知畀予領事人員以此種選擇 

之權有何理由。在刑事訴訟方面准享此種優例恐難與 

草案第四十二條第二項之相當規則相符合。 

草案中應訂入一項規定，使派遣國k管當局得以 

抛棄本條所涉及之豁免。第四十一條及第四十二條所 

規定之豁免情形亦復相同。關於此事，請參閱委員會 

所擬外交往來及豁m條款草案第三十條。對於領館一 

如對於使館，似同様需要就此點制定明確之規則。 

第四十一條 

"對其爲執行職務而實施之行爲"一語意義不甚明 

瞭。 

第五十條之類似規定用"就其爲執行職務所實施 

之公務行爲"一語，此條評註第（三)段稱"本條與第四 

十一條有所^同，採用'公務行爲'一語，其涵義較第 

四十一條用語爲狭仄"。但第四十一條評註第(二）段 

似表明本條用語與"公務行爲"意義相同。此兩條之用 

語似太隱奥，使人不能對條文立卽作成平易之解釋， 

應予訂正。 

另請參閱挪威對第四十條之評註最後一段。 

第四十二條 

挪威政府認爲列入第一項之規定並無理由。 

第一句所述規則似與草案中本節其他各條背道而 

馳。第二句所述規則非國際法之公認原則或遂漸發展 

國際法之合理考慮所許可。司法貴乎謹嚴及精確，似 

不容引入一種關係人可任意拒絕遵守而不冒危險之 

"義務"。 

另請參閲挪威對第四十條所提評議之最後一句。 

第四十三條 

挪威政府認爲本條所擬議之免除應僅畀予領館人 

員及其家屬。將此等免除優例施於彼等之私人僕從似 

乏充分理由。 

挪威政府並提議關於工作證方面之免除不應適用 

於領館人員及其家屬之在領事館外從事有償私人活動 

者（關於此點參閲委員會草案第五十七條）。 

第四十五條 

挪威政府認爲本條所規定之免税優例失之過於寬 

大。 

與委員會評註中所述者相反，此項免稅優例甚至 

超出外交往來及豁免條款草案之同類免稅優例。依照 

該草案第三十六條第二項，畀予"事務職員"之免稅優 

例僅適用於"其受僱所得酬報"。如將本草案第一條之 

(h)款與（k)(j)兩款合併閲讀，•卽可知"領館人員"一 

詞包括"事務職員"在內。 

吾人認爲"領事人員"以办之"領館人員"應僅就其 

服務所得之工資免衲捐稅。 

第一項(b)款之規定，其措詞應包括各種財産在 

內而不能僅以不動產爲限。領事人員之私有資産如股 

票及債券在接受國有其"地位"，似乏免納資本稅之正 

當理由。 

第四十六條 

挪威政府認爲本條所擬議之免納關稅優例範圉過-

於廣泛。 

關於此點，委員會對於領館之提議又較（參閲挪 

威對第四十五條之評議）其先前擬訂之外交往來及豁 

免條款草案爲寬大。該草案第三十四條第一項（乙）款 

規定免納關稅係以"外交代表或其同居一宅之家屬"爲 

限。本條之免納關稅優例則惠及於"領館人員及其同 

居一宅之家屬"。依照第一條所下定義，後項用語包 

括"事務職員"在內，而先前草案中之"外交代表"一詞 

則並不包括同類人員。 

挪威政府反對將第四十六條（b)款所規定之免除 

優例適用於"領事人員"以外之其他領館人員。 

第五十條 

與第五十條之免除優例有關之各項規定如能適當 

提及本條，當可便利本文件之解釋與適用。 

挪威政府認爲提議特許領館人員之爲接受國國民 

者享有之特權與豁免稍嫌狹仄。例如此類領館人員似 

應至少免予交出有關執行其職務之來往公文及文件 

(參閲第四十二條第三項）。 

委員會之外交往來及豁免條款草案之相對條文第 

三十七條另設有下列規定： 



"惟接受國對此等人員之管轄應妥爲行使，以 

免對使館職務之執行有不當之妨礙。" 

本草案第五十條應增入類似规定。 

關於"公務行爲"一語，請參閲挪威對第四十一條 

評議第~"段。 

就"名譽領事"而論，請參閱挪威對第五十四條之 

評議。 

第五十二條 

挪威政府認爲草案應對第三國是否有義務准許在 

派遣國與接受國間往返過境之領事人員、僱員及其家 

屬自由通過其領土問題作肯定之規定。 

就"其他領館人員或其家屬"而論，本條第三項之 

現有措詞似已對此項問題作正面之決定。此點諒非本 

意所在，但"不得P且礙經過該國國境"字様至少可作此 

種解釋。 

第五十W條 

挪威政府對於關涉名譽領事之第三章甚爲重視。 

但因委員會迄未爲名譽領事下一定義，故甚難對其各 

項规定加以評議。 

挪威政府認爲區別"領事"與"名譽領事"之決定標 

準應爲後者係經准許在接受國從事商業或其他有償職 

業者。如採用此項標準，卽無需對"領事人員"適用第 

四十條、.第四十五條第一項、第四十六條及第四十七 

條中關於領館人員之從事"有償私人活動"者之但書。 

挪威政府復認爲就"名譽領事"而論，並無因其爲 

接受國國民或非接受國國民而在特權與豁免方面加以 

差別待遇之理由。 

第五十四條中所採用之方法似甚欠妥善。第三章 

中爲敍明對名譽領事適用之所有規定，卽令詳細重複 

先前各條中所載有關領事之各項規定亦遠較妥適。徵 

引及交互徵引之方法必然引起解釋上之困難。此語對 

於第五十四條第三項尤爲適用。 

關於第五十四條第二項，挪威政府認爲第三十二 

條不應適用於名譽領事館之館舍。 

關於第五十四條之委員會評註第五段所提出之問 

題，挪威政府擬說明在挪威名譽領事爲執行領事職務 

所用之房舍並不享有不可侵犯權。 

第六十二條 

關於本條之委員會評註所提出之問題，挪威政府 

擬說明本條所提議之優先地位規則與挪威之現行慣例 

相符。 

第六十四條 

吾人難以了解列入本條之規定有何正當理由。此 

項規定似徒屬多餘，且易滋誤解。 

如將本條之兩項規定合併閱讀，卽可明白看出對 

差別待遇本身並^可反對之處。享受待遇較差之國家 

惟有在其領事所享特權與豁免不及上述各條之規定時 

方得提出異議。但遇有此種情事時，可爲申訴之根據 

者乃不遵守此等條款，而並非差別待遇。 

第六十五條 

本條引起有關本條款法律性質之重要問題。 

委員會"概論"第二十四段稱草案係根據"將作公 

約底稿之用的假定"擬訂。委員會對第六十五條之評註 

第（一）段（a)係重述此項假定。挪威政府同意此項假 

定，其評議亦卽以此爲出發點。 

如接受此項前提，則第六十五條所關涉之問題亦 

卽公約兩個或數個(但非全體）當事國彼此間所同意或 

先前同意承擔之義務與公約牴觸時所發生之問題。 

但吾人必須對草案之法律性質作更精確之衡量。 

起草人之用意是杏謂公約應具有下列性質之一:（a)兩 

個或數個當事國非經所有其餘當事國同意不得以彼此 

間之協議改變公約乏規定？ （b)公約僅規定一最低限 

度之標準，任何當事國非經所有其餘當事國同意不得 

任袁置之不顧？抑或（c)公約僅在兩個或數個當事國 

間未經議定其他規則之限度內設定適用之規則？ 

挪威政府同意委員會過半數委員所稱第三項提議 

最爲得當之意見，並認爲對其他兩種可能均無認眞加 

以考慮之理由。 

如須就第一及第二兩種案文作一抉擇，挪威政府 

認爲以後者較爲可取。締約國於締結擬議公約之前如 

必須檢討其與相同當事國先已締結之協定，以決定對 

其中何項牴觸之規定擬以特別協定維持其效力，勢須 

從事一項甚爲艱難之工作。對若干此類規定可能有因 

怠於注意，而在無意中予以廢止之重大危險。 

委員會所擬兩種案文均提及"締約國間‧ ‧ ‧關於領 

事往來及豁免之雙邊專約"。挪威政府不能了解何以此 

項規定僅應適用於雙邊專約。同様之一般考慮對於多 

邊公約及換定，不問其名稱爲何，似屬同樣適用。又 

發生問題者似僅爲載有與本草案條款相牴觸之規定之 

其他專約，而並非"關於領事往來及豁免"之所有其他 

專約。 



—二 .菲律賓 

菲律賓駐踯合國常任副代表以一九六一年 

二月一日iS»附送 

〔原件：其文〕 

一般意見： 

〔爲硏究本條款草案而成立之〕委'員會認爲條款草 

案大體上可以接受。各部門;^個別評語可撮述如下： 

行政部門："認爲本條款草案中有關行政方面之 

規定確係根據一般公認之國際原則與慣例以及通常訂 

入領事專約，如菲律賓與美利堅合衆國、西ffi牙及希 

臘所締結之領事專約；所載之全部規則。" 

领事事務部門："本人認爲吾人可以接受此項領 

事往來及é免條款草案。" 

經:齊事務部門："評註明晰中肯，本處認爲無再加 

評議之必要。" 

政治事務部門："但上述條款大體上並不牴觸或 

違反政府在菲律賓與他國之政治關係方面或有關我國 

國家安全與尊嚴方面之現行政策。且本條款對於其所 

論述各點反映其遵守國際習慣法原則及慣例，並在大 

體上符合我國獨立將近十五年來所釐訂之菲律賓領事 

條例以及所確立之慣例。" 

評 識 ： 

但委員會擬請秘書長注意其對下列各條之評議： 

第一條(（i)款）；第四條；第五條(b)款；第四十一條；第 

四十二條(第一款）；第3：十條；第五十二條；第五十 

四條；第六十條及第六十五條。 

第一條 ( 0款：定義 

第一條訂明定義，並稱就適用本草案而言， 

"(i)稱領事人員者，謂在接受國執行領事職 

務而不屬於使館編制之人員；包括領館館長在 

內；" 

本委員會委員對於"領事人員"之定義，特別是對 

於屬於使館而執行領事職務之人員之情形，具有若干 

懷疑。問題爲遇有此種情事，區別之因素係在其正式 

屬於使館抑在其執行職務之性質。自此種人員所享豁 

免與特權之觀點言，例如免税、不受逮浦、免除義務、 

通常免受當地管轄等，其享有此種豁免特權與否，須 

視此種人員之爲領事抑或外交人員而定，故此種區別 

第四條：領事職務 

"一.領事在其轄區內行使本條款及任何現 

行有關協定所規定之職務,並執行派遣國所責成、 

而其行使不致違犯接受國法律之職務。領事通常 

執行之主要職務如下：（以下列舉職務）" 

吾人應注意者，卽除（0雙邊協定所規定及(b)派 

遣國所授予在不違反接受國法律之限度內可以行使之 

權限外,第四條並未授予任何其他權力。具體言之，本 

委員會委員認爲"領事通常執行之主要職務^下"一語 

無非爲一種聲明或宣示，遇兩國間未締結雙邊協定或 

其國內法未涉及領事職務之情形，並不能援引本公約 

作爲領事權力之依據。 

爲此吾人提議將第四條之措詞酌予改訂，俾於根 

據該條現有措詞所得行使之領事職務外確實授予領事 

第五條（6)款 

接受國在若干特別情形下之義務 

" ( a ) ⋯ 

"(b)遇有爲隸籍派遣國之未成年人或其他 

無充分行爲能力人之利益計，似宜指定監護人或 

託管人時，將此項情事迅卽通知主管領事館； 

" ( c ) ⋯ " 

(b)款意義有待闡明，尤其是關於其中所指義務係 

屬任意性質抑或强制性質一點。此舉對於遇有向外國 

法院提起監護或類似訴訟、而監護文件之發出及執行 

未經通知關係一造隸籍國主管領事官員之情形尤,重 

要。此處之切當問題爲未爲上述通知，此種程序是否 

有效、可以作廢抑可受反對？ 

第四十一條：管轄之豁免 

"領館人員對其爲執行職務而實施之行爲不 

受接受國司法或行政機關之管轄。" 

本委員會委員想見實施第四十一條時可能發生若 

干困難，例如： 

(一） 不受當地管轄之根據旣爲不得妨癥領事職 

務之執行，卽發生下列問題："爲執行領事職務而實施 

之行爲"應由何人或何種機關決定"？ 

(二） 假定何人及何種機關已憑協議而可獲確定， 

可以據以決定某種行爲是否爲"執行領事職務而實施" 

之行爲之標準又爲何？ 



第四條將行政性質之事務亦列入"領事職務"之標 

題內，如根據該條而加以考慮，第二項假定所引起之 

困難更爲顯而易見。 

吾人復察悉第四十一條所附評註所用"領館人員" 

一詞係將接受國國民除外。此處如再與第四條合併閱 

讀，豈非被委派爲領館人員而爲接受國國民之人卽欲 

執行行政性質之職務亦屬不甚可能？ 

第四十二條第一項：作證之義務 

"一.領館人員有於司法或行政程序中到場 

爲證人之義務。惟如領館人員拒絕作證，不得對 

其施行强制處分。" 

本委員會委員對於上述規定雖無重大異議，但仍 

擬提議在文字上略加修改。具體言之，本委員會委員 

認爲第一項第一句中之"有• • •之義務"字樣因同項第 

二句中"不得• ••施行强制處分"一語而失去意義。 

第五十條：為接受國國民之领館人員及其家屬與私人 

僕役 

"一.領事人員爲接受國國民者,僅就其爲執 

行職務娇實施之公務行爲享有管轄之豁免，此外 

並得享有接受國特許之特權與豁免。 

"二.其他領館人員、其家屬及私人僕役爲接 

受國國民者，僅享有接受國特許之特權與豁免。" 

本委員會委員得一印象，卽第五十條第一項似謂 

惟有領事人員得執行領事職務，又根據第二項規定， 

領館人員乃係執行非領事職務者。本委員會委員又得 

一印象，卽第五十條所規定之管轄之豁免係隨執行領 

事職務而來，並不向執行此種職務之領事人員之國籍 

爲何。 

本委員會委.員鑒於第一條訂明領事人員一併包括 

領館人員在內，又第四條規定領館人員得執行雖屬行 

政性質而具有領事職務性質之領事職務，認爲第五十 

條似屬難以支特。其困難與第四十一條相同，問題亦 

在何人或何種機關可以決定某種職務是否爲領事職 

務，又假定何人及何種機關已經確定時，彼等得據以 

決定某種行爲是否爲領事職務行爲之標準又爲何。 

第五十二條：第三國之義務 

"一.遇領事人員前往就任或返任時經過第 

三國國境或在該國境內，第三國應給予第四十條 

所規定之人身不可侵犯權及確保其過境或返囘所 

必需之其他豁免。 

"三.遇有本條第一項所述之同様情形，第 

三國不得阻礙其他領館人員或其家屬經過該國國 

境。 

' ' 四 ， ⋯ " 

吾人有須注意第五十二條對第一項所規定之領事 

人員與第三項所規定之領館人員作有區別，暗示前者 

享有人身不可侵犯權，後者則在經過他國國境時僅享 

有不受阻礙之特權。 

將對第四十一條及第五十條所作評議適用於本條 

第一項及第三項似屬同樣有效。如將第一條爲領事人 

員所下定義與第四條所列舉之領事職務參照閲讀，可 

見此種區別易滋混淆。 

第五十四條：名譽领事之法律地位 

"一.本條款第一章之規定對名譽領事適用 

之。 

"二.第二章及第四章內，第二十九條、第三 

十條、第三十二條、第三十四條、第三十五條、 

第三十六條、第三十七條、第三十八條、笫四十 

條(第三項及第四項）、第四十一條、第四十二條 

(第二項）、第四十六條((b)款除外）、第3：十條、 

第五十一條、第五十二條及第六十四條對名譽領 

事同樣適用。" 

吾人察悉第四十一條對名譽領事同樣適用。吾人 

在第四十一條就職業領事所提出之異議在第五十四條 

對名譽領事同屬適用。 

因名譽領事通常均從事有償私人職業，故就第五 

十四條言，區別領事行爲與非領事行爲確更有迫切之 

理由。 

關於適用第四十一條之職業領事，吾人誠然有理 

由假定除經證明相反外，職業領事之行爲皆視爲領事 

行爲，但名譽領事則因通常均從事有償職業而不能適 

用同様假定。 

第六十條：作兹之義務 

"名譽領事經要求就其執行領事職務所涉之 

事項作證時，得拒絕在司法或行政程序中提具證 

言或提出其所執之來往公文及公務文件。倘經拒 

絕，要求作證之機關應避免對名譽領事施行强制 

處分。" 

本委員會委員對第六十條一如其對第四十一條、 

第五十條及第五十二條，必須提出同様之保留。具體 



言之，何種職務應列爲領事職務或非領事職務？又何 

人及何種機關可以決定此項問題？ 

第六十五條：本條款與雙邊專約之關係 

"〔條文一〕 

"當事國接受本條款後，仍可在其相互關係 

上維持現行關於領事往來及豁免之雙邊專約之效 

力，並可於將來締結此項專約，不受禁止。 

"〔條文二〕 

"本條款之規定不影響締約國已往所締結關 

於領事往來及豁免之雙邊專約，且不妨礙將來締 

結此項專約。" 

吾人察悉第六十五條載有兩種條文。本委員會委 

員僉覺菲律賓政府對於兩種條文之抉擇將視其對本條 

款草案所提出之評議能獲接受與否爲轉移。換言之， 

如所提保留能獲接受，則吾人認爲菲律賓政府應採納 

將雙邊協定從屬於本公約之條文；否則吾人卽更有採 

納另一條文之理由。 

一 三 . 波 籣 

波蘭駐聯合國常任代表以一九六一年 

四 月 六 日 a 附 送 

〔原件：其文〕 

波蘭人民共和國政府認爲國際法委員會所擬領事 

往來及豁免條款草案對國際法之遂漸發展及編纂有重 

大之貢獻。因條款草案中所載規定業經各國所遵循之 

慣例普遍接受，將其作成彙編旣屬可行，亦復適宜。 

波蘭政府對草案之一般旨趣及其中所載大部分條 

款並無異議；但認爲宜對少數條文酌加修改。 

確定全部領事往來及豁免條款草案所根據之基本 

原則極關重要。草案之用意旣在作爲一種多邊公約之 

基礎，此種公約卽應爲領事職務訂立詳細之定義。是 

以第四條以採用對此等職務作詳盡列舉之第二種條文 

爲妥。 

第四條應稍加更改與補充；特別是第一項應一併 

授予領事以在繼承事件中採取司法行動(送達傳票）之 

權利。又將公證人之行爲視爲屬於行政性質，如第四 

條第一項(C)款所暗示者，亦欠正確。 

波蘭政府對第四條第二項亦有若干異議。鑒於領 

館與接受國當局間之關係業經草案第三十七條訂明， 

上述第四條第二項似屬贅餘；且徒然列入一項違反公 

認憤例之條款，對領事與接受國內位於其轄區外之任 

何當局通訊之可能加以限制。 

波蘭人民共和國政府認爲第四條內必須列入專題 

報吿員在評註第(一二)段所提議增訂之一項。此項規 

定爲領事基本職務之必然的結論——卽依據職權在接 

受國境內保護派遣國國民之利益（鍤四條第一項(a) 

款)。現行大多數雙邊領事專約通常均設有此種規定。 

因責成各使館特別部門行使領事職務之慣例日益 

普遍，波蘭人民共和國政府認爲必須於第一條後增訂 

一新條款，其措詞可如下： 

"有關領事權利與義務之規定同樣適用於使 

館中行使領事職務之人員，但應正式通知接受國 

之主管當局。此種人員之外交特權與豁免不因行 

使領事職務而受影響。" 

因國際法委員會在第八條評註第(四)段請提供關 

於委派領事代理人之資料，波蘭人民共和國政府茲奉 

告委員會：領事代理人或領事代理處制度在波蘭領事 

慣例中已漸告絕跡。 

關於第十三條，波蘭法律規定领事證書僅得發給 

領館館長（一九五九年六月十七日關於規定若干領事 

事項之法律：一九五九年公報（Dziemùfc Ustaw)第三十 

六號、第二二五頁，及一九五九年九月九日政務院關於 

授權外交部長發給領事委任文憑及授與領事證書之決 

議：一九五九年Monitor Polski第九〇號第四八五頁）。 

草案第二十二條授權接受國單方限制領館館員人 

數，此項規定並無根據。事實上此條使接受國當局得 

以干涉派遣國領館之工作，任意加以限制，顯係違反 

現行慣例。 

第二十七條應訂明有關發生國際危機時離開接受 

國國境之權利對於爲接.受國國民之領館僱員不適用 

之。第二十七條評註第（四）段所述及之草案第五十條 

似係專就草案第二章而言。 

草案未規定領館免繳接受國所征實物。第三十二 

條內或第三十二條以下似可增入一項適切之規定。此 

種免除符合現行慣例及接受國確保領館獲有最優良之 

工作條件之義務。草案第四十八條亦應列入類似規定。 

第三十三條之規定應予修正，俾可同様適用於私 

人寄往領館之信件。第三十三條評註第(四)段未提及 

此種通訊。 

第_四十三條評註第(二)段謂向領館人員發給特種 

證件之b法"純屬技術性質"，吾人殊難同意此種意見。 



新近締結之若干領事專約均規定應發給證件以證明領 

館人員及其家屬之身份，足證此事之重要。各國慣例 

顯示領館人員可能因缺乏此種證件而於行使職務時遭 

遇來自接受國地方當局之意想不到之阻礙。 

波蘭人民共和國政府認爲第六十五條以第二種條 

文爲可取。締結多邊公約時以後者更可接受，因其不 

妨害現行雙邊領事專約，而此種專約則往往反映不同 

國家間之特殊關係。 

一四 .西癍牙 

西班牙胜聯合國常設代表團以一九六一年 

四月二十八日說帖附送 

〔原件：西班牙夂〕 

本評議將專論草案中與西班牙認爲可以並宜於接 

受之規則不合之條文；西班牙政府並無異議提出之其 

他條文一概從略。 

草案第一條係依照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締結之領事 

專約通常遵行之慣例，專事訂立定義。西班牙政府擬 

對其中若干項提出下列意見： 

( i ) (b)款"用途"字樣前應增訂"公務"兩字，因僅 

充領事館公務用途之房舍應視爲領館館舍。 

(ii) ( d )款"領事"字様前之"外國"兩字應予刪 

去，因甚多國家對爲接受國國民之名譽領事亦發給領 

事證書。 

(iii) (j)款爲"領館僱員"所下定義過於廣泛,吾人 

認爲此項用語應僅適用於領館受僱人員之承辦行政或 

技術工作者。本款定義之措詞似可改訂如下："稱'領 

館僱員'者，謂並非領事而在領館內執行輔助職務之人 

員，但以其姓名曾通知接受國主管當局者爲限。此項 

用語不'得解釋爲包括司機或在領館內受僱專司傭僕工 

作或維持工作之其他人員在內"。 

"領館僱員"之定義如照此加以修正及限制，則第 

一條爲"領館人員"及"領館職員"所下定義亦應加以 

調整，因此兩類人員係包括領館僱員在內。 

(")0)款"私人僕役"之定義亦應加以限制，俾專 

指專爲職業領事私人服役之人員。 

(v ) 如能列入其他各種用語例如"派遣國"、"接受 

國"、"嚴重罪行"、"船舶"等等之定義當有裨益。 

(vi) 有一用語雖不見於新近締結之領事專約，而 

西班牙則試圖於其與歐洲各國就此事進行談判中之協 

定草案中加以採用者。此項用語在西班牙文爲 

de cancilleria, 英文可譯作"ccm^/dr officer",法文可譯 

if- Agent de chancellerie,吾人認爲確有其價値。 

吾人如對問題作透徹之研究,卽可知縱使將擔任純 

粹傭僕工作之人員除外，審議中草案所用"領館僱員" 

一語仍如吾人在上文所指出涵義過於廣泛，因領館中 

除爲接受國國民之僱員可以於其領館受僱工作以外從 

事其他有償活動不受禁止外,同時顯然另有一類僱員， 

此類人員爲派遣國國民，向派遣國支領固定薪給，除在 

領館執行之公務外，不得從事任何有償之職業活動。 

可稱爲"主事人員"。對於 i種;館僱員通常不給予任 

何便利或特權，對"主事人員"則給予與領事本身所享 

有之特權與豁免甚相類似之特權與豁免。 

對此兩類僱員加以區別並漦訂其意義確屬有益， 

且將因改良分類方法而有裨於闡明領事法上之此等間 

吾人提議對下列定義加以研究： 

"稱'主事人員'者，謂符合下列條件之領館僱 

"(一）須爲派遣國國民； 

"(二）須未經核准在接受國從事私人有償活 

動； 

"(三）須自派遣國獲得固定報酬。" 

第二條無須加以評議。但吾人應指出：專題報告員 

提議增列第二項，規定建立外交關係包括建立領事關 

係一節並非必要；列入具有此種涵義之條款殊無實際 

效用。 

關於第四條，委員會提出兩種案文，一種內容詳 

備，另一種較爲簡短，因而亦卽較爲概括。西班牙認 

爲以概括式定義較爲可取，因另一定義表面上似屬詳 

盡無遺，實則對於定義中所漏列之特定領事職務可能 

滋生疑義。 

第五條載列一連串雖可接受而性質混雜之規定； 

各該規定似宜以更有系統之方式提出。 

第十二條規定領館館長應由派遣國發給"全權證 

書"。此種陳述自係過甚其詞，因領事所獲得者乃執行 

其職務所必需之權力。如能將此方面措詞加以改正,吾 

人對本條其餘部份可無異議。 

第十六條關於領館代理館長之規定完全可以接 

受，但應指出一如西班牙正與各國進行談判中之領事 



專約所規定，代理館長與其所代理之領事具有同等地 

位之一般原則，應附有下列條件，卽權利、特權與豁 

免之享有附有特定條件,爲代理館長所並不具備者,代 

理館長不得享有之（例如代理館長爲接受國國民而領 

事則爲派遣國國民之情形）。 

此外應再增訂一條以確認今日通行之一項慣例， 

卽派遣國經接受國之同意，得委派使館館員一人或數 

人，於外交職務之外，同時兼理首都所在地之領事職 

務。 

第二十條可同時提及第五十一條，按該條保證領 

事之權利與特權應受尊重直至其離境時爲止，而現有 

第二十條則僅在評註中論及此項問題。 

第二十四條之"家屬"一詞之意義應予明白訂定， 

以免本條及草案中其他條文可能發生種種解釋上之牴 

觸及模稜之處。 

.關於此點，吾人提議"家屬"一詞應解釋爲包括妻 

及依賴家長爲生之未成年子女在內。此外並須規定依 

據本條第一項(0款其到達及最後離境應予通知之私 

人僕役以私人僕役之非爲接受國國民且係受僱專爲職 

業領事服役者爲限。 

第二十七條誠如其評註第(四）段所言，依草案第 

五十條之規定，不適用於隸籍接受國之人員，惟爲更 

求明瞭起見——吾人不僅在本條强調此點，且就草案 

甚多其他部份而言亦莫不如此——吾入認爲影響草案 

甚多規定之第五十條，不應在評註中述及而應在條文 

本身述及。 

吾人對於第一條爲"領館僱員"及"私人僕役"所下 

定義之評議自然亦應計及；此等用語應適用吾人評議 

中所爲之狭義解釋。 

又第二十七條所給與"私人僕從"之權利亦同樣顯 

然僅應畀予受僱專爲職業領事服役且非爲接受國國民 

之人員。 

第二十八條之措詞過於廣泛；尤以遇有斷絕關係 

情事，接受國之義務應以尊重領館檔案爲限。 

第三十一條所稱領館館舍不可侵犯亦復過於廣 

泛。允宜增訂遇有^常情形，縱未經館長許可，地方 

當局亦得進入領館館舍，但後者須爲此目的出具主管 

法院命令連同接受國外交部長之核准文書。 

第三十六條引起外國領館之通訊自由間題。 

草案不僅規定領館得以使用領館郵袋及密碼等方 

法與其本國政府及設立於接受國境內之該國大使館及 

其他領館通訊，且將此項自由推廣至與無論何處之該 

國使館及領館.之通訊。將通訊權之範圍如此擴充與西 

班牙所簽訂之條約依據之原則不符，因此類條約規定 

原則上僅准領館與派遣國政府及接受國境內之該國使 

館及其他領事館爲此種直接與秘密通訊。 

此外似可增加一項規定，俾得査核領館郵袋確僅 

装載來往公文及文件，例如遇有重大嫌疑時准許在領 

館正式授權之人員之前開拆郵袋等。 

關於第四十條第一項，吾人認爲以條文本身所擬 

"但有犯罪行爲可處以嚴重刑罰者不在此限"一語較爲 

妥善。 

如能計及草案第五十條之一般性規定，並接受對 

第一條之評議中爲"領館僱員"及"私人僕從"所擬議之 

較爲狭義之定義，吾人對第四十一、第四十二及第四 

十三條並無異議。第四十二條第二項所稱在本人寓所 

提具證言之特權之享有似應以職業領事爲限。 

第四十五條(免税)應僅適用於職業領事及領館僱 

員(吾人擬稱之爲"主事人員"）之在領事指揮下在派遣 

國領館執行行政、扶術或類似工作、且爲派遣國國民、 

除因執行公務而受領固定薪給外、並不在接受國從事 

任何有償活動者。第一項之"及其家屬"字様應予丽去。 

又整個第二項應予一併刪去。 

第四十六條(：免納關稅)之瑰有措詞雖失之廣泛含 

糊，仍可予接受，因該條案文—訂有限制及保障，卽規 

定"接受國應依照本國法律規定，准許 

且本條規定須領館人員之"不從事任何有償私人 

活動者"始准其免納關税。又悉本條評註第(四)段(b) 

款稱由於第五十條之規定，免納關税一節不適用於領 

館人員之爲接受國國民者。是以事實上第四十六條僅 

適用於本國政府對第四十五條之評議中所提及之人 

第四十八條應適用於本國政府對第四十五條之評 

議中所提及之人員。 

第四十九條關涉第四十五條所述之人員、其妻及 

未-成年子女。 

第五十條爲草案其他條文所須一再提及，甚爲重 

要，本條可以完全接受。 

第五十條應於草案中各條條文本身隨時引證提 

及；本國政府不贊同在評註中徵引本條之辦法。 

第五十一條除第三項最後一句外均與現行國際慣 

例相符。按該句規定關於領館人員爲執行職務所實施 



之行爲，管轄之豁免應繼續有效，無時間限制。此說 

不僅與關於領事關係之現行習慣法牴觸，且與關於外 

交關係之現行習慣法牴觸。吾人熟知如先前居留某國 

之享有外交人員身份之人以後回返該國不復享有此種 

身份時，卽可向其提起訴訟，此係先前因其享有管轄 

豁免之特權所不能行者。 

第五十二條與其謂爲編纂現行法不如謂創制新法 

律。在國際社會發展之現階段，本條所訂規則或嫌失 

之過早，事實上基於政治理由有令人發生異議之處。 

吾人對第五十三條第一、二兩項無異議。第三項 

則未免易滋混淆。該項稱領館館舍內可設置其他圑體 

或機關之辦事處，但供此等辦事處應用之房舍須與領 

館自用房舍隔離；遇此情形，此等辦事處不視爲領館 

館舍之一部分。 

此項規定之現行措詞與第一條（b)款爲"領館館 

舍"所下定義絕對矛盾及牴觸。其意或謂此種圑體或 

機關之辦事處得與領館館舍設於同一建築物或一般所 

謂房舍內；但此種辦事處自不能位於第一條所指之技 

術及專門意義上之領館館舍內。是以本條第三項之措 

詞應予訂正。 

對於第五十四條第二項似應提出保留。本項列舉 

草案第二章及第四章中用於名譽領事之各條。上述 

保留係就第三十二條、第四十二條第二項及第五十二 

條對名譽領事之適用提出者。 

吾人對於規定以名譽領事爲館長之領館檔案、文 

件及來往公文不可侵犯之第五十五條並無異議，但此 

等文書以與名譽領事私人信件、簿册、文件妥爲分別 

保管者爲限。 

對於第五十七條（免除外僑登記居留證及工作證 

方面之義務)亦無異議，但此項免除應如評註中所述， 

以名譽領事及其家屬之不在領事館外從事有償私人活 

動者爲限。 

第五十八條之規定亦可接受，但須名譽領事非爲 

接受國國民。 

第五十九條可予接受，但以限定適用於非接受國 

國民之名譽領事，且其所規定之優例勿及於名譽領事 

之家屬爲條件。 

最後，國際法委員會對於規定條款草案與雙邊專 

約之關係之第六十五條提出兩種案文。第一種案文所 

根據之観念爲現行雙邊專約將因多邊領事公約生效而 

吿縻止。 

第二種案文則將繼續保持先前締結之雙邊專約之 

效力。 

因以此等條款爲基礎之公約勢必性質籠統，似以 

第二種案文較爲妥善，因根據第二種案文，現行雙邊 

專約中關於領事事項之較爲詳細之規章將不受多邊公 

約中範圍必然較有限制之規定之影響。 

— 五 . 瑞 典 

瑞典王國外交部法律司代理副司長以一九六一年 

三 月 十 四 日 面 附 送 

〔原件：其文〕 

瑞典政府曾加意硏究委員會此^提出之條款草 

案，認爲此項條款草案足爲編纂及發展國際法上關於 

領事住來及豁免一問題之規則之適當基礎。關於領事 

關係之建立、領事館之設立地點及領館轄區，以至領 

事之地位、權利、特權及其職務之大部份，大體上均 

留待領事專約之締約國自行協商決定。因此吾人可謂 

此方面未來公約之主要價値在其可以作爲雙邊領事專 

約之範本，同時對於兩國間雖已建立領事關係而並未 

爲此目的締結正式領事專約，或雖訂有領事專約而並 

未設有詳細規定之情形，則可以作爲一種輔助規定。 

瑞典政府大體上可以贊同委員會之條款草案，但 

對其內容當然須保留其最後立場。瑞典政府認爲關於 

對各條款作輕微文字上修改之提議以在公約草案準備 

工作之稍後階段提出較爲妥善，此刻擬專就下述各條 

提出下列意見： 

第四條：领事職務 

領事往來及豁免公約之目的顯然應爲爲派遣國及 

其領事人員創設權利，並確定接受國之相對義務。由 

此可見此種公約內不應列入專載一般性要求、建議或 

意見之條款。 

又領事人員之職務載列於派遣國所頒發之訓令及 

規章內；領事人員可能執行此種職務之限度須視接受 

國之有關法律及慣例與其另行承擔之契約義務爲轉 

移。如從另一角度觀察此等事實，吾人可謂接受國決 

不能援引派遣國之對內訓令而要求派遣國之領事人員 

執行某種職務，或爲某種目的而採取某種步驟，例如 

藉詞領事人員有幫助及協助其本國國民之職責而拒絕 

對貧病外僑施以公共救濟或醫療等。 

公約草案第四條之兩種案文均未盡能符合適間所 

述之兩種要求。 



如將第四條之兩種案文作一比^而加以衡量，則 

吾人可謂根據長時期之經驗，可知在釐訂關於領事職 

務之條文以使列入雙邊領事專約時確有重大困難。欲 

期包括九十個以上國家之一個圑體在此方面就一種具 

有實用價値、而並非徒然載列意義大爲削弱之規定或 

概括式建議之案文達成協議，顯然更必複雜萬分，有 

時甚或全不可能。另一方面，如在公約內列入詳細明 

確之定義，則預料各國將提出甚多之保留，因而使各 

條失去其固有意義。基於此種考慮，瑞典政府認定此 

方面唯一實事求是之入手方法，爲放棄抄襲雙邊專約 

之相對案文以擬訂關於領事職務之案文之一切企圖， 

而以下列大致有如第四條第二種案文第一項之廣泛式 

定義爲已足： 

"領事之任務爲在領事轄區範圍內保障派遣 

國及其國民之權利與利益，對派遣國國民給予協 

助與救濟,以及執行現行有關國際協定所規定，或 

派遣國所責成而其行使不違背接受國法律之其他 

職務。" 、 

第八條：领館館長之等級 

瑞典外交官制度原則上不承認"領事代理人"一 

級。但若干時期以來，瑞典亦曾在少數例外情形下委 

派領事代理人。其地位與名譽副領事甚爲相似；二者 

主要區別在領事代理人僅係在領館所在地以外而屬於 

同一領館轄區之地點擔任領事代表。領事代理人不由 

領事委派，其委派之方式與委派名譽副領事完全相同。 

瑞士無意專爲領事代理人保持一級，是以公約內免予 

提及此項名稱不無便利。 

第十二條：領事委饪文憑 

瑞典每次委派領事均制發領事委任文憑，縱使新 

任命僅表示在接受國內改變領館轄區亦如此辦理。 

第四十條：人身不可侵犯 

本條第二項規定對於領事人員不得施以監禁，但 

執行兩年以上徒刑之確定判決之情形不在此限。本條 

評註稱免處刑罰係基於兩種考慮，卽（i)領館執行職務 

不應中斷，（ii)在甚多國家得宣判緩刑。此處所稱免處 

刑罰之兩種理由不無疑問，因第一，派遣國對於在接 

受國被判處徒刑之人員恐不復'能維持其領事之地位； 

其次，在若干情形下可以撤銷緩刑而另處以其他刑罰， 

而評註中則含有刑罰應予全部撖銷之意。 

第四十一條：管轄之怒免 

評註第(二)段指明管轄之豁免並非給予領事個人 

之豁免而係特准派遣國享有之豁免，因此係以公務行 

爲爲限。旣然如此，則對於爲接受國國民之領事與非 

接受國國民之領事所實施之公務行爲卽無加以區別之 

眞正理由，而第四十一條與第五十條則似作此種區別。 

第五十條論述前面一類領事時使用"爲執行其職務所 

實施之公務行為"一語，第四十一條則並無"公務"兩 

字，但評註則指明本條所規定之豁免係專指公務行爲 

而言。 

第 四 十 五 條 ： 免 税 

規定免稅之本條，一如外交往來及豁免公約草案 

之相當條文,對"家屬"一詞未加任何限制。關於此點, 

瑞典法律規定給予領事人員之妻及其十八歲以下之子 

女以免稅待遇，但以此項子女係與領事人員同居一處， 

且非瑞典國民爲限。本條似宜列入類似定義，以防止 

對於"家屬"一詞作過於廣泛之解釋。 

第四十六條：免納關税 

本條評註第(二)段稱委員會決定在本條內列入與 

外交往來及豁免條款草案所擬議者相同之領館人員免 

納關稅之規定。但按照第四十六條之現有索文，領館 

僱員亦同様享受免納關稅優例，外交往來及豁免條款 

草案則並不畀予同類人員以此種特權。瑞典政府認爲 

領館人員決不應較使館人員享有更廣泛之特權。 

—六 .瑞士 

瑞士駐聯合國常任觀察員以一九六一年 

五月二十九日函附送 

〔原件：法文〕 

瑞士聯邦主管當局已審愼硏究聯合國國際法委員 

會所擬具之領事往來及豁免條款草案，並攀願有此機 

會陳述其對於草案之意見。瑞士重視其與他國之領事 

關係，故瑞士當局極度注意聯合國編纂此方面國際法 

規則之工作，並希望能責成瑞士可以參加之全權代表 

外交會議從事擬訂最後公約。 

瑞士當局認爲此次編纂頜事往來法律之主要目的 

應爲妥善擬訂現時適用之規則，而同時予此種法律以 

在雙邊及多邊關係上自行發展之機會.。是以公約應僅 

規定最低限度之權利與義務，而聽任關係國彼此間自 

由以締結國際專約之方式規定其他權利與義務。 



條款草案與此種思想大體相符。瑞典當局認爲草 

案足爲擬訂領事往來總公約之有用根據。但草案若干 

規定與瑞典慣例大相背馳。此等規定在其涉及原則問 

題之範圍內，瑞士當局殊難加以接受。 

瑞士與其他國家不同，近年來並未締結任何雙邊 

領事條約，除載入友好、建交及通商條約之一般性规 

定外，瑞士慣例主要係根據習慣法，而習慣法則又係 

根據相互原則。爲此理由，瑞士當局認爲未來之公約 

應列入一槪括性峰款，規定未經公約明白解決之問題 

應繼續適用習慣法。. 

第一條. 

(a)：草案將"consulate"(領事館)與"CO讓1 "(領事） 

兩詞用於不同之意義。此類定義可能滋生誤解，應予 

避免。此處允宜採用"poste consulaire"(領事館）一語， 

此語在其他各條亦不妨同加採用。 

按照瑞士慣例，領事代理處並非眞正之領事館。 

領事代理處並不與派遣國發生直接關係，而僅爲協助 

領館履行其職責之.機關。領事代理處本身並無轄區； 

其活動範圍以其所隸屬之領館之轄區一部份爲限。因-

此領事代理人並非領館館長。領事代理人所行使之職 

務範圍有限，亦並不享有任何特權。派遣國並不對之 

發給領事委任文憑，接受國亦不給與領事證書。是以 

公約內不應提及領事代理處，而應聽任關係國自行解 

決領事代理處及代理人之許可與否問題及以雙邊專約 

規定其法律地位問題。 

(f)及(g)：'爲避免由於條款草案所用之"領事"一 

詞之雙重意義可能引起困難起見，應於(f)開首處爲 

"領館館長"一語下一定義，此項定義之措詞可如下： 

"(f)稱"領館館長"者，謂派遣國所委派以總 

領事、領事或副領事資格主持領館館務，並經依 

照本草案第十三條或第十四條准予執行此等職務 

之人員。" 

此項定義當較現有案文爲正確，因有關此項定義所提 

及之領事證書及臨時承認之第十三條及第十四條僅對 

館長適用（參閲第十三條評註第(七)段)。 

( i )：繼館長定義之後應採用"高級領事人員"一 

語，此爲甚多國家之慣例所承認，包括瑞d:在內；此 

語係指頜館館員之雖非館長而執行領事職務、具有領 

事官銜者。高級領事人員之定義可如下述： 

"稱'高級領事人員'者,謂館'長以外經派遣國 

正式委派在接受國執行領事職務，並具有佐理總 

領事、領事、佐理領事，或副領事等領事官銜之 

人員。" 

第二條 

依照評註第（三）段所轉載之專題報吿員之提議， 

第二條應增設第二項，規定建立外交關係包括建立領 

事關係。此種規定符合通行慣例，卽遇派遣國在接受 

國未設領事館或現有領館轄區並不包括接受國全部領 

土在內之情形，使館得行使領事職務。但此種規定並 

不能解決使館館長或主持該館領事組之使館館員是否 

需要領事證書之問題。按照瑞士慣例，遇有此種情形， 

領事證書並非必要。 

第四條 

鑒於各國慣例大相懸殊，似不可能在一項總公約. 

內詳細列舉一切領事職務。因此只能考慮對各大類職 

務作限制性之列舉。是以第一項之案文較評註第（一 

一)段所載之詳細條文爲可取。 

(a)：所稱保護派遣國之利益一語易滋.誤解，因嚴 

格言之，此乃外交職務之一。領事必爲派遣國之利益 

而行動，此乃不言自明者。是以此語應予刪去或以限 

制性之措詞表達之。 

(c)：領事擔任民事登記員之職務須在接受國並 

無辦理出生、婚姻及死亡登記機關或該國雖有此種機 

關而准許領事執行此種職務之情形始能容許。遇此情 

形，領事職務不得與接受國法律牴觸之條件亦復適用。 

(關於此點,請參閲詳細列舉之領事職務第九項關於領 

事證婚權之明白但書)。執行其他行政職務時亦應受此 

種條件之限制。（關於細節，請參閲下文對於領事職務 

一覽之評議)。 

(f)：領事調査領館轄區內之經濟、商業及文化狀 

況職務之行使，一如其他職務之行使，必須不違反接 

受國之法律，尤其不得違反有關保護國家安全之刑法 

之規定。 

领事職務細目（評註第（一一)段）：除上文所述之 

一般保留外，尙須對此項定義提出下列評議。 

第六款.：關於爲淤遣國國民指定監護人或託管人 

事宜，領事並無資格向法院提出監護人或託管人人選， 

最多祇能向法官推薦此種入員。領事亦不應有權對監 

護或託管事宜行使監督。此種監督將成爲千涉接受國 

之內部事務。就瑞士而言，此種規定更屬贅餘，因瑞 

士法律以互惠爲條件，准許外國國民原籍國之當局有 

行使監護或託管之可能。 



第A款：關於在一切繼承事件中代表繼承人及受 

遺贈人而無須出具授權代理證書之權利唯有在此種代 

理符合關係人之意願時始可承認。 

第十款：依據瑞士法律，有關司法協助之行爲爲 

公務行爲，唯有接受國之主管當局方能實施。基於此 

項理由，瑞士並未締結規定將此種權力授予領事之任 

何協定。關於領事得實施司法協助行爲之規定，必須 

以取得接受國明示同意爲條件，瑞士方可予以接受。 

第十三款：領事收受保管屬於派遣國國民之物件 

及文書之權利對於與實施犯罪行爲有關之物件及文書 

不適用之。公約內如列入此項規定，卽須特設但書加 

以限制，否則亦須明白規定關於尊重接受國法律之一 

般限制規定係包括此點在內。 

第十W款：對於領事增進派遣國之文化利益之職 

權應下一限制性之定義，以防止對接受國之內部事務 

作不當之干涉。 

第十六款：參閲上文 (f)款項下關於保護國家安 

全之評議。， 

第十七款：此項概括規定失之過於廣泛。授權領 

事執行接受國法律所不禁止之其他職務易生流弊。如 

能比照第一項僅稱行使不違背接受國法律之職務，當 

較爲正確。 

第四條後槺子增設之條款（專題報吿員在評註第 

十二段所作提議）:按此項條款係規定在派遣國國民未 

指派律師或自行承擔辯護責任以前，領事得在接受國 

法院及其他機關之前暫行代表關係人，此項條款或應 

增訂下列規定作爲補充：說明領事在此種情形下參加 

訴訟，其本身非卽滿足雙方均須有陳述立場之機會之 

條件。 

第四條 

第二項：本項最後一句之措詞應予改訂如下，使 

其意義更爲明瞭：領事•••以與區域及地方當局 

接洽爲限"。在瑞士，領事大抵係與州當局接洽。 

第五條 

(b) 接受國遇有爲派遣國國民之利益計似宜指定 

監護人或託管人時應負責通知領事一點似可接受，但 

此種通知應以不預斷接受國關於執行此種措施之職權 

(c ) 允宜規定不僅在派遣國船舶毁損或擱淺時接 

受國應通知領事館,且遇有在派遣國登記之航空機發 

生事故時亦應同樣辦理(參閱第四條第一項(d))。 

第六條 

(a) :此項規定應明白敍迤領事與派遣國國民會見 

權之行使不得違反關係人自由表示之意願。 

(b) :關於爲實行刑事偵査起見必須在一定期間內 

禁止人犯與外界接觸之情形應在條文本身明白述及， 

而不應如現有辦法僅在評註(第七段）中述及。又接受 

國將派遣國國民被逮浦或監禁情事通知領事之責任應 

以被逮捕人或監禁人明白表示希望作此通知之情形爲 

限。 

(0：領事探訪被覊押或監禁之派遣國國民之權利 

應如上文(a)項下所提議，附加一限制性條款，規定 

此種權利之行使不得違反關係人自由表示之意願。又 

對於爲進行刑事偵査而予以覊押之人犯，檢察官有權 

斟酌偵査上之需要許可領事前往探訪一節應在公約約 

文本身載明而不應祇在評註(第五段）中述及。第二項 

之概括性保留，卽第一項所稱各項自由應遵照接受國 

法律規章行使一節，受其下文但書之限制過甚，此項 

但書謂前述法律規章不得撤銷此等自由。 

第八條 

上文於評論第一條時業已表明，瑞士慣例並不將 

領事代理人視爲領館館長。依據此項慣例，領事代理 

人係由派遣國主管當局委派。彼等僅由聯邦政治部予 

以認可，並不發給聯邦領事證書。彼等並無其本身之 

管轄區，僅在其執行職務之區域擔任委派當局之代表。 

彼等通例並不享有任何特權。 

第九條 

此項規定不甚明晰，因上文在評論第一條時業已 

述及，對於領館館長與領事人員之雖非館長而有領事 

官銜者，並未明加區分。 

笫十二條 

本條之三項顯然關涉領館館長，因唯有館長具備 

領事委任文憑。此點在案文中並未充分指明，因條款 

草案中各處所用"領事"一詞之意義並不相同。 

依照瑞士慣例，凡領館轄區有變更時，卽對領館 

館長另發領事委任文憑或領事證書；領館館長之階級 

有變更時亦同。 

第十三條 

本條僅規定領館館長之承認，而未見有關於M館 

館長以外領事人員之承認之明文規定。評註(第七段） 

僅指出此等人員無須取得領事證書，由領館館長通知 



卽可。此點應另設專款予W規定。此外並應訂明館長 

以外之領事人員非經接受國於接得正式通知後予以承 

認不能享有特權與豁免（參閱對於第二十三條及第五 

十一條之評議）。 

第十四.條 

評註第四段稱接受國因暫時承認領館館長而負有 

賦予條款草案所規定之一切特權與豁免之義務，此說 

有欠正確。如以後拒絕發給領事證書，此種辦法可能 

滋生困難；遇有暫准免除關税之情形尤然。是以僅作 

如下規定卽可： 

"在領事齄書未送達前，領館館長得暫時准予' 

執行其職務。遇此情形，領館館長就其有關職務 

之行爲享有習慣上之豁免。" 

第十六條 

第一項：本條應提及有權指派領館代理館長之當 

'局0 

第二項：代理館長旣係暫行執行其職務，似無理 

由給與正式館長之一切特權。 

第十七條 

第二項：暫時承認之日期不應當然決定館長之優 

先地位。接受國應可自由依照暫時承認之日期或發給 

領事證書之日期決定領館館長之優先順序。 

,第三項：因委任文憑往往在發給領事證書後始行 

遞迗，故遞送委任文憑之日期不應用以決定優先順 

序；故不如作如下之規定： 

"兩個以上館長同時獲得領事證書或暫時承 

認者，其相互間之位次依申請發給領事證書之日 

期定之。" 

第五項：各代理館長相互間之位次應比照臨時代 

辦，不依正式館長之先後順序，而依通知擔任代理館 

長職務之日期定之。 

第十九條 

遇領館館長稱爲"總領事兼代辦"之情形，各國應 

可自由決定授予此類館長以外交官之地位須以其派駐 

政府所在地爲條件(一如使館館長之情形）。 

第二十三條 

應明白規定接受國如認爲任何領事人員爲不能接 

受，並無須說明其作成此項決定之理由。 

評註第(二)段稱接受國可在領館任何職員到達該 

國以前宣告該員爲不能接受，此項規定尙嫌不足，因 

有關人員可能於爲通知時進入接受國國境或就任其 

職務。是以應列入一項規定，謂領事人員非俟接受國 

接得正式通知後認可其委派不得享有特權與豁免(參 

閱對第十三條及第六十一條之評議）。 

第二十七條 

第一、二兩項之優惠應將私人僕從除外。在瑞士 

此種人員不享有任何特權。 

第二十九條 

鑒於接受國執行其保護外國國旗之義務之困難， 

領事館懸掛國旗之權利應酌予限制。 

是以第一項應設限制如下： 

"領館有權遵照接受國之慣例懸掛國旗及揭 

示 ⋯ " 

第二項應予刪去；在私入交通工具上懸掛國旗之 

權利之享有應限於使館館長。 

第三十條及第三十一條 

關於房舍及領館館舍不可侵犯之條款應比照画於 

領館職員人數之第二十二條，設置一項斟酌領館轄區 

之環境與情況及該領館之需要對領館館舍施以適當限 

制之規定。 

第三十五條 

公約應僅規定領館人員在該領館轄區內享有行動 

自由。此項自由以互惠爲條件，得推廣至接受國領土 

其他部份。 

第三十六條 

給予領館以無限制使用外交郵袋及外交信差之權 

利似無理由。如派遣國在接受國設有使館，領館來往 

公文應經由該使館遞迗。外交郵袋及外交信差之使用 

至少應以互惠爲條件。 

第四十條 

瑞士慣例不承認領事人身不可侵犯。但在原則上 

似可准許領館館長享有此權，必要時並可准許雖非館 

長而具有領事官銜之領事人員享有。但公約所規定之 

制度極爲複雜，可因有關國內法之不同而造成顯然不 

平等之待遇。 



第一項：此項規定對於有犯罪,巧爲可處以五年以 

上徒刑之最重刑罰者剝奪其人身不可侵犯之優惠。另 

一案文稱"嚴重罪行"似不如逐項列舉之較爲妥善。但 

鑒於各國刑法之迥異，"徒刑"一語應改爲較有槪括性 

之用語如"剝奪自由之刑"等。 

依瑞士法，甚多構成"嚴重罪行"之犯罪行爲均可 

處以徒刑(最長期限爲三年），但不得處以嚴格監禁 

(réclusion^),根據瑞士法之原則，決定之標準應爲三 

年之徒刑而不應爲五年之徒刑。如不能照此變更，則 

瑞士當局可贊同另一案文，卽"但犯嚴重罪行者，不在 

此列"。 

第四十二條 

第一項：惟有領館館長及領事人員之雖非館長而 

具有領事官銜者拒絕到場爲證人時方應免除强制措 

施。 

第二項：應規定可以書面提出證言，但自以此種 

證言爲接受國之法律所許可爲限。 

第四十三條 

關於免除外僑登記、居留證及工作證方面之義務 

之規定，應對家屬之範圍有所限制。此外允宜訂明在 

何種情況下家屬視爲構成同一戶口 。 

又本條所特許之免除應將私人僕從除外。 

第四十五條 

本條所特許之一般免稅優例不應畀予領館僱員之 

僅執行行政及技術職務者。 

評註應說明免税亦得以償還稅款之方式出之。 

受免稅優惠之家屬之範圍應限於配偶及未成年子 

女，在例外情形下並及於與領事人員構成同一戶口之 

其他親屬。此語對於給予家屬以特權與豁免之所有其 

他各條同屬適用。 

(a) 此項規定過於狭仄;應包括一切間接稅在內,. 

至其是否計入商品或勞務價格抑係外加於此種價格則 

在所不問。 

第四十六條 

(b) 關稅之免除應限於領館館長及領事人員之雖 

非館長而具有領事官銜者。 

關於家屬，請參閲對於第四十五條之評議。 

*譯者註：判處嚴格監禁(.réclusion-)之期限得爲五年至十 

年。 

第四十七條 

關於家屬，請參閲對於第四十五條之評議。 

第四十八條 

關於家屬，請參閱對於第四十五條之評議。本條 

之優惠應將僕從除外。 

第 四 十 九 條 

就本條關涉與接受國國民結婚之女性領館人員而 

言，其規定與瑞士憲法上家庭同一性原則（聯邦憲法第 

五十四條)相牴觸，按照該項原則，外國• 婦女之與瑞士 

國民結婚者，.因婚姻關係而取得其夫之國籍。是以瑞 

士當局提議在第四十九條內增訂"但結婚之情形不在 

此限"字樣。 

第五十一條 

第一、二兩項之規定應予擴充，另增一項規定，新 

領館人員不論係到達接受國或已在該國境內，應一律 

自接受國同意其任命之時起，而不自,其任命通知該國 

之時起，享有特權與豁免(參閲對於^十三條及第二十 

三條之評議）。 

第五十二條 

第三國對於經過該國國境前往任所或返回本國之 

領事人員之義務應以其循最短路線直接過境之情形爲 

限。 

第五十四條及以下諸條 

第三章爲名譽領事所訂定之規章大體上似可接 

受。但就其對領館名譽館長及其他雖非館長而具有領 

事官銜之名譽領事人員之個人地位，與以名譽領事爲 

館長之領事館之地位未明加區分而言，此項規章似有 

未足。 

依瑞士慣例,就有關行使職務之一切事項而言，領 

事館之法律地位並不取決於館長之爲職業領事抑或名 

譽領事。條款草案所言甚是，僅自個人之觀點言此項 

區別始有其重要性。 

第五十四條 

依照上述評議,本條應以改稱"名譽領事及由名譽 

领事主持之領事館之法律地位"較爲妥善。 

關於領館館舍不可侵犯之第三十一條及禁止對領 

館館舍作不正當使用之第五十三條第二、三兩項，應 

列入第五十四條所述及之各項規定內。第五十三條第 

二、三兩項明白規定使用領館館舍之限制對於從事有 



償私人活動之名譽領事極爲重要。第三十一條連同第 

五十三條旣已可能顧及此種特殊情勢，則第五十四條 

如能訂明此兩項規定同屬適用，卽無須比照關於擋案 

不可侵犯之第五十五條，對以名譽領事爲館長之領館 

館舍之不可侵犯另設專條。 

第五十五條 

爲顧及名譽領事所用館舍非專供領館用途之情形 

起見，此項規定應予補充如下： 

"領事館以名譽領事爲館長者，其領館擋案、 

文件及來往公文以及供公務用途之任何物件不可 

侵犯••-" 

第五十七條 . 

在瑞士，名譽領事必須遵行關於外僑登記、居留 

證及工作證方面之義務。名譽領事似不容免除此等義 

務。 

第五十八條 

此條應明白規定名譽領事之免稅限於適當償還所 

耗費用，而不及於派遣國所給付之任何薪俸，因就納 

税而論，此項薪俸甚難與得自有償私人活動之收入劃 

分。 

無論如何，如評註所指出，爲接受國國民之名譽 

領事不應免稅。• 

第六十二條 

在瑞士，職業領事與名譽領事在優先地位方面不 

加區別。惟公約所規定之制度似較妥善。 

第六十五條 

瑞士當局認爲以第二種案文較爲妥善，因該案文 

一面聽任當事國將來自由締結關於領事往來及豁免 

之雙邊專約，一面又當然保持現行雙邊領事專約之效 

力。 

一七.蘇雄埃社畲生敎共和國聯邦 

蘇維埃杜會主義共和國聯邦駐聯合國常設代表團 

" 一 九 六 一 年 三 月 二 十 四 日 説 帖 附 送 

〔原怦：俄文〕 

蘇聯主管當局擬對國際法委員會第十二届會所擬 

具之領事往來及豁免條款提出下列評議： 

一.第一條訂立草案中各項名詞及用語之定義 

時，其措詞必須更求明確。就中尤其是(0款，其措詞 

應改訂如下： 

"稱'領館檔案'者，謂一切文件、來往公文及 

領館圖書以及供保存或保管此等文件圖書之用之 

任何器具。" 

二. 第二條稱領事關係之建立由有關國家以協議 

爲之。本條應增訂建立外交關係包括建立領事關係一 

句。 

三. 第三條第五項謂領事如同時在另一國執行領 

事職務須經接受國同意。 

此項不應列入草案內。 

四. 專題報告員提議增添一條，規定在派遣國國 

民或法人未指派律師、或自行負責辯護其權利與利益 

以前，領事依據職權有權在接受國法院及其他機關之 

-前擔任有,個人及法人之代表。 

此條應列入草案內。 

五. 第五條(0款稱接受國遇懸掛接受國國旗之 

船舶毁損或擱淺時應負責通知領事館。此項規定應準 

用於派遣國之航空機。 

六. 敍述本條款與雙邊專約關係之第六十五條乏 

兩種案文，以第二種較爲妥善。 

七. 草案中應列入一新條文，其措詞如下： 

"一.本條款關於領事權利義務之規定對於 

使館人員之奉派執行領事職務，並經有關使館將 

其奉派情事通知接受國外交部者，同様適用之。 

"二.此類人員所得享有之外交特權與豁免 

不因其執行領事職務而受任何影響。" 

八. 上述對於領事往來及豁免條款草案之評議並 

非詳盡無遺。蘇聯主管當局保留在適當時期提出其他 

評議及意見之權利。 

—八.美利垦合衆國 

真利堅合衆國駐聯合國常任代表以一九六一年 

四月六日説帖附送 

〔原件：其文〕 

一般意見 

美利堅合衆國政府認爲國際法委員會第十二屆會 

工 作 報 吿 書 第 三 章 所 載 該 委 員 會 就 領 事 往 

來及豁免問題完成之工作，應受讚許。委員會所擬訂 

之條款草案及評註大體上係表示各國政府慣例已相當 

一致，可予彙編或訂入條約之各方面，以及各國現行 

慣例雖參差不一而允宜訂定劃一規則之其他方面。 

各國政府久已承認以條約規定作爲調節領事關係 

之進行及領事人員地位之方法之價値。是以允宜訂立• 



一項一般性之多邊公約，以載列關於最重要事項各國 

政府大體上同意之規定。 

美國擬對領事往來及豁免條款草案提出一般評議 

如下： 

一. 甚多規定與委員會第十屆會所通過有待一九 

六一年三月二日至四月十五日召開之維也納會議審議 

之外交往來及豁免條款草案(A/3859)規定相若。吾人 

料想在該會議之決定適用之範圍內，委員會將遵循會 

議之決定。維也納所議定之用語，除因外交官與領事 

官地位及職責之差異應予變更者外，尤應訂入相當之 

領事條款內。無論如何，訂正條款草案給與領事官或 

領館僱員個人之特權、免除及豁免，決不應超過賦予 

外交官及使館僱員者。 

二. 條款草案應僅涉及爲領館有效執行職務及其 

人員之寧適安全所必要之事項。兩國政府間由於適用 

於領事官之權利義務之國內法及地方慣例而造成之爭 

議在雙邊協定中較在多邊協定中易於解決。 

H.條款草案似過於重視"領館館長"。此項用語 

除在必須專指主要官員之情形外，似可改爲"領館官 

員"或"領事官"。領館館長之地位事實上不能與使館 

館長之地位相比擬。美國大使、公使或代辦爲美國政 

府之正式代表，使館館員僅協助其執行職務。反之， 

至少根據美國法律而言，領館館長在若干實體事項方 

面較其所屬輔助領事官員並不具有更大之權力。美國 

領事官員係各自負責履行其法定職責。國務卿、使館 

館長及領館主要官員得向美國領事官提供意見，但並 

不能指揮或要求其實施或不實施某種行爲。 

是以領館主要官員之職位僅在優先地位及階級問 

題方面有其重要性，而優先地位及階級問題則栢信以 

留待依照當地習慣予以規定最爲妥善。主要官員之監 

督責任在本質上爲內部行政問題。 

四. 條款草案不應對永久居留者與接受國國民之 

地位加以區別。在接受國內就地僱用之移入民或無國 

籍人不應較居住在接受國之接受國國民享有更有利之 

地位。 

五. 委員會關於領事官免受領土管轄之提議耐人 

尋味，値得考慮。但有須指出者，卽領事官之活動影 

響私人權利之程度爲通常對外交官所不能許可。且領 

事官往往駐留在偏遠地點，非該國使館館長及接受國 

外交部注意力所及，而地方當局及新聞界又可能茫然 

不知領事官所應有之行爲標準。彼等通常均受當地管 

轄之事實或有助於其一般善良品行之保持。 

委員會似可併就豁免領土管轄之人員之類別及此 

種人員享受豁免之情況擬具一更精確之規則。如豁免 

之用意係在嘉恵派遣國，例如檔案之保護，則等級、國 

籍或駐在地點均不應成爲考慮之因素。 

六. 以某種行爲牽涉"公務行爲"爲理由而予以豁 

免應以派遣國對此種行爲承擔責任之情形爲限，在其 

他情形下則應規定抛棄豁免或不予豁免。領事對於以 

其職位關係受私人或法院委託轉送不在國民之款項如 

有侵吞情事，應可依民事訴訟程序向其追索。如派遣 

國對領事之行爲不願承擔責任，領事在若干情形下或 

應受刑事上之訴究。 

七. 條款草案顯示主權豁免與領事豁免重複之問 

題。是否所有領事行爲在性質上均應視爲"政府"行爲。 

貿易國營國家之領事官所從事之某種商業交易通常可 

在法院提起訴訟者又如何？採用狹義之主權豁免說之 

國家是否可以根據個別案件決定領事館之某種職務係 

外國主權者之私行爲而非公行爲"~~因而使管轄之豁 

免形同虛設？ 

八，評註中載有甚多資料，如欲其有拘束力，卽 

應載入其所評述之條文之本身。 

美國對於若干具體規定另擬提出評議如下： 

第一條 

(a)擬將"或"字刪去而改用逭點，並在"代理處" 

後f訂"或其他領事機關"字樣。如此則可以顧及曰後 

在名稱方面必然出現之改變。 

(d)"領事證書"一詞在美國並不用以指"接受國 

給予外國領事以確定承認之表示"，而係專指根據派遣 

國元首簽署之委任文憑由接受國元首簽署發給外國領 

事官之承認文件。由國務卿簽署之承認證書則係根據 

其他派任證明文件而發給。但將"領事證書"之定義訂 

爲准許執行領事職務之確定表示，不論其形式爲何,並 

免除元首對奉發"領事證書"之官員之委任文憑有須親 

自簽署之必要，不無其債値。 ' 

(0美國認爲以刪去英本內之連字符號較妥。 

(g) 應以"領事機關"一詞代替"領事館"。領館館 

長必須先經接受國承認爲領事官。 

(h) 本項似可與（j)(k)兩項合併，而對各詞之意 

義加以闡明，因其中似有重複之處。 

( i ) 美國反對此項規定。今日大多數政府均同時 

任命若干人員爲使館館員及領事官。美國對於各國駐 

聯合國之常設代表團，遇關係國政府駐美代表總人數 



有限，而在此種情況下不認可兼職辦法足以引起極大 

困難者，亦承認其少數圑員之領事資格。 

用"領事官"一詞如作爲一種總稱可謂允當。. 

第二條 

美國同意不維持外交關係國家間得建立(或維持） 

領事關係；但美國不同意建立外交關係當然包括建立 

領事關係之聲明。 

第三條 

領館之設立地點及領館轄區之範圍應由雙方協議 

定之。關於領館設立地點及最初轄區之協議大抵應取 

明示方式。關於以後變更領館轄區範圍之協議似可由 

派遣國以通知爲之，如接受國不提出異議時卽視爲確 

定。 

按字義解釋，第三項卽規定派遣國非經接受國同 

意不得停閉領事館。本項旣無造成此種結果之意，卽 

應加以訂正。 

第四項係提譲領事得在其領事委任文憑及領事證 

書所規定之轄區外行使職務，此項提議似須再加硏究。 

領事官間或執行外交職務時，其行動係以接受國政府 

爲對象，是以其領館轄區之限制亦卽不復適用。 

評註第（七)（八）兩段係屬實體性質，應訂入第三 

條或其.他條文。 

第四條 

領事官之職務應不僅限於其行使不致違反接受國 

法律之職務，且應限於法無明文規定但接受國並不反 

對行使之職務在內。 

(a)款應增訂"及經商定領事得予保護之第三國 

之利益"字樣。參閲第七條。 

美國"公證厶"之職務不能與若干其他國家公證人 

之職務相比擬。"民事登記員"字樣在美國法中不易認 

定。"行政"兩字頗爲含糊，並不能眞正形容所履行之 

職務。 

評註第(一一)段所轉載之較詳細、或列舉式定義 

案文及第(一 二)段所轉載擬予增添之條文所敍述之各 

種領事職務有非目前美國所允許者，在若干方面礙難 

接受。以今日通訊之便利，領事不先獲得授權代理證 

書及適當訓令而在法院訴訟程序中擔任不在國民之代 

表、主持撈救事宜及就其他事項擔任其代表似非必要。 

在甚多情形下，僅在無法通知有關當事人時始須通知 

領事，俾領事得與有關當事人取得聯絡，並於以後拫 

據彼等請求提供協助。 

第五條 

在美國，生命統計紀錄係由州或市政當局保持而 

不由聯邦政府保持。除旅客外，有關當局往往非俟進 

行管理遺產及尋覓其近親期間査明事實，無法知悉其 

非本國國民。遇死亡人爲外國國民時，自宜將死亡事 

實儘速通知該外國之領事官，必要時並許其査閲公共 

紀錄，以便獲得編製關於死亡之領事報告所需之資料； 

經死亡人近親之請求，如無近親則在當地法律許可之 

範圍內，並應准許其安排埋葬或裝運屍體事宜。但草 

擬關於此類事項之規定必須愼加考慮，尤須顧及美國 

之聯邦制度等因素。 

遇未成年人或無行爲能力入發生困難時，似由地 

方當局尋覓近親卽可，後者如願意時可請求有關領事 

協助。重要之點在確保領事能査閱公共紀錄。 

第六條 

有時被逮捕及受監禁之人或不願將此種情事通知 

該國領事。美國認爲只須確保被逮浦或受監禁之人於 

提出請求時得立卽與該國領事官通訊卽可，遇此情形 

應准領事立卽前往會見、代聘其法律代表、並於其被 

判決服徒刑期間前往探訪。 

美國反對列入似係使禁止人犯與外界接觸之逮捕 

程序成爲合法之任何規定。爲適當進行刑事偵査必須 

禁止人犯與外界接觸之主張非美國國內法所容許。在 

若干國家，法律可能要求容許禁止與外界接觸之措施。 

在此種情形下，似宜商定以四十八或七十二小時爲最 

長時限。 

第八條 

美國領事代理人係國務卿所委派。領事代理人不 

必爲專任政府人員，有時可從事外界商業活動。 

美國政府對於宜否擬具一項訂明領館館長官銜之 

規則表示懷疑。 

第十條 

本條似旣非必要，又屬重複。此爲應予«去或將 

其內容訂入另一條之若干條文之一。 

第十二條 

依美國慣例'，凡領事官在美國自一館遷調至另一 

館時，必須另行遞送領事委任或調派文憑。如美國領 



事官奉派至另一領館轄區服務，必給予派往暫時執行 

職務之領館之調派文憑，但彼仍保有其原任本職之委 

任文憑。因此當其調派任務終了時，彼卽恢復其原任 

本職而無須遞送新委派文憑或給予新承認。 

除非同時提出關於承認新派領事之書面請求，美 

國不承認"委派領事"之非正式通知方式。以通知外交 

部、後者如無異議卽視爲接受、並繼以公佈之方式規 

定領館轄區之範圍，應屬切實可行。 

第十三條 

如上文所述，應以"領館官員"一語替代"領館館 

第十四條 

以外交上之換文給予之暫時承認往往爲對於領事 

官之"確定"承認，尤其在請求承認不經正式任命之 

輔佐領事官時爲然。在美國，暫時承認決不僅以口頭 

通知爲之。 

第十五條 

美國僅通知請求爲此種通知之各州之當局。各國 

政府所能切實接受之通知義務應限於在政府公報公 

佈。領事可攜帶此種公報一份以充自我介紹，並於必 

要時作爲其權力之支援。其前任、其報公處職員及領 

事圑圑長可爲輔導，協助其熟識環境。 
第十六條 

依現行慣例，領館之所有領事官均請求承認並獲 

得承認。遇主要官員缺席或不能執行職務時，則由其 

所屬官員一人替代之，如領館中無其他官員時，該國 

政府通常另派接替人員。領館館長必須爲接受國承認 

爲具有領事資格之人員。除此項考慮外，fil題似純爲 

內部行政問題，與此有主要關係者爲派遣國。 

第十七條 

美國同意列入大意如此之一條規定，但亦贊成將 

其根本刪去，而將領事官之優先地位問題悉依當地習 

I t決定。 

第十八條 

本條似可丽去，因其意義有欠確定，且似非必要。 

第十九條 

領事官由於其本國政府與其駐在國政府間未建立 

外交關係而擔任外交性質之職務者仍爲領事官。此種 

領事官不得因而享有外交特權與豁免，亦無需特別銜 

名。 

第二十條 

接受國之撤銷領事證書應立卽生效，但請求召回 

則不必如此。 

第二十一條 

美國認爲領事官爲領事機構人員中之經以某種方 

式承認爲領事者，領館僱員爲領事機構在職人員之經 

通知國務院爲領館職員而未經承認爲領事官者。 

第二十二條 

本條應予删去。 

第二十三條 

任何人員之經接受國認爲不能接受者應於通知派 

遣國使館後立卽停止執行領事職務。 

第二十四條 

所有人員之因與領館有關而要求特權與豁免者必 

須將其到達及離境情事通知接受國。 

第二十六條 

斷絕外交關係並不當然斷絕領事關係爲一般公認 

之規則，似無須加以載明。 

第二十七條 

美國同意領事官及領館僱員暨其家屬於其職務終 

了後應准儘速離境，縱有武裝衝突情事亦然。但本條 

之細節則應根據各國政府慣例加以硏討。由於談判交 

換人員、取得通行證及供應交通工具等辦法，以及在 

特定情况下得適用有關外僑離境之一般規章之範圍問 

題，彼等勢必無法立卽離境。由於彼等離境時可能需 

要提供特別保護措施並有貨幣統制條例之實施、外國 

資產移轉之限制等間題，此一問題更趨複雜。 

第二十八條 

遇斷絕外交及領事關係時，不應强制接受國對派 

遣國之財產承擔受託人之責任。 

第三十條 

本條似可訂正如下： 

"派遣國有權依照接受國國內法在後者國境 

內取得其領事館所需之房舍（包括位宅）。接受國 



務須儘可能使利此等領事館獲得適當之辧公房 

舍。 " 

第三十一條 

領館館舍往往僅在供辦公用之建築物內佔用若干 

面積，或則爲與其他建築物連接之建築物。此種房舍 

應屬不可侵犯，但接受國仍保留在失火或發生其他不 

可抗力情事時或犯罪正在進行中時進入之權。館事代 

理人之辦公處通常設於當地商業機關內，爲特求愼重 

起見，第三十一條及第三十三條之措詞或應訂明館舍 

及檔案不可侵犯，不因領事代理處係由當地商入主持、 

通常設於其當地商業房舍內、二者原應受當地管轄之 

事實而受何影響。 

第三十二 i条 

本條之用意可能在消除派遣國所租賃之房產與所 

有之房產所受待遇之差別。此項規定雖目標鮮明，但 

勢將對房産税之施行建立一種新概念。實施房產稅時 

通常並不根據承租人之爲誰而加以區別。是以美國聯 

邦政府向私人房主租用之房產通常均須繳納房産稅， 

而自有之房產則否。且草案所採用之辦法有時將不能 

嘉惠派遣國，而徒使房主大獲其利。遇有不反映房産 

之免税地位之長期租約存在或派遣國僅租用房產之一 

小部份、卽在供辦公用之建築物內佔用若干面積之情 

事，卽可能發生此種情形。 

最後，尙有可注意者，卽由領館館舍之定義觀之， 

本條可能使派遣國所有房産之僅有一小部份供領館用 

途，而將其餘部份出租者，亦獲免稅。此種fë果當非 

所宜。 

第三十三條 

依照美國國內郵政規定，僅一等郵件不受檢査。各 

種郵政公約之有關規定應予顧及。 

第三十《條 

本條大可刪去。 

第三十五條 

美國在原則上反對施加旅行限制。無論如何，如 

領事不能往訪限制區域內之該國國民，卽應准許該國 

國民往見領事。 

第三十六條 

本條相當於有待維也納會議審議之外交往來及豁 

免條款草案第二十五條。委員會對於該會議就此項問 

題所爲決定諒將於可以適用之範圑內妥予計及。美國 

認爲接受國如有理由相信外交郵袋中載有非爲來往公 

文之物品，且派遣國不願予以開拆以便進行略事檢査， 

接受國得拒絕該項郵袋之進入。美國又認爲應准使館 

自備無線電發報機之理由對於領事館未必適用。 

吾人假定本條之用意並非謂領事官可以免付郵 

資。 

第三十七條 

領事應可査閲公共紀錄，並應准其向地方當局 

此係指中央政府以外之各級政府當局——接洽。 

第三十九條 

美國聯邦政府並無權力"保護"外國領事官，以防 

其遭受該領事官或該國政府可能認爲係新聞界之"誹 

謗"運動之一類攻擊。新聞自由係受美國憲法之保障。 

第四十條、第四十一條及第四十二條 

吾人目前所了解之國際習慣法之基本原則爲： 

(一）領事並不具有外交人員之性質，（二)推定主權國 

享有領土管轄權。草案第四十條及第四十一條擬在此 

方面有所變革而規定領事享有一般不可侵犯權及管轄 

之豁免。評註中扼要載列關於此問題所生之各種理論。 

佴吾人察悉第四十條第一項規定領事如有犯罪行 

爲"可處以五年以上徒刑之最重刑罰"或"犯嚴重罪行" 

時，卽喪失其人身不可侵犯權。鑒於若干國家慣常對 

所謂"政治罪"施以嚴厲刑事制裁,此項措詞似欠妥善。 

此項規定可與若干引渡條約（參閱例如一九三三年* 

德維多多邊條約，法規彙輯第四十九卷第三 頁） 

作一比較，該條約規定請求引渡所根據之行爲必須構 

成"犯罪，依請求國及引渡國法律均可處以一年徒刑之 

最低刑罰"。第四十條之措詞亦可仂照改訂，規定因 

領事官犯嚴重罪行而對其行使刑事管轄者必須此種犯 

罪行爲根據派遣國及接受國之法律均構成嚴重罪行 

始可。 

某項職務是否爲公務性質之考驗標準爲派遣國是 

否對此項職務承擔責任。有關領事官非作此決定之人 

關於需要領事官或領館僱員作證或准許其拒絕作 

證，以及其宣誓連同因而可能發生之僞證或藐視法院 

之連帶責任等問題，應予再加考慮。 

第四十三^(条 

美國移民法在居留證及工作證方面並無任何要 

求。 



第四十五條 

准許領館人員及其家屬免稅係以其不從事"任何 

有償私人活動"爲條件。此項用語是否符合本條之用意 

則有欠明瞭。如某—人在美國投資，卽構成"有償私人活 

動"。在此種情況下，第四十五條所准許之免税對此種 

人卽槪不適用。造成此種結果似非本意所在。 

評註指出依據第五十條領館人員及其家屬之爲接 

受國國民者不在免税範圍之內。此項除外允屬適宜， 

但尙嫌不足。第四十四條所訂原則對本條似甚適用， 

卽不僅接受國國民不在免除之列，在該國永久居留之 

人亦然。以受僱於各外國使領館或代表圑爲主要職業 

而永久居留於美國之人正日益增加，諒他國亦有同樣 

情形。彼等何以應享免稅待遇，又彼等之納税義務何 

以應隨其受僵於外國使領館或代表圑與否而不時變更 

似乏正當理由。在此方面有須注意者：卽對受偃人員 

之薪給課稅並非對外國政府徵税，在法律上似無反對 

此種課征之理由。且在此種情形下，就普遍決定工資 

及薪俸之制度言，受僱人員之享有免稅地位與否乃係 

不相干之因素。是以並不能謂如此卽係增加外國政府 

之負擔，甚至亦無間接負擔之可言。無論如何，此等 

人員乃係接受國服務之受惠者，故不應免除其分擔費 

用。 

本條准許領館人員及其家屬免鈉"計入商品或勞 

務價格內之間接税"以外之若干種稅。此項用語之意義 

含混不明。不知此語係專指通常不予分開表明之稅抑 

係指通常不能與價格分開之稅。前項解釋較後者爲狹 

仄。是以廠商關於汽車之産銷税通常並不離價格而單 

獨開列，但不難査明。任何一種解釋均與美國現行慣例 

大相背離,殊不適宜。依據現行法,外國政府之領事官 

免鈉聯邦産銷稅，因由於彼等執行公務時所爲交易而 

産生之此種稅項在法律上乃係歸彼等負擔。是以此類 

免稅優例適用於交通、通訊及入場許可等方面之稅。但 

對於向廒商或零售商課征之各種産銷稅則並不適用。 

第四十六條至第五十三條 

此諸條同爲應參酌維也納會議結果而加以硏討之 

條文。 

第三章"名譽领事"，第五十四條至第六十三條 

美國認爲本章或非必要。目前美國雖不委派名譽 

領事，卻委派領事代理人，後者常爲接受國之居民，並 

從事商業。美國承認他國政府在美國所委派之名譽領 

事之地位，但對其個人並不賦予特權與豁免。美國對 

於爲美國國民或永久居留民之任何人拒絕承認其"名 

譽"以外之領事資格。 

爲接受國國民或居留民之領事代理人或名譽領事 

官於其執行公務及保管領館檔案方面應享有派遣國其 

他領事官在各該方面所享有之一切權利與特權。除此 

以外，彼等及其家屬與僕從在接受國內之地位應與其 

他國民或永久居留民相同。 

美國復察悉維也衲會議就國籍問題所通過之規定 

雖應加以考慮，該會議所通過之用語則未必完全適於 

訂入所提議之關於領事人員之公約。美國憲法規定凡 

"在美國管轄權下"出生之人因出生而當然取得美國國 

籍。因領事官之子女並不免受美國之管轄,故如彼等係 

在美國出生，卽當然取得美國國籍。反之，外交官之子 

女則享受管轄之豁免，因而並不當然取得美國國籍。 

第六十五條 

第一種案文不能接受。吾人認爲以明示或默示方 

式要求締約國訂立特別協定以保持其相互間雙邊專約 

之效力一節旣非必要，亦不適宜。至於此項多邊公約 

生效時有效之雙邊專約，則自應適用正常之規則，卽 

如兩項條約之規定確有牴觸時，應以訂立時間在後者 

爲準，至於其他規定則應視其旨趣繼續有效。預料在 

多邊公約生效後，如兩締約國商訂雙邊協定時，將充 

分顧及多邊公約之規定，並考慮雙方願將領事往來及 

豁免條款之適用範圍擴大至何種限度，或在雙邊專約 

內列入在其相互關係上具有變更多邊公約之效力之規 

定。 

第六十五條之第二種案文比較可以說明此種情 

況，但吾人懷疑"不影響"一語是否符合起草人之眞實 

意向。如其用意係謂縱令兩條約之規定確有牴觸，多 

邊公約仍不影響在先之雙邊專約，則第二種索文可達 

到此種目的。但通常遇兩條約之規定確有牴觸時，則 

如上文所述，多邊公約時間在後，當然以多邊公約爲 

準。然如各國一致認爲在先之雙邊專約絕不應受多邊 

公約之影響，則美國亦準備默認此種決定。如此則如 

評註所示，多邊公約將祇適用於雙邊專約所未規定之 

問題。就以後訂立之雙邊專約而論，第二種案文將容 

許其在當事國之相互關係上具有變更或限制此項多邊 

公約中若干規定之適用之效力。此爲適用時間在後規 

則之正常結果。 



-h.南浙拉夫 

南斯拉夫駐聯合國常任代表以一九六一年 

二月二十八日説帖附送 

〔原件：法文〕 

國際法委員會第十二屆會所通過之領事往來及豁 

免條款具載現今國際法原則及一般公認之慣例，南斯 

拉夫聯邦人民共和國政府在原則上可予接受。 

關於草案中若干條文，南斯拉夫聯邦人民共和國 

政府認爲允宜指出草案中有少數細節可在國際法委員 

會舉行二讀時稍加改進，並請秘書長將下開評議轉達 

該委員會。 

第一條.宜敍明本條 ( f )款所稱領事代理人是否 

與領事享有同樣之領事特權與豁免。 

第三條評註第（七）（八）兩段爲"派遣國"及"接受 

國"兩詞所下之確切定義可列入第一條條文內，以求完' 

備。 

第條.南斯拉夫聯邦人民共和國政府認爲本條 

以載列領事職務概括式定義之第一種案文較爲可取， 

因事實上無法將領事職務之所有各方面訂入一個定 

義內。對領事職務加以列舉無論如何詳細，總不能完 

備無缺。 

有須注意者：由於接受國內部權限分配之結果， 

領事於行使其甚多種職務時，往往不能與地方當局接 

洽。因此允宜於第四條第一種案文第二項末尾"與地 

方當局接洽"一語下增加"或就領事事項之通常原屬中 

央當局職權範圍者與中央當局接洽"一語。 

如該委員會認爲以採用第二種案文較爲適宜，則 

南斯拉夫聯邦人民共和國政府雖曾表示上述意見，亦 

不擬加以反對，但遇此種情形，則對其中所擬設之規 

定，卽領事職務之列舉，尙應作更詳細之硏究。此種 

檢討係屬必要，因該委員會並未詳細討論第二種案文。 

南斯拉夫聯邦人民共和國政府請該委員會對下列評議 

加以考慮： 

(a)首先宜列入一項概括性條款，規定領事職務 

之行使以接受國法律所許可之範圍爲限。在討論第二 

種案文時，擬可對下列意見加以考慮： 

旦 

關於贸易與航運之職務 

第二項(a).似可增訂領事有權頒發船舶文書、延 

長其效力，並有權延長船員護照之期限。 

第二項(c) .領事並不編製艙單，但可認證艙單， 

尤其是装載貨物運交派遣國之任何國籍船舶之艙單。 

第二項(e).授權領事調解船長、船員與水手間之 

一切爭端，甚至可以調解與受僱無關之爭端，範圍未 

免過廣。 

第二項 (g) .不能許可領事擔任船舶公司之代理 

人。 

第二項0 0 .應決定遇領事之寓邸不在港埠時應 

否將在船上實行捜査情事通知領事，如領事不在時又 

應等候幾許時間。除關於刑事事件外（一九五八年領 

海公約第十九條），國際法上對此點並無規定。 

第二項G ) .撈救遇難船舶工作事關各國公共秩 

序（ordre publique),不能准許領事主持此種撈救工作。 

但彼有權代表關係當事人確保採取適當撈救措施。 

第三項 (d) .授權領事監督遵守國際公約未免錯 

誤。領事無權就違犯國際協定情事提出抗議，因此事 

乃屬使館之職權範圍。 

民用、國有與軍用航空機之地位待遇各不相同， 

應加區別。且第四項對於"船舶"與軍艦加以劃分。 

南斯拉夫聯邦人民共和國政府認爲軍艦因享有治 

外法權關係，並不屬於領事之職權範圍。 

% 

關於保護派遣國國民之職務 

第七項.南斯拉夫聯邦人民共和國政府同意領事 

得在一切繼承事件中代表該國國民，而無須出具授權 

代理證書，但以關係當事人不反對此舉，且不自行在 

有關當局之前出庭爲限。 

行 政 職 * 

第八項.關於頒發民事登記文書，駐在國通常保 

留頒發死亡證（因可能引起刑事訴訟）及出生證爲該國 

之專屬權利。結婚證則適用關係兩國所商定之程序。 

第八.項評註(g),.關於領事可將福利金、養卹金、 

或償金轉交在外國之有權受領此種給付之人特別是接 

受國國民之規定，似難接受。 

第十一項.領事不能在接受國內聽取或代擬可能 

違反公共秩序（ordre publique)之陳述。 

第十三項.不能授權領事接受保管禁止輸出之物 

件。 



第十七項.南斯拉夫聯邦人民共和國政府同意領 

事得在一定條件下行使其他職務。 

第五條.（《0款宜規定不僅船舶發生事故時應通 

知領事，航空機發生事故時亦應同樣辦理。 

第八條.代理人與領事屬於同一等級抑屬於特別 

領事人員類，有待闡明。 

第十五條.南斯拉夫聯邦人民共和國政府認爲評 

註第（二)段應列入規定本文內（如接受國政府未履行 

此等義務，領事可自行呈遞領事委任文憑及領事證 

書)。 

第十六條.委員會允宜審議代理館長是否須經暫 

時承認，又在何種情形下須經暫時承認，縱令代理館 

長係屬長時期代理館務亦在所不問。除非對此點加以 

闡明，頒發領事證書之制度可能受有威脅。 

第十八條.南斯拉夫聯邦人民共和國政府認爲領 

事間或承辦外交事務者應受外交往來及豁免條款之支 

配，而不應受領事往來及豁免條款之支配。 

南斯拉夫聯邦人民共和國政府認爲本條應予爾 

去。 

第二十二條.接受國應決定願在該國境內接納之 

領館職員之人數。南斯拉夫聯邦人民共和國政府認爲 

遇有爭端時，應將此事提付公斷，但應以在作成裁決 

前接受國之決定繼續有效爲條件。 

第二十三^^南斯拉夫聯邦人民共和國政府認爲 

不宜規定每遇認爲任何領館人員爲不能接受時必須通 

知派遣國。 

爲此種通知較不爲此種通知更有害於兩國間之良 

好關係。 

第二十六锋.允宜强調斷絕外交關係時領事關係 

並不中斷，使館之領事組應卽以領館之資格繼續執行 

職務。 

遇此情形，必須使領事館與保護國之代表可能保 

持聯繋。 

第二十九條.委員會允宜決定領館館長是否有權 

在其私人交通工具上懸掛國旗，因根據本條第二項未 

必卽能作此種推斷。 

第三十一條.南斯拉夫聯邦人民共和國政府認爲 

規定由領館館長或爲此目的而經授權之其他人員特准 

接受國當局之代表於發生火警或類似緊急情事時進入 

領館館舍，當屬有益。 

第三十三條.如將不可侵犯物件之定義另行訂入 

規定之本身，當可使本條更爲完備。 

第三十五條.關於本條，南斯拉夫聯邦人民共和 

國政府認爲應明白宣示得阻止領事進入禁止區域，縱 

令此種區域係位於領館轄區內，其進入之意願係基於 

5使領事職務之需要，亦在所不問。 

第三十七條.本條中關涉領事與中央當局通訊問 

題之第二項可補充如下："或此種通訊爲執行領事職務 

所必要，並係關涉由中央當局首先裁定領事活動範圉 

之職權者， 

第四十條.南斯拉夫聯邦人民共和國認爲應明白 

規定派遣國得抛棄本條所述之豁免，遇領事人員發生 

犯罪行爲而派遣國並無阻止提起訴訟之正當理由時， 

並必須抛棄此種豁免。此外復應規定派遣國對於任何 

人員之因享有豁免而在接受國內不能加以審判或處以 

刑罰者，負有審判之義務。 

關於第四十條第一項之兩種案文，南斯拉夫聯邦 

人民共和國政府認爲允宜敍明不得對領事施行監禁， 

但其有犯罪行爲，可處以五年徒刑之最低刑罰者，不 

在此列。 

第四十一條.本條係敍述領事人員對於管轄之豁 

免，爲使案文更爲明晰起見，允宜在"職務"一詞前增 

加"領事"兩字。 

第四十二條.南斯拉夫聯邦人民共和國政府認爲 

爲求在法律爭端中確定是非起見，允宜規定領事得提 

出書面聲明，以.代替在其辦公處或寓所提供證言。 

此舉可收領事人員不致常常拒絕作證之效。 

最後，南斯拉夫聯邦人民共和國政府認爲允宜在 

第四十二條中列入一項規則，規定遇領事人員有拒絕 

作證或聲稱該項證據係與其職務之行使、來往公文或 

文件有關情事，接受國得循合法外交途徑請求派遣國 

訓令該領事作證，或於派遣國認爲公務秘密對該國利 

益並非至關緊要時解除其嚴守此種秘密之義務。吾人 

作此提議，係因免除作證之義務不能認爲係領事個人 

之特權；此種免除乃係爲維護領事事務之利益而給予 

之豁免，派遣國應判斷是否確有此種利益存在。 

又宜規定領事有權要求於作證時免除宣誓。 

第四十五^^南斯拉夫聯邦人民共和國政府認爲 

宜敍明領事爲營利目的之投資或存入商業銀行之資産 

有納稅之義務。 



第四十六條.本條（b)款末尾宜增加"及外國汽 

車"字様,並應具體說明"供其定居之用之物品"必須確 

已收到。 

又應明確規定領事免納關税進口之此種物品如出 

售時，必須補繳關税，或規定此種物品之出售僅能遵 

照接受國之海關條例行之。 

第四十七條.對領事及其家屬之動產免征遺產取 

得税似可僅以供私人直接應用或繼承財產人之家庭應 

用之財產爲限。 

第五十條.南斯拉夫聯邦人民共和國政府認爲應 

明確規定何等人應視爲領事之家屬。 

第五十二條.南斯拉夫聯邦人民共和國政府認爲 

本條對於領事前往第三國作私人之訪問不適用之。 

第五十三條.本條內必須列入關於領事無權給予 

庇護之規定。 

第五十四條.南斯拉夫聯邦人民共和國政府認爲 

就名譽領事言，草案第三十一條關於領館館舍不可侵 

犯之規定僅能適用於專供行使領事職務之房舍。 

第五十A條.特別指出本條不適用於接受國國民 

之評註第(二)段，應列入本條正文作爲(0款。 

第六十五條.關於本條款與雙邊專約之關係，南 

斯拉夫聯邦人民共和國政府認爲第一項案文比較可以 

接受，該項案文並可以下列一語作爲結尾："但須不損 

害本公約所提供之最低限度之保障"。如用另一辦法， 

亦可强調將來仍可締結此項專約，但須至少不違反本 

公約之基本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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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g e n c i a de Libren'as de S a l v a d o r N i z z a , 

C a l l e Pte. F r a n c o N o . 3 9 - 4 3 , A s u n c i o n . 

秘魯 
Librer ïa In te rnac iona l del Perù, S . A . , 

C a s i l l a 1417 , L ima . 

mm 
A l e m a r ' s Book Store , 7 6 9 Rizal A v e n u e , 

M a n i l a . 

翻 牙 
L iv ra r ia Rodr igues y C i a , 186 R u a A u r e a , 

L i s b o a . 

新加坡 
T h e C i ty Book S tore , L td . , C o l Iyer Q u a y . 

顧 牙 
Lib re n'a Bosch, 11 R o n d a U n i v e r s i d o d , 

L i b r e r i a M u n d i - P r e n s a , C a s t e l l o 3 7 , M a -

d r i d . 

瑞典 
C . E. Fri tze's K u n g l . H o v b o k h a n d e l A - B , 

F r e d s g a t a n 2 , Stockholm. 

瑞-I: 
Libra i r ie Payot , S . A . , L a u s a n n e , G e n è v e . 

H a n s R a u n h a r d t , K i rchgasse 17 , Zur ich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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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r a m u a n Mit, U d . , 55 C h a k r a w a t R o a d , 

W a t Tuk, B a n g k o k . 

十.耳其 
Libra i r ie Hachet te , 4 6 9 Istikial C a d d e s i , 

B e y o g l u , Is tanbul . 

V a n S c h a i k ' s Bookstore (Pty) Ltd. , C h u r c h 

Street , Box 7 2 4 , Pre tor ia . 

蘇維埃社會土義共和國聯邦 
M e z h d u n a r o d n a y a K n y i g a , S m o l e n s k a y a 

P l o s h c h a d , M o s k v a . 

阿拉伯聯合*和國 
Libra i r ie " t a R e n a i s s a n c e d ' E g y p t e " , 9 

S h . A d l y P a s h a , C a i r o . 

聯合王阈 
H.M. S ta t ionery Off ice, P . O . Box 5 6 9 , 

L o n d o n , S . E . 1 ( a n d H M S O b r a n c h e s in 

Bel fast , B i rmingham, Bristol , C a r d i f f , 

E d i n b u r g h , M a n c h e s t e r ) . 

美利堅合衆國 
S a l e s Sect ion , Publ ishing S e r v i c e , Un i ted 

Nat ions , N e w Y o r k . 

烏拉圭 
Representaciân de Ed i to r ia les , Prof. H. 

D'Eii 'a, P l a z a C a g a n c h a 1 3 4 2 , 1 ° p iso , 

Montev ideo . 

*內瑞拉 
L i b r e r i a de l Este , Av . M i r a n d a , N o . 52, 

Edf . G a l i p â n , C a r a c a s . 

越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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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斯拉夫 
C a n k a r j e v a Z a l o z b a , L j u b l j a n a , S l o v e n i 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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